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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4 年 3 月 17 日星期三

Wednesday, 17 March 2004

下午 2 時 30 分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half-past Two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HSU LAI-TAI, G.B.S., J.P.

丁午壽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KENNETH TING WOO-SHOU, 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G.B.S., J.P.

何秀蘭議員

THE HONOURABLE CYD HO SAU-LAN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鍾泰議員，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J.P.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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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李家祥議員，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ERIC LI KA-CHEUNG, G.B.S., J.P.

李國寶議員，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G.B.S., J.P.

李華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J.P.

呂明華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J.P.

吳亮星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NG LEUNG-SING, J.P.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G.B.S., J.P.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許長青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HUI CHEUNG-CHING, J.P.

陳國強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WOK-KEUNG, J.P.

陳婉嫻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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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思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J.P.

陳鑑林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J.P.

梁劉柔芬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S.B.S.,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單仲偕議員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黃宏發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WONG WANG-FAT, J.P.

黃宜弘議員，G.B.S.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G.B.S.

黃容根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曾鈺成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楊孝華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S.B.S., J.P.

楊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楊耀忠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YEUNG YIU-CHUNG, B.B.S.

劉千石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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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J.P.

劉皇發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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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鳳英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I FUNG-YING,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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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經昌議員，B.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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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宇人議員，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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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OURABLE WONG SING-CHI

馮檢基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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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國謙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IP KWOK-HIM, J.P.

劉炳章議員

THE HONOURABLE LAU PING-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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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OURABLE MA FUNG-KWOK,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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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朱幼麟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CHU YU-LIN, J.P.

霍震霆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S.B.S., J.P.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先生，G.B.M., J.P.
THE HONOURABLE DONALD TSANG YAM-KUEN, G.B.M., J.P.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G.B.M., J.P.
THE HONOURABLE ELSIE LEUNG OI-SIE, G.B.M., J.P.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醫生， J.P.
DR THE HONOURABLE YEOH ENG-KIONG, J.P.
SECRETARY FOR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先生， J.P.
DR THE HONOURABLE PATRICK HO CHI-PING,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博士， J.P.
DR THE HONOURABLE SARAH LIAO SAU-TUNG, J.P.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MA SI-HANG,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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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LAM SUI-LUNG,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 IDSM,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EE SIU-KWONG, IDSM,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副秘書長羅錦生先生， J.P.
MR LAW KAM-SANG, J.P.,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陳欽茂先生

MR RAY CHAN YUM-MOU,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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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 條第 (2)款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 2004 年專利（一般）（修訂）規則》 ............ 37/2004

《 2004 年註冊外觀設計（修訂）規則》 ............ 38/2004

《 2004 年商標（修訂）規則》 .................... 39/2004

《〈 2001 年知識產權（雜項修訂）條例〉

（ 2001 年第 2 號） 2004 年（生效日期）

公告》 .................................. 40/2004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菲律賓）令〉

（第 525 章，附屬法例 K） 2004 年

（生效日期）公告》 ...................... 41/2004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Patents (General) (Amendment) Rules 2004............... 37/2004

Registered Designs (Amendment) Rules 2004 ............ 38/2004

Trade Marks (Amendment) Rules 2004 .................... 39/2004

Intellectual Property (Miscellaneous Amendments)
Ordinance 2001 (2 of 2001) (Commencement)
Notice 2004 ............................................ 40/2004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Philippines) Order (Cap. 525 sub. leg. K)
(Commencement) Notice 2004...................... 41/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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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件

第 71 號 ─ 香港旅遊發展局

2002/2003 年報

第 72 號 ─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截至二零零三年八月三十一日為止的年度

已審核財務報表及工作報告

Other Papers

No. 71 ─ Hong Kong Tourism Board
2002/2003 Annual Report

No. 72 ─ Audi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Report on Activities of
the Hong Kong Examinations and Assessment Authority
for the year ending 31 August 2003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內置照相功能的流動電話內置照相功能的流動電話內置照相功能的流動電話內置照相功能的流動電話

Mobile Phones with Built-in Camera Functions

1111.... 鄧兆棠鄧兆棠鄧兆棠鄧兆棠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1 年，向當局舉報利用流動電話的照相功能進行違法活動的

個案數目；這些違法活動是否有上升趨勢，以及當局有沒有就這

些個案提出檢控；若有，涉及的罪行及檢控結果是甚麼；

(二 ) 有沒有明文規定使用設有更衣室的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

署＂）場地的人士，不能攜帶內置照相功能的流動電話進入更衣

室；若有，如何落實執行此規定；若沒有，原因是甚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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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當局有沒有計劃透過立法或其他措施監管使用流動電話的照相

功能，以保障私隱及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此功能進行違法活動？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鄧議員提出的質詢第 (三 )部分涉及私隱的保

障。在我逐一回答這項質詢前，容許我首先簡述香港現時有關私隱方面的情

況。

就保護個人私隱方面而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7 條

確立個人私生活不得受到干擾；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三十九條訂

明透過香港的法律落實公約的規定，因此，公約具有憲法地位。現行的香港

法例第 486 章《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保障了在世的個人資料私隱。除

此之外，香港並沒有其他特定的法例處理私隱方面的問題。不過，法律改革

委員會的私隱問題小組委員會，現正跟進各界就《侵犯私隱的民事責任》諮

詢文件提供的意見。待有關報告書公布後，我們會再作詳細研究。

我現就鄧議員的質詢答覆如下：

(一 ) 警方並沒有就利用流動電話的照相功能進行違法活動作出專項

統計。至於涉及使用流動電話有關功能進行違法偷拍的個案，警

方在 2003 年共接到 12 宗投訴，大多涉及偷拍女士身體私隱部

分。這類個案每月平均有 1 宗，但並沒有上升的趨勢。截至 2003

年年底，上述個案當中有 7 宗已經審結。 7 宗個案的被告全部被

成功起訴，罪名包括遊蕩、擾亂秩序及破壞公眾體統，判刑包括

即時或暫緩執行監禁、感化令及罰款。

(二 ) 康文署現時並沒有明文規定不准公眾人士攜帶內置照相功能的

流動電話進入其轄下場地的更衣室。由於附有內置照相功能的流

動電話日趨普及，使用這類流動電話的人士亦日有增加。攜帶這

類電話進入更衣室的場地使用者，並不一定會作出違法行為。因

此，硬性規定所有人不能攜帶內置照相功能的流動電話進入更衣

室，不但對大部分守法的場地使用者構成不便，而實際執行上亦

會有困難。

雖然如此，香港法例第 132 章《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的附屬法

例，就康文署的場地，如體育場地、泳灘、公眾泳池等，明文規

範使用者的行為。一般而言，任何人在康文署場地內未經許可進

行拍攝而對他人造成妨礙或煩擾，均屬違法。場地職員如果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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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違法行為，會立即採取適當行動制止及處理。任何人違反有

關的條文即屬犯罪，一經簡易程序定罪，按照香港法例第 221 章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可被判處第一級罰款（現時為港幣 2,000

元）及監禁 14 天。

(三 ) 香港法例第 106 章《電訊條例》及當局發給流動電話經營者的牌

照中，均沒有禁止裝置或使用流動電話的照相功能，亦沒有禁止

把拍攝所得的影像傳送給他人。電訊管理局認為，流動電話的照

相功能可應用於視象通訊，因此並無抵觸《電訊條例》。

現時並沒有特定的法例將使用任何器材，包括備有照相功能的流

動電話，進行偷拍定為刑事罪行。正如我剛才所說，去年審結的

7 宗個案，當局成功以遊蕩、擾亂秩序及破壞公眾體統等罪名起

訴被告，判刑包括即時或暫緩執行監禁、感化令及罰款。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指出，一般而言，任何人在康文署

場地內未經許可進行拍攝而對他人造成妨礙或煩擾，均屬違法。如果場地職

員發現這類違法行為，會立即採取適當行動制止及處理。可是，問題在於以

流動電話的照相功能進行拍攝時，場地職員很難知道是否有人在使用照相

機。在這方面，政府有否方法知道是否進行拍攝，以及如何防止泄露私隱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康文署轄下場地的更衣室通常會有職員定時巡

查。如果職員看到有人使用照相機或附有內置照相功能的流動電話進行拍

攝，而對其他人造成騷擾時，職員可以採取行動；另一方面，假如被拍攝者

覺得受到騷擾或對他們造成不便，可以向康文署場地的監管員或巡視員投

訴，他們便會作出適當行動。

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主席，香港現時其實已訂有法例禁止攜帶攝錄機進入戲院，以

防止盜錄。為何政府不根據相同的邏輯來處理，尤其是現時很多投訴均涉及

泳池更衣室，便針對情況，嚴禁攜帶任何具照相功能的物件　─　不單止是

流動電話，科技發展至即使是筆也可以照相　─　進入更衣室？為何不在附

屬法例訂立規則，嚴禁攜帶任何具照相功能的物件進入一些場地，特別是更

衣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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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當然可以這樣做，但我們亦要考慮到大部

分攜帶流動電話進入更衣室的都不是犯法的人，而附有內置照相功能的流動

電話日趨普及，使用這類流動電話的人士日益增加。如果我們硬性規定任何

人也不能攜帶流動電話進入更衣室，可能對大部分守法者造成不便。

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主席，既然禁止攜帶具照相功能的流動電話進入更衣室會有困

難，政府有否考慮在康文署的更衣室內設立獨立間隔，間隔前並設有布簾，

以保護私隱？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這是絕對可以做得到的。事實上，現時康文署

轄下一些場地　─　不是全部　─　的更衣室已設有獨立間隔。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提及以遊蕩、擾亂秩序及破壞公眾

體統提出檢控，這是以普通法起訴，還是以成文法起訴呢？即是屬於 statutory

offence，還是 common law offence 呢？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政制事務局局長。對不起，民政事務局局長。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單議員的質詢涉及執法事宜，我們會把這項質

詢轉介保安局，隨後以書面方式回覆。（附錄 I）

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提到未經許可進行拍攝而對他人造

成妨礙或煩擾，均屬違法，這是指康文署的場地。這項質詢是有關流動電話，

我們明確知道，現時有些流動電話，例如 3G 電話，是要拿 來通話的，通

話便不是拍攝了。因此，就這方面，日後法例上可否擴闊“拍攝＂兩字的意

思至不單止是照相？現時“拍攝＂的意思通常是指照相，但問題在於以 3G

電話通話時，可以映到背後的影像。就這情況，會否在法例上擴闊“拍攝＂

的意思，以針對新科技的發展來作出修訂？又會否在這些場地設置告示牌，

說明這樣做是違法的呢？



立法會  ─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7 March 2004 13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在未徵得當事人的同意或在當事人不知情下拍

攝其影像，不一定是惡意行為或違法，涉及私隱的問題是相當複雜的。換句

話說，偷拍並不是違法行為。正如我剛才所說，法律改革委員會的私隱問題

小組委員會現正諮詢各界對這問題的意見。待有關報告書公布後，我們會再

作詳細研究，以及與大家討論。

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第二段提到，現時法律改革委員會的私隱問題

小組委員會正在跟進各界就《侵犯私隱的民事責任》諮詢文件提供的意見。

政府會否特別就鄧兆棠議員提出的這個問題，即在更衣室偷拍這問題進行研

究？又會否在民事責任外，同時考慮刑事責任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一定會把劉議員這要求轉介法律改革委員

會的私隱問題小組委員會處理。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二項質詢。

在穿越愉景新城的五號幹線延長部分安裝隔音罩在穿越愉景新城的五號幹線延長部分安裝隔音罩在穿越愉景新城的五號幹線延長部分安裝隔音罩在穿越愉景新城的五號幹線延長部分安裝隔音罩

Provision of Noise Enclosures for Route 5 Extension Passing Through
Discovery Park

2222.... 譚耀宗譚耀宗譚耀宗譚耀宗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本人獲悉，早前，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會晤荃灣

愉景新城業主委員會時，承諾會再考慮是否在穿越愉景新城的五號幹線延長

部分的其中一個路段（即美環街出口處）安裝隔音罩，以及檢討高空墮物對

道路安全的影響。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不是已決定在上述路段安裝隔音罩，以紓緩交通噪音；若已決

定安裝，工程的時間表和其他有關詳情是甚麼；若決定不安裝或

未有決定，原因是甚麼；及

(二 ) 有甚麼措施避免高空墮物危及該路段的使用者，以及這些措施的

開支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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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由於交通噪音而引致須安裝噪音屏障以改善

噪音，我在這方面是作了一些較詳細的研究。特別是譚耀宗議員剛剛提到愉

景新城的情形，我確實就此召開了數次會議。經瞭解後，現在向主席報告。

(一 ) 提供交通噪音緩解措施的責任，視乎個別情況，可由政府、發展

商或雙方共同承擔。正在興建中的五號幹線延續段對愉景新城造

成的交通噪音問題，是由愉景新城的發展商和政府共同處理。

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在 1991 年審批愉景新城的總綱

發展藍圖時，就發展商應如何減低交通噪音的影響，包括五號幹

線延續段將來在啟用後預計對愉景新城所帶來的交通噪音影

響，作出了具體規定。按照核准的總綱發展藍圖和城規會所作出

的規定，發展商須實施交通噪音緩解措施，包括在愉景新城的建

築物預留空間，讓日後興建的五號幹線延續段穿過，使建築物的

平台遮蓋路段得以發揮隔音作用；在愉景新城東面，即美環街出

口處，興建 30 米長的隔音罩，以及為樓宇選擇適當的座向和把

樓宇位置往後移，令住宅單位盡量遠離路邊。

政府在興建五號幹線延續段的計劃中，亦包括提供直接噪音緩解

措施，在愉景新城西面興建一個 4 米高、120 米長的隔音屏障，

以及在東西兩面的路段鋪設低噪音物料。

預料在採取了上述直接緩解措施後，愉景新城超過九成住宅單位

所面對的交通噪音，將不會超逾 70 分貝的噪音標準。至於其他

少於 10%的單位，發展商須為它們提供間接噪音緩解措施，為它

們安裝合適的隔音窗戶和冷氣機，以減低單位面對的交通噪音水

平。

由於發展商在興建愉景新城時，已按照總綱發展藍圖及城規會的

規定，全部落實有關的直接和間接交通噪音緩解措施，而拓展署

亦會根據計劃，提供上述直接噪音緩解措施，所以，政府未能接

受居民要求，於美環街出口處額外加設隔音屏障。

雖然如此，我們明白居民的關注，並會採取其他噪音緩解措施，

包括將五號幹線延續段路面的接駁位數目減至 少，以及令接駁

位盡量平滑，以減低車輛經過時所產生的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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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至於高空墜物，根據《簡易程序治罪條例》，如有人自建築物掉

下任何東西，或容許任何東西自建築物墜下，以致對在公眾地方

之內或附近的人造成危險或損傷者，則掉下該東西或容許東西墜

下的人即屬犯罪，可處罰款 1 萬元及監禁 6 個月。

本港大部分道路的路旁也有樓宇，我相信議員及社會人士均會認

同，以隔音屏障或隔音罩防止高空墜物所造成的危險是消極及不

恰當的處理方法。我們其實必須將違法者繩之於法，並嚴懲他

們，而非使用噪音屏障防止發生高空墜物的事故。

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主席，局長在開始時提到她曾召開了數次會議進行研究，但始

終堅持政府在原設計上的措施已經足夠。為甚麼這樣堅持呢？是否負責有關

計劃的官員因面子問題，覺得如果現在多安裝一段隔音罩便會失面子，所以

便極力反對，抑或是由於財政負擔的問題？請局長再作解釋。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在安裝噪音屏障方面，政府是有一定的政策

的，那便是在訂立建築物總綱時，便已決定了會如何減低噪音。之後，主要

是愉景新城的居民提出要求。當然，從居民的角度看，噪音是越低越好，但

我們沒有理據顯示噪音是超出了所容許的標準。大家可以想像，香港是一個

人煙稠密的城巿，其實很多地方也受到噪音滋擾。我們看得很清楚，愉景新

城這宗個案在進行策劃時，無論是發展商或政府也做了很多防噪音措施，符

合了我們環保法例的指引。如果我們在這裏加建隔音罩，第一，在政策上便

會產生矛盾；第二，很多其他地方也會提出同樣要求，那麼，在實質可行方

面便會出現問題。當然，在財政上而言，這也是一個負擔。無論是建築費或

以後的保養維修費，從政策上是很難解釋說是可以做到的。因此，我們決定

沒有辦法可特別為愉景新城的居民提供額外的防噪音措施。

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財政方面的負擔究竟是多少？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如果在愉景新城的東面，即美環街加建一段

長 80 米、高 7.5 米的半隔音罩，造價為 680 萬元。如果把西面一段長 120

米、高 4 米的隔音屏障提升為半隔音罩，則要花 980 萬元，總共是要花 1,66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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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對於愉景新城的居民來說，目前即使仍未通車，噪音水

平已是非常高的了。局長剛才說會採取一些紓緩措施，希望將來能減低噪音

滋擾。因此，我想問一問局長，你現在所說的紓緩措施，現時其實仍未知道

實際情況是如何，既然如此，你將來會否考慮重新檢討成效，看看情況如何？

如果成效未能達到理想，會否作出跟進，重新考慮安裝隔音罩？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其實，我們是詳細考慮了五號幹線對愉景新城所造

成的噪音問題，亦一如我剛才所說，是已達到了我們的既定標準。我們明白

居民的關注，因此，在設計路面時已將接駁位盡量減少。在工程上，這是可

行的做法，而且無須特別加添費用。至於如何才能達到 佳成效？從居民的

角度看，當然是希望噪音越低越好。其實，在達到標準後，往後做的一切事

情，也是在成本效益不受影響的情況下進行，再看看工程上有甚麼可以調

動。至於能把噪音減低多少，只可以說是比較小幅度的遞減，不可說會全面

減低，因為我們已根據政策，使噪音達到了 70 分貝的標準以內。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我剛才是問局長會否檢討成效。局長剛才回答說噪音標

準已達到 70 分貝，但這只是預計，如果實際真的高出 70 分貝或情況更嚴重

時，將會怎樣處理？局長沒有回答這一點。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梁耀忠議員，你現在是假設“如果＂超過了 70 分貝，局長會怎樣做。

這似乎屬於假設性的問題。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不是，我剛才是問她會否檢討這方面的成效。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所有在城規範圍內的噪音標準，也是循評審

的步驟做到 70 分貝以內的。至於以後的成效有多大，環境保護署會進行測

試，看看標準達到多少。這是我們的部門一向也會做的工作。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主席，現在建造隔音屏障是要花千多萬元。我想問一問，如果

將來建成後，噪音標準超過 70 分貝，屆時再加建的話，成本又要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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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鄧兆棠議員，“如果將來＂，這屬於假設性的提問。你再想一想，稍

後我再讓你提出補充質詢。

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主席，局長如果經過愉景新城，應該會看到一幅你的 6 呎高肖

像長期展 於天橋那裏。我每天從家中出來，也會看到你的面貌才可出外做

其他工作。愉景新城的居民在天橋上掛出了一幅印有局長肖像的大橫額。

局長在主體答覆提到了發展商所做的工作，但局長是否知道，差不多絕

大部分業主在買樓時是完全不知道他們單位的噪音水平是超過了 70 分貝這

個規限的，儘管這些單位其後是安裝了冷氣和隔音玻璃？局長會否覺得這些

業主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買了樓，是有被誤導或欺騙的成分，導致他們以為政

府既然規限了噪音水平要在《城巿規劃條例》規定的 70 分貝以內，所以他

們的單位是不應該超過該水平？局長是否覺得政府有責任還這部分業主一

個公道，多做一些事情好讓他們在不關窗的情況下，噪音水平也不會超越 70

分貝的水平？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在噪音管制及設計方面，我希望各位議員也

能聽清楚，這是一個政策上的問題。我想，掛 我的肖像也不代表甚麼，只

是天天讓人罵，而陳偉業議員每天經過時，可能也會說一些甚麼。（眾笑）

至於 1991 年的規劃及設計，以至賣樓書及整個規劃有沒有向公眾宣布及說

清楚，這是發展商的責任，也牽涉另一些有關土地及賣樓的條文，我不可以

在這裏作任何評論。大家要清楚，70 分貝也是一個評估而已，並非如《噪音

管制條例》中所指，必須達到的目的。70 分貝是盡了我們的能力，在規劃及

建設中作出的評估，因此，應以這一標準來看 70 分貝。

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主席，我是問局長，對於這些被隱瞞而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買了

樓的業主，政府應否還他們一個公道？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的回答跟剛才一樣，即如果業主隱瞞，那

便是業主的責任，沒有理由由政府負責。如果你說要追討當時的賣樓條例為

何沒有說明要清楚列明所有將來及已知的規劃，則這是另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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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6 分鐘，但我剛才曾說讓鄧兆棠議員有

後機會提問的。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主席，我已將補充質詢重組好了。在道路建好後，安裝那些隔

音設施要多少成本？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手邊現在沒有這個銀碼，請容許我以書面

回答。（附錄 II）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三項質詢。

《基本法》的宣傳及教育工作《基本法》的宣傳及教育工作《基本法》的宣傳及教育工作《基本法》的宣傳及教育工作

Promotion of and Education on Basic Law

3333.... 馬逢國馬逢國馬逢國馬逢國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關於《基本法》的宣傳及教育工作，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

(一 ) 在過去 6 年，每年用於推廣及宣傳《基本法》的活動的公帑開支

款額；在推行這些活動時，有沒有選取《基本法》某些條文作為

推廣及宣傳重點；若有，選取了哪些條文；

(二 ) 有沒有評估在過去 6 年，公務員、資助機構員工和市民分別對

《基本法》的認識程度有甚麼變化；若有評估，結果是甚麼；若

沒有評估，原因是甚麼；及

(三 ) 當局就涉及《基本法》條文的政策進行諮詢時，有沒有評估市民

對有關條文的認識程度，並採取相應措施，以確保他們在討論這

些政策時已明瞭有關條文的內容？

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 特區政府在過去 6 年撥作推廣及宣傳《基本法》的總開支達

2,850 萬元。在 1998-99 及 1999-2000 年度，政府撥出一筆為數

1,000 萬元的非經常性開支，以推廣《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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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1-02 及 2002-03 年度，政府再撥出一筆為數 556 萬元的非

經常性開支。

在 2000-01 至 2003-04 年度，各有關政策局及部門撥作推廣《基

本法》的經常性開支分別是：

2000-01 年度 376 萬元

2001-02 年度 294 萬元

2002-03 年度 278 萬元

2003-04 年度 346 萬元

自回歸以來，整體而言，我們透過不同的渠道介紹《基本法》涵

蓋的範圍，以及《基本法》對不同制度和事務的重要性。

我們的推廣活動，包括製作電視及電台節目；拍攝電視宣傳短

片；製作教材、小冊子及單張；舉辦研討會、培訓課程、比賽及

巡迴展覽；推出電腦及網上遊戲等。

這些活動及宣傳品所涵蓋的內容，包括“一國兩制＂的概念、對

國家的認識、中央與特區關係，以及香港市民的權利和義務等，

例如公民教育委員會所製作的刊物《基本法 ABC》對《基本法》

的整體內容作了概括的介紹。

至於側重《基本法》當中某些課題或條文的推廣工作，我們可以

舉公務員培訓處的培訓活動為例。公務員培訓處會因應不同部門

或職系的業務需要，為公務員特別設計培訓安排，例如該處為新

入職的警務人員舉辦“基本法與人權法＂的專設研討會。該處也

會因應政府的施政方向，按需要舉辦專題研討會，如“實施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基本法與香港特區政制的發展＂和“基本法

的解釋與修改＂等。

此外，在製作電視宣傳短片時，政府也曾以個別的《基本法》條

文作為宣傳重點。這些條文包括《基本法》第九、十、十四、二

十三、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

四、三十七、一百零六、一百一十一、一百一十二、一百一十四、

一百一十八、一百四十、一百四十九、一百五十五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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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政制事務局於 2000 年及 2002 年委託政府統計處就市民對《基本

法》的認知程度進行調查，其中訪問對象也包括公務員。

調查結果顯示，在 15 歲及以上的市民中，表示對《基本法》有

相當認識或有一些認識的由 2000年的 25%上升至 2002年的 48%，

升幅接近一倍。至於表示聽過《基本法》的市民，則由 2000 年

的 80%上升至 2002 年的 90%。 2000 年及 2002 年的調查均顯示有

近八成的公務員表示對《基本法》有相當認識或有一些認識。在

2000 年的調查中，有 0.3%的公務員表示未聽過《基本法》；而

在 2002 年的調查中，沒有一名公務員表示未聽過《基本法》。

特區政府並沒有特別為資助機構員工進行《基本法》認知程度的

評估。但是，整體而言，香港社會對《基本法》的認知程度是有

所提升的。

(三 ) 《基本法》與政府的施政及政策釐定息息相關。政府在推行任何

政策時，均會確保政策符合《基本法》的有關規定，亦會按需要

向市民介紹相關政策與《基本法》的關係。

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主席，雖然我們瞭解政府用了很多資源來宣傳和推廣《基本

法》，但卻不大知道政府如何評估這些工作的成效。舉例來說，作為一名普

通市民，這數年我看到很多電視宣傳短片，因為宣傳 廣的是電視短片，但

都只是宣傳香港市民可享有的權利，例如自由港、生活自由和軍費由中央負

擔等，對於一些較根本性和政治性的問題，雖然就國家安全方面是做了少

許，但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特區居民應有的責任，以至市民應該遵守《基本

法》或政府應該遵守《基本法》這些內容，則似乎說得不多。請問政府，究

竟當局採取甚麼準則來選擇須宣傳的條文？對於我所說的根本性和政治性

的議題，究竟政府是刻意迴避，還是認為這些問題根本無關重要呢？

對於主體質詢的第 (三 )部分，主席，我認為政府並未回答，因為我問政

府有否評估市民在討論這些政策時，是否已充分瞭解《基本法》，而不是這

些政策是否符合《基本法》。

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多謝馬議員作出進一步的提問。其實，在處理

推廣《基本法》的工作時，我們既側重全面涵蓋《基本法》內容的推廣，又

會就個別條文或個別範圍作推廣及介紹。馬議員特別關注我們的電視宣傳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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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會否過於側重個人的自由和權利。不錯，較大部分的電視宣傳短片是關乎

這方面的內容，但我們亦有其他宣傳短片是關乎權利以外的內容，例如特區

採用的正式語文、國旗和區旗、國徽和區徽等；另一類如香港可以特區名義

參與國際體育活動，以及有關文學創作藝術的條文等。

馬議員關心在推廣這些《基本法》條文時，與我們要處理的政策問題有

否掛 ，我可以說，其實在有需要時，我們會特別側重向香港社會介紹《基

本法》某個範圍和某些條文。舉例來說，在 1999 年，我們須處理《基本法》

第二十四條的解釋和居留權問題，我們不單止在宣傳方面，在實質工作方

面，我們也進行了大量社會上的商討，以致我們當年可以充分處理好這方面

的問題。又例如我們當前正在處理政制發展的原則及法律程序問題，我們便

刻意向香港社會介紹和引導、引發有關討論，透過電視、其他媒介，以及網

頁，令市民更認識《基本法》這個範疇。這樣不單止能溫故知新，我們更希

望就這些《基本法》的原則和法律程序問題，在香港可以獲得廣泛理解，建

立起一個平台，幫助我們做好這方面的工作。因此，我們會因應時局，加重

某一方面的推廣活動。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馬逢國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是的，主席，是有關主體質詢的第 (三 )部分，即有否評估市民

對有關條文的認識程度，並採取相應措施，以確保他們認識和明瞭有關條

文。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政制事務局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其實，在回歸後的這首 6 年中，我們一直側重

的是要市民對《基本法》開始有認識，以及感到與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如

果在某一個工作範疇內，我們要加強市民的理解，我們便會因應情況來加重

各方面的工作和力度。正如我們當前正在處理有關政制發展的事宜，涉及《基

本法》第四章很多條文，以及中央及特區的關係、特區的成立等，我們在這

階段便加強這方面的工作。不過，《基本法》共有 160 條，在現時的情況下，

如果我們要進行調查，也是先就市民對整體《基本法》的認知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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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富華議員梁富華議員梁富華議員梁富華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第二段提到，在 2000 年的

調查中，有 0.3%的公務員表示未聽過《基本法》；而在 2002 年的調查中，

沒有一名公務員表示未聽過《基本法》。但是，據我理解，聽過 《 基本法》

這 3 個字，與瞭解其內容應該是不相等的，否則，亦不會出現社會近期這麼

多討論連美國人、英國人和法國人也不會討論的理所當然、天公地道的愛國

問題。這問題也可以在我們這個社會上莫衷一是地討論起來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你直接提出補充質詢。

梁富華議員梁富華議員梁富華議員梁富華議員：請問局長是否承認，在過去數年，政府在宣傳《基本法》時，

實際是側重了“兩制＂而忽略了“一國＂這全面的《基本法》宣傳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對於梁議員的提問，我的回應是，特區政府非

常 重《基本法》的推廣，而在過去的這段日子中，我們固然有推廣“兩

制＂，但對“一國＂的概念，我們亦沒有遺忘。

上星期，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內部進行了一次討論。我們現時會從 3

方面繼續推廣《基本法》。第一方面，我們認為推廣工作要更全面覆蓋《基

本法》，要透過全面介紹《基本法》產生的歷史和過程，以及《基本法》的

原則和內容，使市民更充分理解“一國兩制＂的理念。我們亦會把“一國＂

的概念融入新一套的推廣活動中，例如我們正在考慮是否在新製的宣傳短片

中融入這概念。

第二方面，我們認為《基本法》的推廣工作要與國民教育工作掛 ，進

一步加強香港市民對祖國的認識，例如對國家的歷史、憲法、國旗及國歌的

認識。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和民政事務總署會在 4 月、 5 月期間，在全港不同

地點舉辦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國徽、國歌展覽；而教育統籌局亦會繼續舉

辦國民教育講座。

第三方面，我們認為推廣工作既要全面亦要深入，但不能單靠政府的力

量。政府會鼓勵更多社區組織加入推廣《基本法》的行列，希望它們可以從

下而上配合《基本法》的整體推廣策略。

主席女士，總括而言，我認為我們已就《基本法》的推廣作了一個開始，

而市民對《基本法》的認知已有所提升，但我們仍要努力不懈地進行這方面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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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何志平局長曾說過，覺得學習《基本法》好像孝順母親，

是永遠也不足夠的。我想問政制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局長這說法，是否代表

特區政府的立場，覺得我們對《基本法》學習得不足夠，不夠孝順呢？“學

習＂兩字本身是否特區政府的立場？“學習＂是有灌輸性的意思，而不是互

動性，好像學習黨中央文件，只有黨本身的意思是永遠 正確的，而不是互

動性的。請問這是否也代表了特區政府的立場，要學習《基本法》，而不是

理解、討論和認識《基本法》？

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人其實是要畢生學習的，我們每天的活動也能

讓我們學到新事物，例如到立法會回答各位議員的質詢，我每次到來，也會

對我有新啟示。同學上學，每天也是學習。我們每個人也要有畢生繼續學習

的心。至於我們官員及各位議員，我相信大家均關心《基本法》，亦會就大

家關心的不同範疇多認識《基本法》。這樣便會更理解我們要處理的法律或

政策事宜，能恰如其分，符合《基本法》來加以推動。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即是否學得不夠，以及是否要作

灌輸性的學習。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要多認識《基本法》，這是必然的。雖然

我們有基本的認識，但每次訂定一套新的政策或作出法律修改，我們也要確

保符合《基本法》的規定。我認為這個學習過程往往是雙向和多向的，而不

是單向，由一方面給另一方面汲取。很多時候，我們參加有關《基本法》的

研討會或其他研討會，其實也是雙向和多向的。

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表示，過去 6 年花了 2,850 萬元進行推

廣工作，而調查結果顯示，未聽過《基本法》的人越來越少。這似乎頗具成

效，但市民實質上對《基本法》的內容是否很清晰和瞭解，局長則沒有作出

任何解說。因此，我想瞭解一下，局長會否考慮重新檢討現行的做法，會否

增加撥款，就《基本法》的詳細內容深入一些來進行教育工作，令我們能在

日常生活中或公務員在行政工作中，均能體會《基本法》的內容對我們非常

重要？因為《基本法》是實施“一國兩制＂的生命線，如果我們在日常生活

中也不瞭解《基本法》，對我們各方面其實均會有很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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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陳議員，你已經提出了補充質詢。

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多謝主席。

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多謝陳議員的提問。我們其實均非常 重《基

本法》的認識和推廣，對這整體目標，大家是認同的，並願意參與，一齊加

把勁。

我們知道，推廣《基本法》要因應不同的情況來調節我們的力度，所以

我們在今年 3 月、4 月，承接《基本法》頒布 14 周年，我們推出了好幾項推

廣活動。前數天，我們已舉行了第一次 3 月、 4 月期間紀念《基本法》頒布

14 周年的研討會。昨天，我們亦邀請了內地的法律專家和香港的法律學者，

向我們的高級公務員講解《基本法》的規定、理念，以及《基本法》與政制

發展的關係。

至於資源方面，有關的政策局和部門在這階段已預留了 400 萬元經常性

的開支，用作進行今年的《基本法》推廣活動。這與 2003 年、2004 年相比，

是稍有增加的。不過，我想強調，在現階段，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轄下 4

個工作小組仍然在複檢 2004 及 2005 年期間須進行的活動，在哪些方面須加

力度和加把勁，然後下一步便會按需要增撥資源。因此，我想向陳議員肯定

地說，大家均非常 重《基本法》的推廣。在資源和推廣項目方面，我們會

按需要，以及我們認識社會上的情況，加把力度來進行推廣。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1 分鐘。雖然尚有多位議員在輪候提問，

但我沒有辦法了，只可讓 後一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

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第二段提到，認識《基本法》

的市民的升幅接近一倍，其實是由 25%上升至 48%，這基數是很低的。請問

局長，這項調查除了一般顯示整體對《基本法》有認識的百分比外，當中有

否大致的分類，例如階層、性別和年齡，讓當局如果發現某類人士特別認識

不足的話，日後的宣傳工作便可以較具針對性？請問有否這樣做，還是只是

一般的空泛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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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多謝楊議員及剛才數位曾提問的議員，對香港

市民和香港社會對《基本法》認知的關心。事實上，透過政府統計處進行的

這項調查，是分了數個層次的。我們主要調查 15 歲及以上人士對《基本法》

的認知程度，而我們是有作出分類的，例如男女，以及政府統計處一般進行

這類調查的年齡組別等。我們亦特別調查學生、教師及公務員這 3 類人對

《基本法》的認識程度。這對我們日後掌握如何在教育界推動《基本法》的

推廣活動，是有幫助的；對我們如何在公務員行列中推廣《基本法》的認知，

也是有幫助的。

主席女士，我們準備在 2004-05 年度再透過政府統計處為我們進行新一

輪的調查。因此，我們一方面坐言起行，多做《基本法》的推廣工作，另一

方面，我們不斷複檢這項工作的進度及社會上的需要，在政府推動政策方

面，如何要《基本法》推廣活動的配合。我們是這樣來做我們的整體工作。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四項質詢。

公營部門與私營機構合作模式公營部門與私營機構合作模式公營部門與私營機構合作模式公營部門與私營機構合作模式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Approach

4444.... 余若薇余若薇余若薇余若薇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在 2004 年施政綱領中提出，當

局將採用“公營部門與私營機構合作＂的模式（“公私營合作模式＂），進

行大型工務工程項目。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當局根據甚麼準則決定哪些工務工程項目會以公私營合作模式

進行；

(二 ) 未來 3 年，哪些工務工程項目將以公私營合作模式進行；及

(三 ) 鑒於《基本法》第七十三 (三 )條規定立法會行使批准公共開支的

職權，當局如何確保以公私營合作模式進行工務工程項目，不會

違反該條文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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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 不論是任何工務工程項目，政府其實首要是確立工程的理據、迫

切性、經濟效益、技術可行性和其負擔工程費用能力等因素，以

及考慮此項目與其他政府工務工程項目的優先次序等問題。發展

基建和社區設施，可以透過多種不同的公私營合作模式進行。政

府各個政策局和部門，在安排提供新設施時，均會按照各自的政

策目標和需求，以及有關設施本身的特點和要求，工程能否提供

足夠商機，以及公私營合作模式的成本效益等因素，才考慮 合

適的方案。即並沒有一定規條，訂明哪一類工程可以列入公私營

合作模式。

(二 ) 民政事務局已選取兩項計劃，一項是在將軍澳興建冰上運動中

心、保齡球中心及市鎮公園，另一項是於觀塘興建康樂文化中

心。政府已擬訂這兩項工程的發展大綱，並計劃在諮詢有關區議

會及取得城市規劃委員會的支持後，邀請私營機構斥資興建及營

運這兩項新設施。我們亦剛完成私營機構參與沙田濾水廠重建計

劃的初步可行性研究，結果令人鼓舞。這項計劃的工程費用約為

60 億元，我們現正根據該項可行性研究的結果，考慮下一步的計

劃。政府將會繼續研究，積極考慮有否其他合適的項目，以公私

營合作模式進行，並且作出適當跟進。

(三 ) 在公私營合作模式下，私營機構可就不同的工務工程項目的性質

和要求，建議不同的財務安排。政府在審議各項建議時，將會遵

守《基本法》的條文及對立法會負責。如建設涉及公共開支，政

府會依法律規定就公共開支申請撥款。

余若薇議員余若薇議員余若薇議員余若薇議員：主席，我想問局長，關於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特別是 後的

一句，局長說如果建議涉及公共開支，政府會依法律規定就公共開支申請撥

款。我想問局長，如果採用公私營合作模式，由成功投得土地的該名發展商

出資興建這項公共建設，根據法律意見，由這位發展商出資興建的公共建

設，再不是公共開支，會否變相地繞過《基本法》第七十三條關於立法會批

出這項公共開支的條款？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多謝余若薇議員的提問。關於公私營合作方

面，政府的效率促進組出版了一本書，當中已就政府須否向立法會申請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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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作出清楚的解釋。舉例而言，如果我沒有誤會余議員剛才提出的質

詢，即是問如果政府須就某個項目撥出一幅土地，而該土地較市價便宜，須

否向立法會取得批准呢？我想知道有否誤會有關的質詢？

余若薇議員余若薇議員余若薇議員余若薇議員：不是。主席，我的質詢是問政府撥出了一幅地，而投得該幅地

的發展商便會出資興建一些應屬公共建設的項目，例如興建一座橋或一個溜

冰場，但這始終是一項公共建設。一般來說，如果由政府興建，便須向立法

會申請撥款，因為政府必須申請撥款。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是的。

余若薇議員余若薇議員余若薇議員余若薇議員：但是，現時正因為發展商成功投得該幅地，由發展商出資興建

這些公共建設，例如西九龍項目。會否變成由發展商出資，便不涉及公共開

支，以致政府無須向立法會申請撥款興建這些應屬公共建設的項目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請容許我回答余議員這項質詢。余議員，你

的理解是正確的。如果政府給發展商一幅土地興建某項目，而這幅地的價錢

如比市值低的話，我們通常會向立法會進行諮詢。例如西九龍的項目，據我

記憶所及，政務司司長亦曾說會就這個項目諮詢立法會。所以，在政策方面，

余議員剛才所說是對的，因為這筆費用並不是由政府支付，因而不涉及公共

開支。不過，由於該幅地由政府撥出，而且由於這類項目所涉及的費用通常

非常龐大，因此有關項目雖然根據《基本法》及立法會的程序無須得到立法

會批准，但相信各個政策局都會到立法會向各位議員解釋，並向有關的事務

委員會作出解釋和諮詢。

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主席，我想就主體答覆的第 (二 )部分提問。主體質詢第 (二 )部

分問及，在未來 3 年，還有多少項工程將以公私營合作模式進行，根據答覆

是已選定了兩項，還有一項剛完成一項研究報告後，可行性的機會相當高，

而且還會繼續考慮其他的工程。我想問的是，未來 3 年，除了這 3 個項目（當

然不單止這 3 個，應該還有很多其他的小項目）外，政府是否並無考慮任何

計劃，還是只是政府仍未作出考慮？按照道理，應該有很多項目可以進行，

由於政府資源緊絀，其實很多項目是可以考慮與私營合作的。我真想問局

長，是否根本沒有任何項目，還是政府仍未看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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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在工務工程方面，我們會研究每一個項目有

否公私營合作的機會，是否可以引進市場力量提高效率，以及可否利用私人

經營方法及專門經驗，提供更多服務，減少對政府資源的需求。我可以告訴

陳議員，我們現時其實正在考慮多個項目，不過，很多項目均涉及公共收費

問題，即例如我經常說的污者自付。在一個私人經營的情況下，我們如何收

費，才令他們能達致收支平衡或甚至在有經濟成本效益的模式下經營呢？我

們也曾參觀很多污水處理廠，亦會繼續研究如何把它包裝為一個可行的模

式。此外，我們即將向立法會提交一項有關堆填區的收費計劃，經營者營辦

的回收場並不是由政府經營的，我們希望可以利用公私營合作方法，或由他

們私人經營。這些計劃都在研究中，我相信會在未來數年陸續提交立法會討

論及研究。

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現時很多大型運輸基建採用建造、營運及轉移，即

BOT 的形式興建；我想請問局長，日後興建這些大型運輸基建時，會否考慮

採用公私營合作模式興建？如果會，局長會否同時尋求辦法，解決 BOT 所出

現的問題，確保它不會在 PPP 的情況下出現？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也很同意劉健儀議員所說，在採取公私營

合作的機制下，我們須考慮一些已出現的問題。一些大型基建，例如以 BOT

營運的西隧或東隧，雖然法例條文通過如何向公眾收費，但在有關的管制方

面的確出現一些問題。在交通政策的出發點來看，新建的基礎設施在可以幫

助疏通交通之餘，私營機構亦須有合理的利潤，這項矛盾仍然存在。我們作

為政策局，正積極研究這個問題，即哪一個模式的運作可以以兩全其美的方

式運行。所以，我們首先要考慮一項新的基建項目是否有一個完善機制，令

這項投資可以平衡，以及在公共運輸或其他方面達到政策的目的；而這項投

資的回報，亦會引起私營機構對這個項目的興趣，例如三號幹線，現時正引

起很多爭論。所以，我們會考慮這些初步的可行性研究，分析其財政安排上

的需要，項目提供的商機及試探市場的反應，同時亦配合我們政策上如何作

出監察，以及有一套完善的管理方法，我們才會就這些大型基建進行私有

化。

吳靄儀議員吳靄儀議員吳靄儀議員吳靄儀議員：主席，關於局長剛才回答余若薇議員的補充質詢，她的意思是

政府藉批地給私人地產商，可以把明明是公共設施，明正言順地變成不是公

共設施。問題是，這樣的做法是否故意架空《基本法》第七十三條，令立法

會無從履行它的職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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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多謝吳靄儀議員的提問。其實，我剛才在回

覆時已說過，政府在審議各項建議時，均會遵守《基本法》的條文及對立法

會負責，絕對不會架空立法會。我也說過，如果建議涉及公共開支，政府會

依照法律規定就公共開支申請撥款。

黃成智議員黃成智議員黃成智議員黃成智議員：主席女士，馬局長剛才回答余若薇議員及吳靄儀議員時提到，

如果涉及公共開支，便會提交立法會審批。但是，局長剛才亦提到，即使不

涉及公共開支也會諮詢立法會。我想瞭解一下諮詢的意思。如果立法會在諮

詢過程中不通過政府的建議的話，政府是否不會做，即是說會把有關權力交

回給立法會？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多謝黃成智議員。我相信，我們現時所說的

是一般性的情況。在每一宗個案提交立法會時，每位政策局局長相信自會有

他們自己的判斷。如果立法會有很多聲音、很多不同意的地方，我相信各政

策局局長會就當時的反應作出決定的。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公私營合作模式有很多種，過去 3 年，我也促請政府考

慮更多私人融資參與計劃的模式，即 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PFI)。政府
會否考慮採用外國也常用的 PFI 模式，即是說，所選取的項目，通常不屬政
府工務計劃的項目，以盡量利用私人市場的充裕資源　─　可多達 36,000

億元，進行更多項目，尤其是與民生有關的項目？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公私營合作項目有很多種模式。何議員剛才

提及的 PFI，在很多歐洲國家的確很常用，即是說，這個項目根本不在政府
的議程上，不過是由私人機構提出，而其經濟上的可行性和營運得到社會上

的認同，所有投資亦由發展商負擔。在這方面，香港對此做法並沒有任何阻

滯，政府歡迎這方面的投資者向我們提出這些建議，我亦曾在很多不同場合

作出講解。當然，在實施時是會出現一些問題的，因為這個 Initiative 既名為
PFI，即 Private Funded Init iat ive，就是這項建議由私人提出，通常是十分有
“橋＂的，即能得到很高的經濟效益。 大問題是，如果由 A 公司提出，是
否就讓它獨家經營呢？還是要經過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投標過程呢？很

多人會覺得，如果要經過公開的投標過程便會卻步，因為他們不願把一項上

佳的意見公諸於世，然後被別人搶走。所以我們須就這個問題作一些較深入

的研究，看如何利用合理和合法方法，容許這些創新思維的建議得以實行，

並對投資者公平，同時讓社會其他人有公平競爭的機會。所以這問題仍在討

論中。



立法會  ─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7 March 200430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 18 分鐘，現在是 後一項補充質詢。

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主席，我想問，例如西九龍文娛區的計劃，為何不列入局長答

覆的第 (二 )部分內呢？實質的理解為何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因為我局是擔當一個 agent 的角色，即在一

個政策局作出決定後，把工程交來我局，我們才把它列入第 (二 )部分的。西

九龍的項目還在初步表達興趣階段，至於其日後的模式由於仍未作實，所以

還未送交我們。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五項質詢。

醫院管理局重新開設兩個總監職位醫院管理局重新開設兩個總監職位醫院管理局重新開設兩個總監職位醫院管理局重新開設兩個總監職位

Hospital Authority to Re-create Two Director Posts

5555.... 勞永樂勞永樂勞永樂勞永樂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據報，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已決定重新開設

兩個總監職位，分別負責內外溝通和人力資源。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是否知悉：

(一 ) 該兩個職位分別的具體職責、每年薪酬、福利及工作表現獎勵金

所涉及的開支總額；

(二 ) 設立上述職位會如何提升公立醫院的服務質素；及

(三 ) 醫管局會否就上述職位是否物有所值作出評估；若會，將以甚麼

準則作出評估？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及 (二 )

醫管局正計劃展開招聘工作，以填補兩個高層行政人員空缺。該

兩個懸空職位分別是總監（人力資源）和副總監（公共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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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自上任總監（專業事務及人力資源）自去年 9 月退休後便一

直懸空。醫管局已檢討其高層管理架構，結論是急須加強其人力

資源管理的職能，特別是《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專家委員會

報告》（“綜合症專家委員會報告＂）和《醫管局 SARS 疫症檢

討委員會報告》（“醫管局檢討委員會報告＂）均建議該局改善

人力資源管理的多個範疇，包括與員工的溝通、疫症期間人力資

源的協調和調配，以及員工培訓。因此，醫管局正招聘總監（人

力資源）一職，而原有職位的專業事務職責，會由另外兩名總監

分擔。

總監（人力資源）的主要職責如下：

(i) 就制訂和推行醫管局的人力資源策略、政策和工作，向醫管

局大會和管理層提供意見；

(ii) 領導人力資源政策、制度和常規的推行，並確保推行工作快

捷和有效地進行。有關的人力資源政策、制度和常規包括但

不限於與員工關係、員工培訓、薪酬、補償和福利、工作表

現管理、遵守規定、招聘、挽留員工和安排接任人手等範疇；

(iii) 與有關的內部人士合作制訂、修訂和推行各級員工的人力資

源計劃；及

(iv) 爭取和促進員工對醫管局的使命、信念、策略和政策的支

持，包括積極與工會和其他員工組織溝通。

副總監（公共事務）一職，由 2000 年年初起便一直懸空。過去 4

年的經驗顯示，醫管局必須加強公關方面的專業領導才能和策略

意見。此外，綜合症專家委員會報告和醫管局檢討委員會報告均

指出，SARS 疫情顯示，醫管局必須改善與市民和傳媒的溝通。

醫管局因此決定再次填補這個空缺，加強制訂和推行公共關係和

溝通策略、政策和工作方面所需的專業人才。

副總監（公共事務）的主要職責包括：

(i) 制訂和推行公共關係策略，以突出和鞏固醫管局的使命和宗

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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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積極與傳媒和其他有關的外界人士合作，加深市民對專題事

項的認識；

(iii) 爭取公眾支持醫管局的工作，鼓勵市民作為醫護夥伴；及

(iv) 與內部傳訊小組協作，確保在有需要時能向傳媒、市民及醫

管局員工發放適時及準確的消息。

醫管局正考慮這兩個職位的薪酬福利條件。當局會在考慮了擬聘

用者的經驗和資歷後，才會確實有關的薪酬福利條件。

(三 ) 醫管局已檢討其高層管理架構，認為有需要填補這兩個職位空

缺，以加強醫管局在人力資源和公共事務方面的職能。在委任了

適當的人選後，醫管局的行政總裁和大會成員會根據現時既定

的高層人員工作表現評核制度，按照這兩個職位訂明的職責，密

切監察和評估兩名人員的表現；他們的領導才能及其策略意見的

質素，將會是其中兩個重要的評估項目。

勞永樂議員勞永樂議員勞永樂議員勞永樂議員：主席，由於這次醫管局開設等同公務員首長級的職位，是完全

無須立法會通過，所以我今天才提出這項質詢。從局長的主體答覆看來，醫

管局似乎並不尊重立法會。看了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及第 (二 )部分的 後一

段，醫管局似乎是拒絕透露這兩個職位的薪酬和福利。其實，有關職位的薪

酬和福利即使現時仍未確定， 少也應有一個預算。就此，我請局長說一說

是否有一個預算，以及在預算中，有關的薪酬和福利究竟是怎樣的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相信醫管局不是這個意思的。在進行

招聘時，也要再看回現時在考慮的這兩個職位的薪酬，而屆時還得視乎聘請

到甚麼人選。此外，醫管局是在不斷檢討其架構的。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也

有提到，醫管局很多時候要看回一個總監現時須負責多少職能。據我瞭解，

它還要看一看是否有適當人選擔任這些職位。過往，一名總監曾擔任數個職

位，即由一名總監兼任另一個總監職位的工作，這樣便會按該總監原來的薪

酬來釐定。醫管局在現時要較善用資源的情況下，便是這樣做了。

這數年來，醫管局一直在削減總監和副總監的職位。所以，我可以告知

各位立法會議員，醫管局是很謹慎地遵行善用資源的做法的。不過，我亦可

以告訴勞永樂議員一般副總監的薪酬大約是多少。雖然並非與這兩個職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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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但 少可讓議員知道一般的總監及副總監的薪酬。我想醫管局並非不想

提交有關的數據，只是還未正式落實而已。一般副總監的底薪加上每月的現

金津貼，年薪一般是 162 萬元至 285 萬元；總監的底薪加上現金津貼，年薪

是 266 萬元至 295 萬元。這是一般的薪酬加上現金津貼。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如果按局長剛才給勞永樂議員的補充答覆來看，我認為

他並沒有清楚地向我們描述整幅圖畫。主席，立法會曾就醫管局轄下有十多

位總監作出了很大批評，所以現在已縮減至約五六位，但現在它又決定重開

職位。就此，我想請問局長，例如副總監（公共事務）一職，據我所知，高

永文醫生現時也是正在做類似的工作，究竟整幅圖畫是怎樣的呢？既然現在

要開設這兩個職位，而工作原來現時已有人在做，請問將怎樣重新安排呢？

我希望局長向我們描述一幅較大的圖畫。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陳議員，你是否要求局長向你說多一些？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局長現在這樣說，當然是因為他要回應勞永樂議員，但我的前

提是醫管局過往有十多位總監，當時立法會一直批評它開設了那麼多總監職

位，把錢都花在上層的管理階層，而沒有用於病人方面，因此目前已削減至

五六位總監。可是，它現在又重新開設兩個職位，所以我便問局長，例如高

永文醫生現時正負責公共事務，那麼他日後會做甚麼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按醫管局現時的招聘過程，是很難解釋

將來的架構會是怎樣的。有關人力資源的職位，過往是由一名總監兼任，即

如我剛才所解釋般，是由一名總監兼顧兩個範疇，但該名總監去年年底已退

休，所以必須填補這個管理人力資源的職位。然而，管理人力資源這個職位

並非那麼容易找到適當人選擔任。據我所知，醫管局已委託外面的顧問公司

進行招聘；雖然已嘗試了多次，但仍未找到適當人選。現時，招聘仍在進行，

我不方便透露，因為尚未正式揀選由哪一位擔任。不過，我可以告知各位議

員，在過去 10 年，醫管局的總裁以至醫院總監的較高級職位，即總裁、總

監、副總監加上現時的聯網總監，以及醫院的行政總監的人數。在 1994-95

年度，這些職位共有 55 人，到了 1999 年已削減至 50 人，而直至本年 3 月

的今天為止，即使填補了這兩個空缺，亦只有 40 人。所以，醫管局是一直

在削減高級職員的。即使填補了這兩個空缺，亦只有 40 人；從 1999 年至現

在，已削減了 10 人。所以，我們可以確定，醫管局是很謹慎地考慮高級行

政人員的職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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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主席，根據綜合症專家委員會報告的建議，每個重要職位也應

有一個人可以隨時候命補替，以免出缺。現在增設這兩個職位，是否便能達

到這個目標，即隨時有哪一位重要人員患了病或工作不能負擔時，便立即可

有人候命補替，還是將來我們仍要開設很多職位，多花很多資源才能達到這

個目標？請問局長是否有一套計劃與醫管局商討，既能善用資源，亦能達到

效果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當然有不斷跟醫管局討論善用資源

的策略。我也有一位同事是醫管局的成員，他會很謹慎地監察醫管局有否善

用資源，以及所開設的職位是否一如勞永樂議員所說般， 重要是為了改善

服務質素。這個總監（人力資源）的職位，我剛才已解釋過，其實在去年 9 月

是由一名總監一人兼顧兩個範疇的：一個範疇是其專業的事務，再加上人力

資源這個範疇。一個這麼大的架構，必須有人負責人力資源的工作，所以，

醫管局有兩個選擇，一個選擇是找一名現有的總監兼顧人力資源的工作。在

任何一個大架構裏，是必須有一名總監負責人力資源才可　─　所以便由一

名總監兼顧。另一個選擇則是聘請一名總監專門負責人力資源。我相信醫管

局現在是經過了招聘途徑後，才會作出決定的。我剛才說不方便透露，便是

這個意思。

醫管局覺得人力資源這個職位很重要，以往想在局外招聘人力資源的人

選以做好及推行政策，但一直很難找到適當人選，即如果以該薪酬水平，是

很難聘請適當的人擔任人力資源的職位。因此，過往一直是由一名總監兼

任。據我瞭解，醫管局仍在考慮這個可能性，不一定會開設一個新職位，但

卻嘗試透過公開招聘，看一看是否有適當人選。如有的話，便多聘請一個人

來做；如果沒有，可能便找現時一名總監兼顧。

在公共事務方面，我想大家也同意，在一個這麼大的架構裏，沒有一名

高級職員負責統籌的工作，是有困難的。對於這個職位，我沒有懷疑醫管局

是否有需要填補。我剛才已告知議員有關醫管局高層職員的人數，這數目在

近數年來一直在削減，從 1999 年至今已減少了 10 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 16 分鐘，現在是 後一項補充質詢。

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主席女士，在前數次立法會會議上，勞永樂議員曾提出一項質

詢，問及醫管局決定將 1,200 萬元頒發給高層人員作為獎金，我想當時已引

起不少詬病，這次又重開兩個總監職位。雖然局長表示他認為這是應該開設

的，但不知他有否考慮由其他同事頂替或分擔呢？我的補充質詢是，上次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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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一些詬病，大家是有點不高興的了，這次重開兩個職位，你會以甚麼公

關策略令整體立法會議員和醫管局其他的同事均覺得這是公平、公正和公道

的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相信每個大架構也必定要有人負責人

力資源方面的工作。這一點，我相信每名員工也會認同。人力資源的職責、

任務，一定要由高級人員來做。我相信沒有一個大機構是沒人負責這方面

的，而 重要的是，有關薪金是否訂於一個公平的水平。至於另一個負責公

共事務的職位，每一個公共機構也是必須有一個人負責這方面的工作的。

說回薪酬，現時，醫管局一般的總監和副總監是沒有工作表現獎勵金

的，而且醫管局現正檢討整個薪酬計劃。正如我剛才所說，一般的總監和副

總監的薪酬是底薪加現金薪津再加上其他福利，但卻不會有工作表現獎勵

金。

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主席女士，局長完全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是詢問今次重

新開設這兩個職位，局長或醫管局想以甚麼公關策略令整體市民、立法會議

員和他們的員工均覺這是公平、公道、公開和公正的呢？我是問公關策略。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麥議員，你提問完畢便坐下，坐下後便不要再站起來了。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剛才已解釋過，這些並非重開的職位，

而是空缺。今天，立法會議員給了我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我解釋究竟情況是

如何，但我會留給醫管局自行負責公關的工作。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後一項口頭質詢。

小巴及的士深宵遇劫小巴及的士深宵遇劫小巴及的士深宵遇劫小巴及的士深宵遇劫

Robberies on Public Light Buses and Taxis Late at Night

6666.... 陳鑑林陳鑑林陳鑑林陳鑑林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鑒於近日接連發生多宗小巴及的士在深宵時份遇劫

的案件，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向警方舉報上述案件的數字；及

(二 ) 有何具體措施及計劃，以遏止這類罪案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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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 過去 3 年，警方接獲有關小巴及的士在深宵時份（即午夜 12 時

以後至凌晨 6 時前）遇劫的案件數字如下：

深宵遇劫的數字
年份

的士 小巴

2001 41 0

2002 44 1

2003 39 2*

* 其中 1 宗為集體劫案

(二 ) 警方高度關注這類劫案。為協助業界防範同類罪案及加強保障乘

客的安全，警方防止罪案科聯同運輸署已與業界討論如何有效防

止這類劫案，並介紹了有效的保安器材及遇上劫案時的應變方

法。警方會繼續因應情況，加派人手在小巴站頭巡邏，以及在適

當地點設置路障檢查小巴及的士，並推行防止罪案宣傳活動，以

遏止這類罪案。

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提到曾與業界討論訂出一些

措施，我想瞭解一下，政府有否查明安裝這類有效的保安器材，會令他們增

加多少成本？有多少人已經安裝呢？政府會否鼓勵他們安裝這些器材，以保

障司機和乘客的安全？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去年 10 月底發生一宗小巴上集體劫案後，為協助業界防範同

類罪案，去年 11 月 6 日，警方聯同運輸署曾與業界舉行座談會。在運輸署

的協助下，小巴商會的代表亦有出席。警方在會上介紹了一系列防劫措施，

包括安裝全球 星定位系統（俗稱 GPS）和有關的通訊系統，以便監控中心

即時知悉被劫小巴的位置；安裝車頂緊急燈號和對講機，以便司機在有需要

時向外求助；安裝攝錄機和閉路電視以加強阻嚇，並建議在小巴車廂內展示

車牌號碼，方便乘客在上車後透過流動電話把有關資料轉告家人。

一般來說，業界很歡迎警方向他們介紹有關防止劫案的建議和措施。不

過，正如陳鑑林議員剛才所說，由於部分措施涉及一定的成本，所以業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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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個別車主的情況，考慮是否安裝有關設施。議員剛才問及安裝設施後的效

用問題，正如我在主體答覆所述，除了安裝這些設施外，警方已在小巴站頭

加強巡邏及加設路障，以加強阻嚇作用。我相信當局已採取適當措施防範有

關罪行，暫時來說，我相信這些措施是有效的。

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局長沒有回答有多少部小巴或的士已安裝有關器材？增加了多

少成本呢？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沒有這方面的資料。

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主席，我想問局長，有關案件中所涉及的被劫金額為何？所有

這類車輛所行走的路線為何？有否傷人？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沒有這方面的資料，也許我以書面形式向陳國

強議員作出補充。（附錄 III）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在上兩次的小巴劫案中，在第二宗劫案發生時，據報小

巴是曾經過警察路障，但卻未被察覺。不過，這只是報道而已。我想請局長

澄清當時的情況。至於現時在加強設置路障檢查小巴和的士方面，請問有何

加強了的措施？如何防範如上次般出現“走漏眼＂的情況呢？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認為路障是有效防止罪案的措施。我們會因應

情況設置路障，截查可疑的車輛。當然，在實際情況下，警方不可能截停每

一部汽車進行檢查，因為這樣是擾民及不合乎情理的。警務人員會觀察車上

乘客的情況，而決定須否截停該輛汽車進行搜查。

2 月份發生的小巴劫案是一宗個別事件，並不表示路障的作用和我們的

運作發生了大問題。當然，警方會在設置路障時加強留意小巴和的士，防止

同類案件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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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鑒於政府建議或警方建議的有效保安器材所牽涉的

費用不少，例如安裝全球 星定位等設施是不便宜的。政府其實有沒有計劃

協助有需要安裝這些設施的小巴呢？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正如我在主體答覆所述，除了安裝這些設施外，警方已經採取

各項預防措施，包括設置路障和加強在站頭巡邏。我們會視乎情況，採取合

適的措施。當然，是否安裝這些防劫系統，主要是車主因應自己的個別情況

而作出的個人決定。

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主席女士，按數字看，的士劫案相當多。除了局長所提及的措

施外，不知局長會否考慮參考外地的經驗，在的士司機座位安裝金屬架，以

保護的士司機？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警方很樂意就的士的保安設計提供意見，而運輸署亦曾就的士

內加裝保安設施的事宜與的士業界交換意見。其實，只要有關設施的設計、

用料和安裝方法符合一定的安全標準，尤其是當遇到交通意外時，這些設施

不會對乘客或司機造成危險的話，個別經營者可以按需要向運輸署申請，在

個別車輛上安裝有關的設施。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全球 星定位（即 GPS）的設備可加強司機和乘客的安

全，因為司機在發出信號後，警方便可立即知道遇劫地點和盡快趕到現場。

政府除了考慮直接資助這些設備的費用外，會否考慮採用徵款辦法，例如在

牌費方面已包括徵款的安排，使這方面的資源可以補助司機安裝這類設備

呢？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剛才沒有提過政府會資助車主安裝這些設備。何

鍾泰議員剛才所提的意見，我會向有關的政策局反映。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口頭質詢時間到此為止。



立法會  ─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7 March 2004 39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多項與環境有關的條例的執行情況多項與環境有關的條例的執行情況多項與環境有關的條例的執行情況多項與環境有關的條例的執行情況

Enforcement of Various Environment Related Ordinances

7777.... 李柱銘李柱銘李柱銘李柱銘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過去 5 年，政府部門分別引用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水污染管制條例》、《噪音管制條例》、《廢物

處置條例》、《海上傾倒物料條例》、《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海岸公園

條例》及《城市規劃條例》的有關條文提出了多少宗檢控、檢控結果和法庭

向被定罪的人施加的懲罰？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過去 5 年引用有關條例提出的檢控數字、檢

控結果和法庭向被定罪者施加的懲罰載列於下表。

1999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

檢控數字 1 502 529 309 222 224

定罪數字 487 467 276 215 207

罰款金額
100 元-

79,200 元

200 元-

50,000 元

300 元-

80,000 元

200 元-

25,000 元

500 元-

50,000 元

判處入獄個案宗數 0 0 0 0 0

《水污染管制條例》

檢控數字 1 456 350 199 133 69

定罪數字 443 342 176 110 64

罰款金額
300 元-

100,000 元

500 元-

100,000 元

  2,000元-

140,000 元

 1,000 元-

80,000 元

 1,500 元-

40,000 元

判處入獄個案宗數 2 2 2 0 0 0

《噪音管制條例》

檢控數字 1 415 578 401 302 152

定罪數字 399 532 352 266 240

罰款金額
  1,000元-

140,000元

100 元-

200,000 元

200 元-

120,000 元

350 元-

140,000 元

100 元-

100,000 元

判處入獄個案宗數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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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廢物處置條例》

檢控數字 1 386 417 256 206 141

定罪數字 375 398 251 202 133

罰款金額
500 元-

50,000 元

100 元-

30,000 元

500 元-

80,000 元

500 元-

80,000 元

500 元-

75,000 元

判處入獄個案宗數 3 0 1 0 0 1

《海上傾倒物料條例》

檢控數字 1 12 3 18 5 7

定罪數字 8 3 12 3 7

罰款金額
12,500 元-

40,000 元

30,000 元-

50,000 元

2,000 元-

20,000 元

20,000 元-

20,000 元

10,000 元-

15,000 元

判處入獄個案宗數 4 1 0 0 0 0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檢控數字 1 0 0 1 1 0

定罪數字 0 0 0 0 0

罰款金額 因沒有定罪個案，故不適用。

判處入獄個案宗數 因沒有定罪個案，故不適用。

《海岸公園條例》

檢控數字 1 172 120 90 94 118

定罪數字 172 120 90 94 118

罰款金額
200 元-

5,000 元

400 元-

16,500 元

280 元-

5,000 元

250 元-

2,000 元

200 元-

2,000 元

判處入獄個案宗數 0 0 0 0 0

《城市規劃條例》

檢控數字 1 47 13 44 38 20

定罪數字 36 13 42 37 18

罰款金額
500 元-

150,000 元

500 元-

50,000 元

500 元-

30,000 元

500 元-

220,000 元

2,000 元-

50,000 元

判處入獄個案宗數 本條例並無監禁的罰則，故不適用。

註:

1 以發出傳票的數目計算。

2 1999 年因觸犯《水污染管制條例》而被法庭判處入獄的個案有兩宗，被告人分別被判入獄
1 個月（緩刑 1 年）及入獄 28 天（緩刑兩年）。

2000 年因觸犯《水污染管制條例》而被法庭判處入獄的個案有兩宗，被告人分別被判入獄 28 天
（緩刑兩年）及入獄 7 天（緩刑 3 年）。

3 2000 年因觸犯《廢物處置條例》而被法庭判處入獄的個案有 1 宗，被告人被判入獄 14 天。

2003 年因觸犯《廢物處置條例》而被法庭判處入獄的個案有 1 宗，被告人被判入獄兩個月。

4 1999 年因觸犯《海上傾倒物料條例》而被法庭判處入獄的個案有 1 宗，被告人被判入獄 28 天
（緩刑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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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為亞太區航空樞紐的地位香港作為亞太區航空樞紐的地位香港作為亞太區航空樞紐的地位香港作為亞太區航空樞紐的地位

Hong Kong's Position as an Aviation Hub in Asia Pacific Region

8888.... 劉漢銓劉漢銓劉漢銓劉漢銓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據悉，新加坡和廣州的機場當局正積極爭取更多航

空客貨運業務，對本港作為亞太區航空樞紐的地位帶來挑戰。就此，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

(一 ) 當局以何準則及程序審批外地航空公司開辦新航線及增加班次

的申請；過去 3 年，當局分別拒絕這兩類申請的數目及拒絕申請

的原因，以及有否外地航空公司因而將香港從其航空網絡中剔

除；及

(二 ) 是否知悉香港機場管理局（“機管局＂）在爭取航空客貨運業務

持續增長和維持香港作為亞太區航空樞紐地位方面有甚麼部

署？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本地及海外航空公司經營香港的航空服務，

均受香港與有關民航夥伴簽訂的雙邊航空安排規管。這些雙邊安排，一般均

會列明每方指定的航空公司可經營的航線及定期航班運力。只要符合有關安

排內航線及運力的規定，海外航空公司可根據其業務方針及市場的情況，自

行決定開辦新航線及經營定期航班的數目。

如海外航空公司有意在准許的定期航班 高運力之上加開班次，必須事

先向香港民航處提出申請。在考慮加班申請時，政府有責任先充分考慮定期

航班的服務情況，以履行有關的雙邊航空安排的承諾及精神。政府須考慮的

因素，包括本地及海外航空公司所提供的定期航班是否已提供足夠運力，滿

足旅客需要，例如定期航班是否滿座。政府亦同時要顧及市場的實際情況，

包括同一航線的所有加班的申請等。此外，航空公司亦須滿足民航處的一般

規管要求，包括安全、噪音及保險等。

政府對海外航空公司申請新航線或加班一向均採取開放態度。根據民航

處的紀錄，過去 3 年，民航處合共批准 11  850 加班班次，同期只拒絕了 224

加班班次申請。拒絕的原因一般是當時的定期航班服務已遠超於市場需求。

但是，這些決定並沒有導致任何海外航空公司將香港從其亞洲航線中剔除。

面對鄰近地區機場的競爭，機管局正不斷提升香港國際機場的設施和服

務，以及積極擴展機場的客貨運服務覆蓋範圍。在機場設施方面，機管局正

展開連接客運大樓的“航天廣場＂的前期工程，以進一步加強客運設施。機

場速遞貨運中心第一期亦將於今年落成啟用，屆時將大大增強香港國際機場

在速遞貨運方面的競爭力。貨機停泊位亦會在明年增加 4 個，令總數增加至

25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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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強化香港國際機場的國際航空樞紐地位，機管局正積極擴展機場的客

貨運服務範圍至珠江三角洲（“珠三角＂）地區。除了往來香港國際機場與

珠三角 18 個城市的跨境旅遊車服務外，機場亦引入了往來香港國際機場與 3

個珠三角口岸（即深圳福永、東莞、蛇口）和澳門的快速跨境渡輪服務，為

機場過境旅客提供快捷簡便的海空聯運服務。渡輪航線將會在短期內擴展至

更多的珠三角口岸，例如廣州。在貨運方面，除了機場島的貨運碼頭已連接

珠三角 17 個口岸外，機管局正與香港空運貨站有限公司商討合作，在珠三

角地區設立貨物集散物流中心，以簡化的清關程序吸引更多的珠三角貨物經

香港國際機場運送到外地。

此外，機管局正與珠三角其他主要機場，包括廣州、深圳、珠海及澳門

等機場積極探討更緊密合作及協調，以發揮珠三角地區在航空運輸方面的潛

質。機管局更與個別的珠三角機場例如深圳及珠海機場商討合作方案，以擴

大香港國際機場的服務範圍，吸引更多珠三角的客貨利用香港國際機場的優

良航空網絡到達外地；同時亦方便外地旅客及貨物經香港國際機場進入內

地。這些方案可達致兩地機場雙贏的局面，並能提升香港作為國際及地區航

空中心的地位。

在金紫荊廣場興建臨時直升機停機坪在金紫荊廣場興建臨時直升機停機坪在金紫荊廣場興建臨時直升機停機坪在金紫荊廣場興建臨時直升機停機坪

Construction of Temporary Heliport at Golden Bauhinia Square

9999.... 石禮謙石禮謙石禮謙石禮謙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本人獲悉，政府計劃在灣仔金紫荊廣場興建臨時直

升機停機坪，供政府飛行服務隊使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在該地點興建直升機停機坪的原因，預計興建費用及平均每天直

升機班次數目；

(二 ) 為何該停機坪只供政府飛行服務隊使用；有否打算將停機坪開放

予商用直升機使用；及

(三 ) 有否計劃在該地點附近或其他地方興建永久的直升機停機坪；若

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

(一 ) 根據 2002 年 4 月刊憲的灣仔北分區大綱草圖，政府計劃在灣仔

金紫荊廣場東北角興建一個永久的直升機坪。有關計劃是考慮到

在港島北的中心位置必須有直升機升降設施，供政府飛行服務隊

提供緊急運送傷病者服務，以及支援其他紀律部隊的執法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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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紫荊廣場東北角的永久直升機坪原擬於 2007 年落成，估計造

價為 2,331 萬元。由於須進行中區填海第三期工程，政府飛行服

務隊原來位於龍匯道的中環直升機坪已於本年 1 月關閉。政府飛

行服務隊現時在位於原灣仔公眾貨物裝卸區的臨時直升機坪運

作。我們預期灣仔臨時直升機坪的使用情況跟中環直升機坪相

若，即每天約 8 架次直升機升降。

目前，政府正重新檢討灣仔北的填海計劃，擬建的永久直升機坪

亦在檢討範圍之內。

(二 ) 根據 2001 年 12 月 7 日政府向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提交的文件，在金紫荊廣場東北角擬建的直升機坪只為提供緊急

服務、保安等政府飛行服務的用途。事務委員會在討論有關該直

升機坪的問題時，對擬建的直升機坪可能會對會展中心訪客構成

噪音滋擾、安全問題及會展中心作為旅遊觀光點所造成的影響表

示關注。事務委員會 後決定支持該直升機坪只能讓政府飛行服

務隊作有限度的使用。

(三 ) 為支持商業直升機服務的長遠發展，政府正在上環一帶積極物色

合適的選址，供興建永久性的直升機場。政府已於去年 10 月委

託顧問公司進行技術可行性研究，待研究完成後，政府便會諮詢

立法會和地區的意見。

私家路被車輛阻塞私家路被車輛阻塞私家路被車輛阻塞私家路被車輛阻塞

Obstruction of Private Roads by Vehicles

11110000.... 楊孝華楊孝華楊孝華楊孝華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本人近日接獲市民投訴，指淺水灣有些屋苑的唯一

行車通道經常泊滿車輛，阻塞消防車或救護車的進出，而部分路面更是凹凸

不平。他們向有關部門投訴，但當局表示因這些道路屬私人土地（即私家路）

而未能提供協助。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有關部門分別接獲多少宗關於私家路被車輛阻塞和私

家路路面失修的投訴；

(二 ) 現行法例如何規管私家路被車輛阻塞以致影響緊急車輛進出的

問題；及

(三 ) 有關部門有否勸告有關業主對凹凸不平的私家路進行維修；若

有，過去 3 年，有關業主分別遵照和不遵照勸告的個案數目；業

主不遵照勸告的原因及當局如何跟進這些個案；若沒有作出勸

告，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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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 過去 3 年，消防處及運輸署分別接獲 12 宗及 6 宗有關車輛阻塞

私家路的投訴。同一時期，路政署接獲 150 宗有關私家路路面失

修的投訴。

(二 ) 根據《道路交通條例》，警方可移走或扣留任何對私家路造成不

必要阻塞或對其他使用者構成危險的車輛。私家路的業主亦獲

《道路交通（私家路上泊車）規例》賦予權力採取類似的行動。

(三 ) 根據《建築物條例》，臨向、毗連或緊連私家路的建築物的業主

必須確保有關的私家路路面鋪設妥當，狀況良好，達致屋宇署署

長滿意的程度。如業主沒有按上述規定鋪設及保養私家路，屋宇

署可發出書面命令，要求業主進行修葺工程。如業主未能遵守這

項要求，政府可修葺有關的私家路，然後向業主收回費用。過去

3 年，屋宇署沒有發出以上提及的書面命令。

以地磚鋪砌的行人路以地磚鋪砌的行人路以地磚鋪砌的行人路以地磚鋪砌的行人路

Slab-paved Pavements

11111.1.1.1. 梁耀忠梁耀忠梁耀忠梁耀忠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關於以地磚鋪砌的行人路，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目前使用地磚鋪砌的行人路面積總和，以及該類路面佔全港行人

路總面積的百分比；及

(二 ) 路政署人員相隔多久巡查上述行人路？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 目前使用地磚鋪砌的行人路面積約為 193 萬平方米，約佔全港行

人路總面積的 27%。

(二 ) 路政署定期檢查所有公用道路，包括使用地磚鋪砌的行人路。道

路檢查包括安全檢查和詳細檢查。安全檢查通常是使用慢駛車輛

進行，檢查全港所有公用道路，約每星期進行一次。較詳細的檢

查則由有關人員徒步進行，頻率約每年兩次。如有其他政府部門

及市民報告路面缺陷，路政署也會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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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會的執法行動證監會的執法行動證監會的執法行動證監會的執法行動

Enforcement Actions Taken by SFC

11112222.... 胡經昌胡經昌胡經昌胡經昌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過去 3 年，涉及證券及期貨事

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的執法行動的人士當中，沒有被當局檢控、被

成功檢控或被紀律處分的中介人士及非中介人士的數目，以及每項執法行動

所涉及的違規行為？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證監會就議員的質詢而給予的回覆載於附

件。證監會已向我們保證，如議員在這方面對任何個案有進一步查詢，該會

願意再作回覆。

附件

在 2001 年 4 月 1 日至 2004 年 3 月 5 日期間所採取的執法行動總數 (1)

中介人 非中介人
對中介人及非中介人

採取的執法行動總數

第 I 部分

已有判決的檢控個案
37 119 156

第 II 部分

已有定案的紀律行動
378 0 378

第 III 部分

有待法院審理的檢控個案
14 17 31

有待內幕交易審裁處審理

的個案
3 79 82

第 IV 部分

有待採取紀律行動的個案
227 0 227

第 V 部分

仍在進行的調查
310 318 628

第 VI 部分

已完結的個案
340 673 1013

總數 1 309 1 206 2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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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部分　 2001 年 4 月 1 日至 2004 年 3 月 5 日期間的已有判決的檢控個案

(i)　 2001 年 4 月 1 日至 2002 年 3 月 31 日期間

被成功檢控

的中介人 (2)

被成功檢控

的非中介人

(3)

被成功檢控

總數

（包括中介

人及非中介

人）

未被成功檢

控的中介人

未被成功檢

控的非中介

人

未被成功檢

控總數

（包括中介

人及非中介

人）

操縱市場 2 2 4 0 0 0

《保障投資者條

例》
2 8 10 0 1 1

《證券（披露權

益）條例》
1 21 22 0 3 3

無牌證券交易 3 5 8 0 1 1

無牌商品交易 0 1 1 0 0 0

無牌投資顧問活

動
0 3 3 0 0 0

無牌保證金融資

活動
1 1 2 0 0 0

總數 9 41 50 0 5 5

(ii)　 2002 年 4 月 1 日至 2003 年 3 月 31 日期間

被成功檢控

的中介人

被成功檢控的

非中介人 (4)

被成功檢控

總數

（包括中介

人及非中介

人）

未被成功檢

控的中介人

未被成功檢

控的非中介

人

未被成功檢

控總數

（包括中介

人及非中介

人）

《證券（披露權

益）條例》
1 20 21 1 3 4

《保障投資者條

例》
0 8 8 0 2 2

操縱市場 2 2 4 0 1 1

賣空 2 1 3 0 0 0

無牌證券交易 0 1 1 0 0 0

總數 5 32 37 1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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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2003 年 4 月 1 日至 2004 年 3 月 5 日期間

被成功檢控

的中介人 (5)

被成功檢控的

非中介人 (6)

被成功檢控

總數

（包括中介

人及非中介

人）

未被成功

檢控的中

介人

未被成功

檢控的非

中介人

未被成功檢控

總數

（包括中介人

及非中介人）

未經授權而處置

證券
1 0 1 0 0 0

提供虛假及具誤

導性的資料
3 1 4 0 0 0

違反《財政資源

規則》
5 0 5 0 0 0

缺席證監會的調

查會見
1 4 5 0 0 0

未有維持信託帳

戶
1 0 1 0 0 0

兜售期貨合約 3 0 3 0 0 0

操縱市場 1 6 7 0 0 0

《證券（披露權

益）條例》
0 11 11 0 0 0

《保障投資者條

例》
0 5 5 0 0 0

賣空 1 0 1 0 0 0

無牌商品交易 0 1 1 0 0 0

無牌證券交易 4 2 6 0 0 0

無牌投資顧問活

動
0 3 3 0 0 0

無牌槓桿式外匯

交易
2 2 4 0 0 0

總數 22 35 57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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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 部分　在 2001 年 4 月 1 日至 2004 年 3 月 5 日期間已有定案的紀律行動

紀律處分性質

2001 至 02 年 2002 至 03 年 2003 至 04 年
紀律行動總數

（2001 至 04 年）

被制裁
沒有作出

懲處 (7)
被制裁

沒有作

出懲處
被制裁

沒有作出

懲處
被制裁

沒有作出

懲處

不當交易行為 15 3 1 1 4 4 20 8

利便他人作出不當

交易行為
4 0 1 2 5 0 10 2

賣空 3 0 0 1 0 1 3 2

無牌交易 10 0 5 4 2 3 17 7

內部監控缺失 13 2 7 6 29 5 49 13

挪用資產 7 0 5 2 3 1 15 3

其他失當行為 47 2 58 35 27 32 132 69

與開戶有關的事宜 6 0 8 4 5 2 19 6

與企業融資有關的

事宜
0 0 1 0 2 0 3 0

總數 105 7 86 55 77 48 268 110

第 III 部分　截至 2004 年 3 月 5 日有待法院審理的檢控個案 (8)

罪行性質
涉及有待審理的檢控個案的中介人

及非中介人總數 (9)

涉及有待審理的檢控個案的中

介人總數

提供虛假及具誤導性的資料 6 3

違反《財政資源規則》 1 0

缺席證監會的調查會見 2 0

未有維持信託帳戶 4 4

兜售期貨合約 1 1

操縱市場 3 1

《證券（披露權益）條例》 3 0

《保障投資者條例》 2 1

《槓桿式外匯買賣條例》之下

的無牌交易
3 1

無牌保證金融資活動 2 0

無牌投資顧問活動 4 3

總數 31 14



立法會  ─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7 March 2004 49

2001 年 4 月 1 日至 2004 年 3 月 5 日期間的摘要

中介人 非中介人 總數

第 IV 部分　有待採取紀律行動的個案

違反《財政資源規則》 11 0 11

違反《保障投資者條例》 9 0 9

違反《證券（披露權益）條例》 2 0 2

操縱市場 6 0 6

挪用資產 23 0 23

其他 4 0 4

疏忽／管理不當 11 0 11

未有遵守法例／規則 26 0 26

中介人的其他失當行為 103 0 103

賣空 11 0 11

無牌交易 21 0 21

227 0 227

第 V 部分　仍在進行的調查

違反《證券（披露權益）條例》 22 42 64

違反《財政資源規則》 33 10 43

違反《保障投資者條例》 1 7 8

公司視察 0 18 18

內幕交易 9 15 24

操縱市場 63 107 170

挪用資產 11 6 17

疏忽／管理不當 10 6 16

未有遵守法例／規則 35 11 46

中介人的其他失當行為 65 17 82

賣空 10 19 29

其他行為 10 12 22

無牌交易 41 48 89

310 318 628

第 VI 部分　已完結的個案

違反《證券（披露權益）條例》 10 175 185

違反《財政資源規則》 11 1 12

違反《保障投資者條例》 5 60 65

違反《收購守則》 5 1 6

公司視察 0 7 7

內幕交易 3 36 39

操縱市場 92 97 189

挪用資產 12 17 29

疏忽／管理不當 10 1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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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人 非中介人 總數

未有遵守法例／規則 36 3 39

中介人的其他失當行為 114 125 239

賣空 3 3 6

無牌槓桿式外匯交易 39 135 174

340 673 1 013

備註

(1) 在檢控或紀律行動的個案中，涉案者所犯罪行通常在有關行動的 後階段才能夠確定下

來。檢控及紀律行動的 後階段分別指草擬傳票及草擬決定通知書的階段。至於所有其他

已完結的個案及仍在進行的調查，有關的個案及涉案者按“廣泛的活動類別＂而劃分。

證監會按以下 6 個標題作出回覆：

I. 已有判決的檢控個案

II. 已有定案的紀律行動

III. 有待法院審理的檢控個案

IV. 有待採取紀律行動的個案

V. 仍在進行的調查

VI. 已完結的個案

我們只可以在第 I 至 III 部分按具體的罪行或監管行為作出分類，而第 IV 至 VI 部分則按概
括性標題而提供扼要的資料。

在第 I 至 VI 部分提述的所有條例都已在 2003 年 4 月 1 日廢除。相關條文已大部分重新制

定並納入於 2003 年 4 月 1 日生效的《證券及期貨條例》。

(2) 中介人指那些與證監會註冊的人士，而非中介人則指並非與證監會註冊的人士。

(3) 在 41 名被成功檢控的非中介人中，有 1 人被控觸犯多於一項罪行。

(4) 在 32 名被成功檢控的非中介人中，有 2 人被控觸犯多於一項罪行。

(5) 在 22 名被成功檢控的中介人中，有 1 人被控觸犯多於一項罪行。

(6) 在 35 名被成功檢控的非中介人中，有 1 人被控觸犯多於一項罪行。

(7) “沒有作出懲處＂指有關個案並不涉及作出懲處，當中部分個案以發出警告信作為處分，

而其他個案則由於有關實體不再是持牌人而證監會無權對其在《證券及期貨條例》生效前

的行為採取紀律處分，所以沒有採取進一步行動。

(8) 除了第 III 部分所提供的資料外，另有涉及 3 名中介人及 79 名非中介人的個案已排期由內

幕交易審裁處進行審訊。

(9) 在有待審理的檢控個案所涉及的 31 名實體中，由於有 4 人被控觸犯多於一項罪行，因此所

涉及的人數只有 27 人。

資料來源：證監會

200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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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意偷拍或偷窺蓄意偷拍或偷窺蓄意偷拍或偷窺蓄意偷拍或偷窺

Clandestine Photo-taking or Peeping with Intent

11113333.... 馮檢基馮檢基馮檢基馮檢基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按月份和案發地區劃分，過去 3 年警方接獲市民投訴在公眾地方

被人蓄意偷拍或偷窺的案件宗數，以及因進行此等違法活動而被

定罪的人數及他們的判刑；

(二 ) 此等蓄意偷拍或偷窺者一般採用的手法；及

(三 ) 有否檢討現時警方預防和處理此等案件的一般做法和有關的反

罪惡宣傳是否有效和切合時宜；若有檢討，結果為何？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2003 年以前，警方並沒有就此類案件存備獨立統計數字。2003 年

涉及偷拍或偷窺的案件數字如下：

1 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 月 12月 總數

港島區 - - 1 - 1 - - 1 3 - 1 1 8

九龍東 - - 1 2 2 1 - - 1 - - - 7

九龍西 - - 1 1 2 - 2 3 1 1 1 - 12

新界北 - 1 - - - 2 - - - 1 1 - 5

新界南 - 2 - 1 2 - 1 1 1 1 1 - 10

全港 - 3 3 4 7 3 3 5 6 3 4 1 42

截至 2003 年年底，在上述的案件中，共有 21 人被定罪，其中 2 人

被判即時監禁，11 人被判接受感化令，1 人被判接受社會服務令，

1 人被判暫緩執行監禁， 6 人被判罰款。

(二 ) 根據警方的資料顯示，犯案者通常會在人多的地方進行偷拍，例

如在電梯上或商場內乘事主不覺時從後用相機、攝錄機或有拍照

功能的手提電話偷拍事主身體的私隱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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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警方在接到這類案件的報告時，會按既定程序展開調查，包括堵

截涉案的人及尋找目擊證人等。警方也一直透過多種渠道向公眾

宣傳反罪惡的信息。

警方會因應情況，不時檢討處理這類案件的程序，以及定期檢討

有關反罪惡的宣傳措施。警方認為現行的做法是恰當的。

科技罪案科技罪案科技罪案科技罪案

Crimes Involv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11114444.... 單仲偕單仲偕單仲偕單仲偕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據報，過去 1 年，科技罪案，特別是與網絡遊戲有

關的罪案，顯著上升。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18 個月，警方拘捕涉及科技罪案的人數，以及當中年齡在

18 歲或以下的青少年人數；

(二 ) 有否制訂措施或指引，加強網絡遊戲的保安程度，例如遊戲系統

須符合指定的保安標準，或須定期對遊戲系統進行保安審計；及

(三 ) 有否制訂措施，加強推廣網上操守及資訊保安意識，以教導兒童

及青少年使用資訊科技的正確態度及操守，並提高市民在處理日

常電腦資訊時的保安意識水平；若有，措施詳情為何？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

(一 ) 科技罪案指直接以電腦或電腦系統為目標的罪行（例如非法闖入

伺服器或損毀網頁），以及使用互聯網犯罪的罪行（例如網上賭

博），因此，網上遊戲引發的罪行大部分可歸類為科技罪案。常

見與網上遊戲有關的罪行包括未獲授權更改他人網上遊戲帳戶

密碼令其失去帳戶的操控權、盜取他人網上遊戲帳戶內的虛擬武

器，以及在虛擬武器交易後拒絕付款或交出有關的虛擬武器等。

在 2002 及 2003 年，警方拘捕涉及科技罪案的人數分別為 68 及

108，其中 18 歲或以下的青少年分別有 20 及 2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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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政府非常重視資訊保安，除發布有關資訊保安管理架構、標準和

良好作業操守的資料供不同行業內的企業參考外，亦已發信籲請

專業組織和商會，研究應否為其所屬行業制訂切合業內所需的資

訊保安標準，以及是否須確立審計機制，以核證資訊系統是否符

合有關保安標準。政府已邀請網絡遊戲業考慮按其資訊保安的關

注和需要，制訂業內專用的資訊保安標準及審計機制，以加強網

絡遊戲的保安程度。

(三 ) 教育統籌局於 2000 年制訂的《資訊科技學習目標》，概述了在

各學習階段中學生必須掌握的資訊科技知識、技能和態度，其中

包括教導學生如何提防網絡上不恰當及不正確的資訊，以及在使

用網絡時須作出保護資料的措施。

此外，初中的普通電腦科課程已涵蓋電腦資料版權、數據私隱和

數據安全等課題。透過 新編篡的中四至中五電腦與資訊科技科

課程，高中學生亦可培養正確使用電腦與資訊科技的態度和價值

觀。除了知識產權、軟體許可證等課題外，學生會探討未經授權

存取、不雅及虛假資料、垃圾郵件、電腦病毒等網上活動所帶來

的影響。課程的主要目的是令學生對使用電腦和資訊科技應有的

法律和道德責任有基本認識。

為協調及策劃有關推廣電腦及網上操守的工作，教育統籌局聯同

多個政府部門及民間組織於 2002 年 10 月成立了專責委員會。委

員會已進行的工作包括建立“學童及青少年的網上操守＂專題

網站（<www.cesy.qed.hkedcity.net>），為學校、家長和學生

發出正確使用電腦及互聯網的建議和指引，以及為老師設計和製

作有關課程教學資源等。

此外，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除執行《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外，亦不時舉辦如“十大健康網站選舉＂及“創造健康網絡世

界＂等宣傳及公眾教育活動，教導兒童及青少年正確使用互聯

網，遠離網上的不良資訊。

在推廣及提高市民的資訊保安意識方面，資訊科技署已推行

一 連 串 措 施 ， 包 括 設 立 一 站 式 入 門 網 站 “ 資 訊 安 全 網 ＂

（<www.infosec.gov.hk>），利便企業及市民取得各類與資訊
保安有關的資訊。資訊科技署亦已印製有關資訊保安的參考資

料，派發給中小學教師及學生，並不時在學校舉行座談會，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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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學生對資訊保安的意識。此外，資訊科技署於去年製作多輯有

關資訊保安的節目及短訊，在電視台及電台播放。新一輯的資訊

保安教育短訊會在今年 3 月開始在電台播放，以進一步提高市民

大眾對資訊保安的認知。

自動梯安全自動梯安全自動梯安全自動梯安全

Safety of Escalators

11115555.... 陳偉業陳偉業陳偉業陳偉業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機電工程署發出的《升降機及自動梯的設計及建造

實務守則》（“實務守則＂）規定，自動梯的梯級和兩邊裙板之間應裝有偏

轉設備（例如剛毛刷），以減少發生夾 使用者的腳或衣服的情況。然而，

在實務守則生效日（1994 年 3 月 18 日）前已裝設的自動梯則不受這項規定

規管。鑒於本人近日接獲不少市民使用沒有上述設備的自動梯時受傷的投

訴，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每年巿民使用自動梯時受傷的個案數目，當中有多少

宗涉及在實施實務守則生效前已裝設的自動梯；

(二 ) 實務守則生效前已裝設的自動梯數目，當中有多少部現時有裝置

偏轉設備；及

(三 ) 政府會否加強監管自動梯的建造，並劃一在不同時期裝設的自動

梯的安全規格；若會，有關的詳情；若否，原因為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在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缺席期間）：主席，我就

質詢 3 部分的答覆如下：

(一 ) 為提升自動梯的安全水平及使乘客不站近梯級邊，以避免乘客

的腳或其衣物捲入裙板與梯級之間，機電工程署規定在 1994 年

3 月 18 日後安裝的自動梯須裝有偏轉裝置，例如在裙板的適當位

置上裝設具有硬毛刷的防護裝置。

下表詳列過去 3 年牽涉有人受傷的自動梯事故總數目，並表列當

中涉及於實務守則生效日（1994 年 3 月 18 日）前安裝的自動梯

的受傷事故數目。其中絕大部分屬輕微受傷事故；而涉及自動梯

乘客被擠夾在裙板與梯級之間的受傷事故只佔受傷事故總數目

的一個低百分率。



立法會  ─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7 March 2004 55

涉及自動梯乘客被

擠夾在裙板與梯級

之間的受傷事故年份
受傷事故

總數目 (註 )

涉及 1994 年

3 月 18 日前

安裝的自動梯的

受傷事故數目 數目
佔總數目

百分率

2001 年 596 443 41 6.9

2002 年 620 428 32 5.2

2003 年 589 436 48 8.1

註：受傷事故總數目包括所有年份安裝的自動梯。

(二 ) 1994 年 3 月 18 日前安裝的自動梯總數有 3  244 台，估計當中約
有 650 部 (20%)已裝設有偏轉裝置。

(三 ) 從以上資料可見，大部分自動梯事故均不是由於自動梯缺乏偏轉

裝置而引致，因此，機電工程署在現階段並沒有計劃劃一在不同

時期裝設的自動梯的安全規格，規定在 1994 年 3 月 18 日前安裝

的自動梯必須裝設偏轉裝置。但是，機電工程署會繼續努力鼓勵

自動梯擁有人為自動梯加裝上述裝置。此外，機電工程署亦會繼

續推廣安全使用自動梯，包括要求自動梯擁有人於自動梯當眼處

放置海報或標誌，提醒使用者正確使用自動梯的方法，以減少意

外，包括乘客被擠夾在裙板與梯級之間的危險。

政府透過《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條例》（第 327 章），已設

立一套嚴謹的制度用以監管自動梯的建造及安全操作。該制度一

直運作良好。我們並不時檢討是否有改善的空間，而目前並沒有

發現有需要加強有關監管。

九龍公園徑行人隧道的指示牌九龍公園徑行人隧道的指示牌九龍公園徑行人隧道的指示牌九龍公園徑行人隧道的指示牌

Directional Signs for Pedestrian Subway at Kowloon Park Drive

11116666.... 何鍾泰何鍾泰何鍾泰何鍾泰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據報，九龍公園徑行人隧道因指示牌不清晰及不足，

以致使用率偏低。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為該行人隧道設置的指示牌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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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自該隧道啟用至今，市民向當局投訴指示牌不清晰及要求增加指

示牌數目的個案分別有多少宗；及

(三 ) 有否評估上述指示牌是否不清晰；若評估結果顯示指示牌不清

晰，有何改善措施？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 現時共有 66 個方向指示牌及 11 個路線圖，指引行人使用橫過九

龍公園徑的行人隧道。

(二 ) 自該行人隧道於 2003 年 6 月啟用以來，我們接獲 2 宗關於方向

指示牌不清晰的投訴，另有 7 宗增設指示牌的要求。為此，我們

已額外增設 10 個指示牌、調整 3 個現有指示牌的位置和方向，

並修改其內容，使資料更為清晰。

(三 ) 我們認為現行指示牌的安排已經足夠，我們會密切注意行人隧道

使用者的意見及回應，並在有需要時考慮進一步的改善措施。

個人遊計劃引致偷竊案上升個人遊計劃引致偷竊案上升個人遊計劃引致偷竊案上升個人遊計劃引致偷竊案上升

Individual Visit Scheme Leading to Increase in Theft Cases

11117777.... 劉江華劉江華劉江華劉江華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據報，自去年 7 月實施內地居民個人來港旅遊（“個

人遊＂）計劃以來，內地人在本港干犯偷竊罪的個案有上升趨勢。為此，警

方計劃在西九龍總區成立一支反偷竊隊伍，專責打擊集團式或新型的偷竊活

動。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在實施個人遊計劃後的 6 個月，各區的偷竊案數目與之前的 6 個

月如何比較；

(二 ) 至今有多少名持個人遊簽注的內地人因涉嫌偷竊而被捕；

(三 ) 警方成立反偷竊隊伍的計劃詳情；及

(四 ) 警方有否重新調配警力以應付這些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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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去年 1 月至 6 月，警方共收到 20  457 宗盜竊案的舉報，按區分布
如下：

2003 年
地區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港島區 671 693 920 734 776 690

九龍東 450 315 437 410 579 593

九龍西 750 627 832 783 774 792

新界北 880 664 892 750 794 823

新界南 704 525 681 563 660 642

水警 8 5 10 15 8 7

全港 3 463 2 829 3 772 3 255 3 591 3 547

中央政府於 2003 年 7 月底放寬個人遊政策後，本港各區的盜竊

案數目大致保持平穩，去年 7月至 12月的整體數字為 20  460宗，
詳細數字如下：

2003 年
地區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港島區 720 706 508 610 542 587

九龍東 573 534 481 542 516 566

九龍西 967 788 877 1 007 945 1 008

新界北 768 771 628 753 685 782

新界南 670 623 527 590 532 579

水警 5 8 7 9 9 7

全港 3 703 3 430 3 028 3 511 3 229 3 529

(二 ) 因犯盜竊案被捕的個人遊旅客為數甚少。去年 7 月至本年 2 月，

共有超過 120 萬名個人遊旅客訪港，其中因犯盜竊案而被捕的人

數只有 49 名，佔整體個人遊旅客數字的 0.004%。

(三 )及 (四 )

警方一向十分重視這些“搵快錢＂類型的案件。打擊這類案件是

警方 2004 年的行動目標之一。各警區會因應地區情況，策略性

調派資源，重點打擊盜竊及其他“搵快錢＂類型罪案。除了派遣

便裝特遣隊巡邏黑點外，警方亦會充分利用情報，主動出擊對付

目標疑犯。此外，警方一直與內地執法單位保持緊密聯繫，交換

情報，防止有組織的跨境犯罪活動。警方也透過多個渠道，廣泛

向公眾宣傳預防盜竊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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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會對中介人作出規管證監會對中介人作出規管證監會對中介人作出規管證監會對中介人作出規管

SFC's Regulation of Intermediaries

11118888.... 劉慧卿劉慧卿劉慧卿劉慧卿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發出的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持牌人或註冊人操守準則》（“守則＂）及《適

用於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持牌人或註冊人的管理、監督及內部監控指

引》（“指引＂），均有就中介人及其代表在進行受規管活動時避免及披露

利益衝突事宜作出規管。就此，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一 ) 現時有多少個中介人已遵照指引的要求，將公司內的研究與銷

售、交易及企業融資職能分立；這些中介人佔中介人總數的百分

比；

(二 ) 證監會有何措施確保中介人及其代表切實遵守守則及指引的有

關規定；

(三 ) 過去 3 年，證監會向涉嫌違反守則及指引規定的中介人及其代表

採取紀律行動的個案數目，其中有多少宗個案的涉案人因干犯了

《證券及期貨條例》下的“市場失當行為＂，而受到民事制裁或

被定罪；及

(四 ) 證監會為使投資者瞭解證券分析員的利益衝突問題，而將會推行

的加強投資者教育計劃的詳情，包括推行時間表及所需資源？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

(一 ) 證監會在 2003 年就證券公司的投資研究活動進行了一次問卷調

查註。在是次調查中，62 間公司表示它們有就證券進行研究及發

表報告，它們合共聘用了 529 名分析員。在其中規模較大而同時

從事投資銀行及投資研究業務的 30 間公司中（合共聘用了 442

名分析員，佔上述分析員的 84%），已有 28 間（佔該類公司的

93%）劃分了公司內研究與銷售、交易及企業融資等職能，以處

理分析員的潛在及實際的利益衝突問題。在另外 32 間規模較小

（即公司內並沒有投資銀行部門，且僱有少於平均 3 名分析員為

散戶投資者提供投資意見）的公司中，有 14 間（佔該類公司的

44%）劃分了有關職能。

註 調查報告可從證監會網站

<http://www.hksfc.org.hk/chi/press_releases/html/publications/sfirm_survey_report.pdf>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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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571 章），申請牌照或註冊的中介

人，必須令證監會信納其為獲發牌或註冊的適當人選。在考慮該

中介人是否就該條例的目的而言的適當人選時，證監會會考慮該

中介人是否已設立有效的內部監控程序，以確保該中介人遵守有

關條文中的規管要求。

為確保中介人持續地使證監會信納其為有關發牌或註冊的適當

人選，證監會會定期巡查中介人的業務，以監察中介人是否已切

實遵守《證券及期貨條例》、守則和指引等規定。同時，證監會

會處理投資大眾對中介人的投訴。如在巡查或處理投訴的過程中

發現有違反有關規定的情況，證監會會展開適當的監管或紀律行

動。

(三 ) 過去 3 年，證監會向違反守則及指引規定的中介人及其代表採取

紀律行動的個案數目如下：

2001-02 年度 2002-03 年度
2003-04 年度

（截止 2004 年 2 月 29 日為止）

105 宗 86 宗 77 宗

“市場失當行為＂（包括市場操縱、內幕交易等）是按照《證券

及期貨條例》所界定的。在該條例於 2003 年 4 月 1 日生效之前，

“市場失當行為＂由已廢除的《商品交易條例》（第 250 章）、

《證券條例》（第 333 章）及《證券（內幕交易）條例》（第 395

章）所監管。

在舊法例的框架下，證監會循刑事途徑處理這些“市場失當行

為＂（除內幕交易外）。過去 3 年，並没有任何中介人及其代表

在上述表列的個案中因干犯“市場失當行為＂（除市場操縱外）

而被民事制裁或定罪。然而，在上述個案中因參與市場操縱而被

定罪的人數如下：

2001-02 年度 2002-03 年度
2003-04 年度

（截止 2004 年 2 月 29 日為止）

0 人 1 人 1 人

在《證券及期貨條例》生效以後，截至目前為止，未有任何中介

人士或其代表因涉及該條例所界定的“市場失當行為＂而受到

民事制裁或被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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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證監會經常提醒散戶投資者在作出投資決定前，要小心考慮任何

形式的投資意見。這是目前證監會提供投資者教育的目標之一。

證監會現時透過不同媒介發放這重要信息，並計劃在今年夏季推

出有關的電視節目。

待證券分析員的操守準則落實後，證監會將會推出一連串的教育

計劃，以加強投資者對有關證券分析員的利益衝突事宜及證監會

的監管方針的認知。

地鐵車費優惠地鐵車費優惠地鐵車費優惠地鐵車費優惠

MTR Fare Discount

11119999.... 譚耀宗譚耀宗譚耀宗譚耀宗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地鐵有限公司（“地鐵公司＂）去年推出“啟用初

期車費九折優惠＂計劃，乘客由去年 12 月中至本年 3 月底憑各類型八達通

卡乘搭地下鐵路（“地鐵＂），由南昌站或美孚站往返其他地鐵車站，均可

享有九折車費優惠。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一 ) 自西鐵通車以來，平均每天分別享有上述優惠的人數，以及涉及

的總額；及

(二 ) 地鐵公司會否長期實施該優惠計劃，以及增加優惠折扣，以減少

乘客的車費負擔和吸引更多西鐵乘客在該兩個車站轉乘地鐵；若

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為配合地鐵南昌站和美孚站與西鐵轉線設施

的啟用，地鐵公司在 2003 年 12 月 17 日推出“啟用初期車費九折優惠＂計

劃。乘客憑八達通卡乘搭地鐵由南昌站或美孚站往返其他地鐵車站（乘搭機

場快線除外），均可享有車費優惠。根據地鐵公司的資料，平均每天分別約

有 16  000 名和 89  000 名乘客出入南昌站和美孚站時享用上述優惠。至於該
優惠計劃涉及的收入，地鐵公司則認為屬商業敏感資料，故此不便公開。

該項優惠會在本年 3 月 31 日結束。我們已鼓勵地鐵公司考慮在該計劃

終止後推出其他措施，吸引更多西鐵乘客在該兩個車站轉乘地鐵。地鐵公司

現正評估該優惠計劃的成效，定出下一步的做法後便會向公眾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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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會發放的新聞稿證監會發放的新聞稿證監會發放的新聞稿證監會發放的新聞稿

Press Releases Issued by SFC

20202020.... 胡經昌胡經昌胡經昌胡經昌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過去 3 年，證券及期貨事務監

察委員會（“證監會＂）每年就執法行動發放的新聞稿總數，並請列出載於

這些新聞稿的每項執法行動所涉及的違規行為、所觸犯的法例或規則、出現

違規行為及採取處分行動的日期，以及新聞稿的發放日期？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證監會就議員的質詢而給予的回覆載於附件

甲及附件乙。

證監會告知我們，該會已盡可能按照有關的要求提供 詳細和全面的資

料。鑒於有關質詢所涉及的個案數目（ 316 宗），以及證監會在短時間內擬

備有關回覆而須投放的資源，該會已盡力將每宗個案歸納為特定的失當行為

或罪行類別，以幫助理解有關資料。所採用的分類方法是根據證監會備存該

等資料作為紀錄的方式。

證監會亦告知我們，有關回覆內的資料是取材自證監會在過去 3 年所發

出的新聞稿。證監會網站內載有每宗個案的詳情，以便公眾人士查閱。證監

會並向我們保證，如議員在這方面對任何個案有進一步查詢，該會願意再作

回覆。

在擬備這份回覆時，我們已邀請證監會考慮參照其他執法機關的做法及

在其本身資源許可的範圍內，改善其執法行動的資料庫，以便利使用者分析

有關資料。證監會已承諾作出跟進。

附件甲

與紀律個案有關的新聞稿（ 2001 至 2004 年）

說明

失當行為類別 (1) 不當交易行為

(2) 利便他人作出不當交易行為

(3) 賣空

(4) 無牌交易

(5) 內部監控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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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挪用資產

(7) 其他失當行為

(8) 與開戶有關的事宜

(9) 與企業融資有關的事宜

* 提交證券及期貨事務上訴委員會／證券及期貨事務上訴審裁處進行上

訴的個案

(i) 2003 年 4 月 1 日至 2004 年 3 月 5 日

編號
新聞稿日期

（日／月／年）

失當行

為類別

失當行為日期

（月／年）／（日／月／年）

紀律決定日期

（日／月／年）

 1.  5/5/2003 5 9/2000 2/4/2003

 2.  5/5/2003 2 12/2000 – 3/2001 3/4/2003

 3.  6/5/2003 1 22/3/2002 – 28/3/2002 4/4/2003

 4.  15/5/2003 7 12/2001 14/4/2003

 5.  15/5/2003 7 12/2001 14/4/2003

 6.  29/4/2003 7 6/2000 – 9/2000 15/4/2003

 7.  23/4/2003 7 8/2001，11~13/9/2001 16/4/2003

 8.  23/4/2003 7 8/2001，11~13/9/2001 16/4/2003

 9.  22/5/2003 7 7/2001 – 2/2002 20/5/2003

 10.  17/6/2003 9 13/3/2001 11/6/2003

 11.  2/7/2003 7 5/2002 26/6/2003

 12.  4/7/2003 5 2~13/2/2001 27/6/2003

 13.  4/7/2003 5 2~13/2/2001 27/6/2003

 14.  4/7/2003 7 2~13/2/2001 27/6/2003

 15.  28/7/2003 7 12/2000 – 3/2001 4/7/2003

 16.  6/8/2003 7 8/2001 – 10/2001 15/7/2003

 17.  13/8/2003 5 1/1998 – 6/2001 17/7/2003

 18.  20/10/2003 5 6/1998 – 6/2001 17/7/2003*

 19.  30/7/2003 5 1/2000 – 3/2000 25/7/2003

 20.  30/7/2003 2 1/2000 – 3/2000 25/7/2003

 21.  30/7/2003 5 1/2000 – 3/2000 25/7/2003

 22.  18/8/2003 7 1/2002 13/8/2003

 23.  18/8/2003 7 1/2002 13/8/2003

 24.  18/8/2003 7 1/2002 13/8/2003

 25.  18/8/2003 7 1/2002 13/8/2003



立法會  ─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7 March 2004 63

編號
新聞稿日期

（日／月／年）

失當行

為類別

失當行為日期

（月／年）／（日／月／年）

紀律決定日期

（日／月／年）

 26.  4/9/2003 7 6/2002 – 8/2002 13/8/2003

 27.  18/8/2003 5 10/2002 14/8/2003

 28.  18/8/2003 5 10/2002 14/8/2003

 29.  18/8/2003 5 10/2002 14/8/2003

 30.  10/9/2003 7 2000 – 2001 18/8/2003

 31.  10/9/2003 7 2000 – 2001 18/8/2003

 32.  21/8/2003 5 6/1998 – 12/2000 21/8/2003

 33.  21/8/2003 5 6/1998 – 12/2000 21/8/2003

 34.  21/8/2003 5 6/1998 – 12/2000 21/8/2003

 35.  2/10/2003 6 12/2001 – 1/2003 10/9/2003

 36.  13/10/2003 5 11/2001 22/9/2003

 37.  13/10/2003 5 11/2001 22/9/2003

 38.  13/10/2003 5 11/2001 22/9/2003

 39.  17/10/2003 6 4/2003 24/9/2003

 40.  17/10/2003 7 5/2002 24/9/2003

 41.  29/9/2003 8 5/2002 24/9/2003

 42.  30/9/2003 7 2001 年年初 24/9/2003

 43.  30/10/2003 1 4/2001 – 9/2001 8/10/2003

 44.  24/10/2003 7 12/2000 – 3/2001 22/10/2003

 45.  23/10/2003 4 19/3/2003 – 16/5/2003 22/10/2003

 46.  30/10/2003 8 11/2001 28/10/2003

 47.  30/10/2003 9 4/2001 29/10/2003

 48.  24/11/2003 5 4/2001 – 2/2002 31/10/2003

 49.  24/11/2003 5 4/2001 – 2/2002 31/10/2003

 50.  24/11/2003 5 4/2001 – 2/2002 31/10/2003

 51.  8/12/2003 3 2002 13/11/2003

 52.  17/12/2003 5 5/2002 13/11/2003*

 53.  9/12/2003 5 5/2002 14/11/2003

 54.  9/12/2003 7 7/2000 – 6/2002 17/11/2003

 55.  17/12/2003 1 26/7/2002 16/12/2003

 56.  29/12/2003 5 1/2001 – 7/2002 23/12/2003

 57.  29/12/2003 5 1/2001 – 7/2002 23/12/2003

 58.  2/1/2004 2 6/2002 30/12/2003

 59.  2/1/2004 2 6/2002 30/1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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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新聞稿日期

（日／月／年）

失當行

為類別

失當行為日期

（月／年）／（日／月／年）

紀律決定日期

（日／月／年）

 60.  5/1/2004 7 10/2002 2/1/2004

 61.  28/1/2004 8 2002 6/1/2004

 62.  28/1/2004 5 2000 6/1/2004

 63.  8/1/2004 5 2000 6/1/2004

 64.  13/1/2004 5 18/9/2000 – 27/3/2002 8/1/2004

 65.  21/1/2004 7 6/1998 14/1/2004

 66.  6/2/2004 8 11 及 12/10/2001 4/2/2004

 67.  16/2/2004 5 8/1998 – 4/1999 13/2/2004

 68.  16/2/2004 5 8/1998 – 4/1999 13/2/2004

 69.  23/2/2004 1 6/9/2001 19/2/2004

(ii) 2002 年 4 月 1 日至 2003 年 3 月 31 日

編號
新聞稿日期

（日／月／年）

失當行

為類別

失當行為日期

（月／年）／（日／月／年）

紀律決定日期

（日／月／年）

 1.  9/5/2002 5 1/2001 – 5/2001 8/4/2002

 2.  27/5/2002 2 2000 13/4/2002

 3.  27/5/2002 1 2000 13/4/2002

 4.  18/4/2002 7 8/1994 – 3/2000 15/4/2002

 5.  18/4/2002 7 8/1994 – 3/2000 15/4/2002

 6.  18/4/2002 7 8/1994 – 3/2000 15/4/2002

 7.  18/4/2002 7 8/1994 – 3/2000 15/4/2002

 8.  16/9/2002 7 11/2000 – 1/2001 17/4/2002

 9.  31/5/2002 7 10/2001 – 12/2001 29/4/2002

 10.  9/5/2002 7 9/1999 – 9/2000 6/5/2002

 11.  12/12/2002 7 5/2000 – 3/2001 15/5/2002*

 12.  12/12/2002 7 5/2000 – 3/2001 15/5/2002*

 13.  29/5/2002 7 1 及 2/3/2001 28/5/2002

 14.  10/6/2002 7 1/1/2000 – 20/2/2001 10/6/2002

 15.  23/7/2002 7 6/8/1999 – 10/12/1999 10/6/2002

 16.  18/7/2002 7 4/2001 – 2/2002 11/6/2002

 17.  8/8/2002 7 27/9/2000 – 23/10/2000 27/6/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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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新聞稿日期

（日／月／年）

失當行

為類別

失當行為日期

（月／年）／（日／月／年）

紀律決定日期

（日／月／年）

 18.  16/8/2002 7 9/6/2000 – 18/9/2000 8/7/2002

 19.  19/8/2002 7 2000 年年底  – 2002 年年初 12/7/2002

 20.  19/8/2002 7 2000 年年底  – 2002 年年初 12/7/2002

 21.  19/8/2002 7 2000 年年底  – 2002 年年初 12/7/2002

 22.  30/7/2002 7 1997 – 1998 19/7/2002

 23.  9/9/2002 7 7/2/2001 8/8/2002

 24.  20/9/2002 7 26/10/2002 19/8/2002

 25.  17/9/2002 7 2001 2/9/2002

 26.  17/9/2002 7 2001 2/9/2002

 27.  21/10/2002 7 12/1999 – 7/2002 17/9/2002

 28.  18/10/2002 7 2/1998 – 11/2000 16/10/2002

 29.  18/10/2002 7 2000 16/10/2002

 30.  22/11/2002 7 7/2001 16/10/2002

 31.  22/11/2002 7 2001 – 2002 23/10/2002

 32.  29/11/2002 7 1/7/2000 – 31/8/2000 23/10/2002

 33.  29/11/2002 7 1/7/2000 – 31/8/2000 23/10/2002

 34.  29/11/2002 7 1/7/2000 – 31/8/2000 23/10/2002

 35.  20/11/2002 7 10/2000 7/11/2002

 36.  4/4/2003 7 10/2000 7/11/2002*

 37.  12/12/2002 7 1/2001 – 9/2001 11/11/2002

 38.  19/11/2002 7 12/2000 – 1/2001 13/11/2002

 39.  22/11/2002 7 1/9/1999 – 31/5/2000 19/11/2002

 40.  28/1/2003 7 10/1998 – 5/1999 22/11/2002

 41.  29/11/2002 7 10/1999 – 11/2000 27/11/2002

 42.  28/1/2003 7 10/1998 – 5/1999 28/11/2002

 43.  28/1/2003 7 10/1998 – 5/1999 16/12/2002

 44.  19/12/2002 7 2000 16/12/2002

 45.  17/1/2003 7 6/2001 – 7/2001 16/12/2002

 46.  20/12/2002 7 10/2001 17/12/2002

 47.  6/1/2003 7 8/2001 2/1/2003

 48.  15/5/2003 7 12/2001 4/1/2003

 49.  5/3/2003 7 11/2001 6/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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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新聞稿日期

（日／月／年）

失當行

為類別

失當行為日期

（月／年）／（日／月／年）

紀律決定日期

（日／月／年）

 50.  5/3/2003 7 11/2001 6/1/2003

 51.  5/3/2003 7 11/1999 6/1/2003

 52.  17/3/2003 7 2002 6/1/2003

 53.  14/2/2003 7 10/2000 – 3/2001 9/1/2003

 54.  18/2/2003 7 8/2000 13/2/2003

 55.  18/2/2003 7 8/2000 13/2/2003

 56.  24/2/2003 7 1995 – 1998 18/2/2003

 57.  25/3/2003 7 8/2001 21/2/2003

 58.  25/3/2003 7 8/2001 21/2/2003

 59.  25/2/2003 7 6/2001 – 9/2001 21/2/2003

 60.  25/2/2003 7 6/2001 – 9/2001 21/2/2003

 61.  25/2/2003 7 5/2001 21/2/2003

 62.  26/2/2003 7 2002 21/2/2003

 63.  7/4/2003 7 1992 – 2002 25/2/2003

 64.  4/3/2003 7 3/2001 – 1/2001 28/2/2003

 65.  4/3/2003 7 3/2001 – 1/2001 28/2/2003

 66.  3/4/2003 7 10/1998 – 3/1999 5/3/2003

 67.  3/4/2003 7 10/1998 – 3/1999 5/3/2003

 68.  13/3/2003 7 5/2000 – 10/2000 10/3/2003

 69.  20/3/2003 7 8/2001 13/3/2003

 70.  20/3/2003 7 8/2001 13/3/2003

 71.  20/3/2003 7 8/2001 13/3/2003

 72.  27/3/2003 7 1/2000 – 5/2001 21/3/2003

 73.  27/3/2003 7 1/2000 – 5/2001 21/3/2003

 74.  27/3/2003 7 1/2000 – 5/2001 21/3/2003

 75.  28/3/2003 7 5/2000 – 9/2000 24/3/2003

 76.  22/12/2003 7 6/2000 – 9/2000 24/3/2003

 77.  25/4/2003 7 6/2000 – 9/2000 24/3/2003

 78.  1/4/2003 7 2002 26/3/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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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2001 年 4 月 1 日至 2002 年 3 月 31 日

編號
新聞稿日期

（日／月／年）

失當行

為類別

失當行為日期

（月／年）／（日／月／年）

紀律決定日期

（日／月／年）

 1.  24/5/2001 7 4/4/1998 – 24/9/1998 4/4/2001

 2.  19/4/2001 7 1995 – 7/2000 9/4/2001

 3.  19/4/2001 7 4/1997 – 6/2000 9/4/2001

 4.  19/4/2001 7 1993 年年中  – 7/2000 9/4/2001

 5.  19/4/2001 7 4/1997 – 6/2000 9/4/2001

 6.  19/4/2001 7 1998 12/4/2001

 7.  26/4/2001 4 5/1999 – 11/1999 18/4/2001

 8.  26/4/2001 4 5/1999 – 11/1999 18/4/2001

 9.  26/4/2001 4 20/1/1999 – 12/11/1999 18/4/2001

 10.  26/4/2001 4 20/1/1999 – 12/11/1999 18/4/2001

 11.  26/4/2001 4 20/1/1999 – 12/11/1999 18/4/2001

 12.  20/7/2001 4 2000 4/5/2001*

 13.  17/5/2001 5 10/1996 – 1/1999 15/5/2001

 14.  24/5/2001 7 8/1998 18/5/2001

 15.  22/6/2001 1 17/9/1999 – 13/11/1999 22/5/2001

 16.  14/6/2001 7 1/2000 – 8/2000 4/6/2001

 17.  12/7/2001 1 5/1996 – 4/1998 6/6/2001

 18.  4/1/2002 1 11/1999 – 2/2000 13/6/2001 *

 19.  29/6/2001 1 9/1999 15/6/2001

 20.  29/6/2001 1 9/1999 15/6/2001

 21.  29/6/2001 1 9/1999 15/6/2001

 22.  29/6/2001 1 9/1999 15/6/2001

 23.  22/6/2001 7 7/1997 – 8/1999 15/6/2001

 24.  28/6/2001 7 3/1998 – 6/1999 19/6/2001

 25.  28/6/2001 7 3/1998 – 6/1999 19/6/2001

 26.  19/7/2001 5 1995 – 2000 19/6/2001

 27.  19/7/2001 5 1995 – 2000 19/6/2001

 28.  20/7/2001 4 1/2000 – 6/2000 27/6/2001

 29.  19/7/2001 4 1/2000 – 2/2000 12/7/2001

 30.  19/7/2001 1 23/6/1999 14/7/2001

 31.  19/7/2001 7 12/1998 – 5/1999 16/7/2001

 32.  26/7/2001 7 3/1999 19/7/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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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新聞稿日期

（日／月／年）

失當行

為類別

失當行為日期

（月／年）／（日／月／年）

紀律決定日期

（日／月／年）

 33.  6/9/2001 1 30/1/2000 及 1/2/2000 6/8/2001

 34.  9/8/2001 1 30/12/1999 7/8/2001

 35.  13/9/2001 6 12/1998， 4/2000， 8/2000 10/8/2001

 36.  13/9/2001 6 12/1998， 4/2000， 8/2000 10/8/2001

 37.  13/9/2001 6 12/1998， 4/2000， 8/2000 10/8/2001

 38.  23/8/2001 4 1/4/1999 – 5/2000 17/8/2001

 39.  23/8/2001 4 1/4/1999 – 5/2000 17/8/2001

 40.  23/8/2001 4 1/4/1999 – 5/2000 17/8/2001

 41.  15/11/2001 6 6/1998 – 2001 3/9/2001

 42.  15/11/2001 6 6/1998 – 2001 3/9/2001

 43.  20/9/2001 8 21~26/10/1999 10/9/2001

 44.  27/9/2001 7 11~21/12/2000 12/9/2001

 45.  20/9/2001 8 6/1999 17/9/2001

 46.  26/10/2001 7 1/1999 – 2/1999 24/9/2001

 47.  11/10/2001 6 2/1998 – 2000 26/9/2001

 48.  4/10/2001 5 1/1997 – 7/2000 26/9/2001

 49.  4/10/2001 1 97 年年初  – 2/2000 27/9/2001

 50.  4/10/2001 1 97 年年初  – 2/2000 28/9/2001

 51.  8/11/2001 7 5/2000 – 8/2000 8/10/2001

 52.  15/11/2001 7 10/2000 – 12/2000 11/10/2001

 53.  6/12/2001 6 8/6/1998 – 27/12/2001 6/11/2001

 54.  22/11/2001 5 9/1998 – 7/2000 13/11/2001

 55.  15/11/2001 5 7/1998 21/11/2001

 56.  11/6/2002 7 2000 10/12/2001

 57.  17/1/2002 1 22 及 23/2/2001 12/12/2001

 58.  17/1/2002 7 5/1999 – 6/2001 14/12/2001

 59.  4/1/2002 1 11/1999 – 2/2000 19/12/2001

 60.  28/2/2002 1 1/1999 – 3/1999 25/1/2002

 61.  14/3/2002 5 1/9/1999 – 31/5/2000 30/1/2002

 62.  21/2/2002 7 1/1999 – 2/1999 7/2/2002

 63.  11/3/2002 7 9/1999 – 9/2000 8/2/2002

 64.  11/3/2002 7 9/1999 – 9/2000 8/2/2002

 65.  11/3/2002 7 9/1999 – 9/2000 8/2/2002

 66.  11/3/2002 7 9/1999 – 9/2000 8/2/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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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新聞稿日期

（日／月／年）

失當行

為類別

失當行為日期

（月／年）／（日／月／年）

紀律決定日期

（日／月／年）

 67.  11/3/2002 7 9/1999 – 9/2000 8/2/2002

 68.  11/3/2002 7 9/1999 – 9/2000 8/2/2002

 69.  11/3/2002 7 9/1999 – 9/2000 8/2/2002

 70.  11/3/2002 7 9/1999 – 9/2000 8/2/2002

 71.  11/3/2002 7 9/1999 – 9/2000 8/2/2002

 72.  11/3/2002 7 9/1999 – 9/2000 8/2/2002

 73.  11/3/2002 7 9/1999 – 9/2000 8/2/2002

 74.  11/3/2002 7 9/1999 – 9/2000 8/2/2002

 75.  11/3/2002 7 9/1999 – 9/2000 8/2/2002

 76.  11/3/2002 7 9/1999 – 9/2000 8/2/2002

 77.  8/4/2002 7 2002 1/3/2002

 78.  21/3/2002 7 5/2001 – 6/2001 18/3/2002

 79.  17/4/2002 7 21/6/2001 18/3/2002

備註

(1) “紀律決定日期＂是證監會就有關的失當行為決定施加何種懲罰及向

受制裁的人／公司發出決定通知書告知其有關決定的日期。

(2) 新聞稿日期：就不可上訴的決定（即就《證券及期貨條例》於 2003 年

4 月 1 日生效前的行為而作出的公開譴責）而言，新聞稿日期與紀律決

定日期通常是非常接近的。至於可予上訴的決定（即就《證券及期貨條

例》於 2003 年 4 月 1 日生效前的行為而作出暫時吊銷及撤銷牌照的決

定），在申請上訴限期屆滿，或（如已提出上訴）有關上訴有所判決或

被撤回後，證監會才會發出有關的新聞稿及所判處的懲罰才會生效。在

2003 年 4 月 1 日前及該日起實施的制度下，申請上訴限期分別為 30 天

及 21 天。

(3) 鑒於議員所提出質詢涉及的個案數目，證監會已盡力將每宗個案歸類為

特定的失當行為類別，以提高有關資料的實用價值。所採用的分類方

法，以證監會備存該等資料作為紀錄的方式作為基礎。

資料來源：證監會

200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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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乙

與檢控行動有關的新聞稿（ 2001 至 2004 年）

(i) 2003 年 4 月 1 日至 2004 年 3 月 5 日

編號
新聞稿日期

（日／月／年）
罪行

犯罪日期

（月／年）／（日／月／年）

 1.  1/4/2003 無牌從事槓桿式外匯交易

活動

12/2000 – 11/2001

 2.  1/4/2003 提供虛假資料 8~13/3/2002

 3.  8/4/2003 發出未經認可的投資廣告 14/8/2002 – 12/9/2002
 4.  20/5/2003 操縱市場 12/2/2001 – 9/3/2001

2/1/2002 – 7/3/2002
15~27/3/2001

 5.  27/5/2003 違反《證券（披露權益）

條例》

31/1/2002 – 19/2/2002

 6.  27/5/2003 未有通知證監會該公司的

速動資金不足

2/5/2002 – 27/8/2002

 7.  3/6/2003 違反《證券（披露權益）

條例》

18/7/2002 – 3/9/2002

 8.  3/6/2003 發出未經認可的投資廣告

及進行未經註冊的顧問業

務

15/7/2002 – 26/8/2002

 9.  10/6/2003 操縱市場 4/7/2001 – 21/9/2001
 10.  24/6/2003 違反《證券（披露權益）

條例》

10/2001 – 12/2001

 11.  8/7/2003 違反《證券（披露權益）

條例》

14/6/2002 – 15/7/2002

 12.  15/7/2003 違反《證券（披露權益）

條例》

31/7/2001 – 11/9/2001

 13.  22/7/2003 操縱市場 9/2000

 14.  25/7/2003 賣空 26/3/2002

 15.  29/7/2003 向證監會提供具誤導性的

資料

未有將該公司短欠速動資

金一事通知證監會

7/2000 – 6/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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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新聞稿日期

（日／月／年）
罪行

犯罪日期

（月／年）／（日／月／年）

 16.  29/7/2003 操縱某間上市公司的股價 2/2002 – 3/2002
 17.  18/8/2003 向證監會提供具誤導性的

資料及未有將該公司的速

動資金短欠情況通知證監

會

違反有關維持信託帳戶的

規定

1/2002 – 7/2002

 18.  5/9/2003 操縱市場 6/2001 – 7/2001
 19.  9/9/2003 未經註冊而以投資代表的

身份行事

6/2001

 20.  16/9/2003 未經註冊而以投資代表的

身份行事

6/2001

 21.  30/9/2003 缺席證監會的調查會見 25/7/2003

 22.  21/10/2003 無牌交易活動 8/2001 –5/2002
 23.  31/10/2003 無牌從事槓桿式外匯交易

活動

2/2000

 24.  18/11/2003 違反《證券（披露權益）

條例》

9/2002 – 10/2002

 25.  18/11/2003 在經紀的牌照仍隸屬於另

一經紀行的情況下協助及

教唆該經紀

9/2002 – 10/2002

 26.  4/12/2003 未經註冊而以投資代表的

身份行事

6/2001

 27.  16/12/2003 兜售期貨合約 10/2002 – 12/2002
 28.  29/12/2003 協助及教唆他人無牌從事

槓桿式外匯交易活動

12/2000 – 11/2001

 29.  13/1/2004 未有協助證監會的調查工

作

3/2003

 30.  20/1/2004 缺席證監會的調查會見 27/8/2003

 31.  27/1/2004 缺席證監會的調查會見 8/8/2003

 32.  4/2/2004 在未經註冊的情況下以交

易商代表的身份行事

4/2002 – 2/2003

 33.  5/2/2004 錯誤地處理客戶證券 11/2001 – 7/2002
 34.  27/2/2004 無牌進行槓桿式外匯交易 10/2002 – 11/2003
 35.  3/3/2004 違反《證券（披露權益）

條例》

5/3/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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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2002 年 4 月 1 日至 2003 年 3 月 31 日

編號
新聞稿日期

（日／月／年）
罪行

犯罪日期

（月／年）／（日／月／年）

 1.  9/4/2002 違反《證券（披露權益）

條例》

8/6/2001 – 17/8/2001
8/3/2000 – 27/8/2001
12/5/2000 – 28/8/2001

 2.  15/4/2002 違反《證券（披露權益）

條例》

17/1/2000 – 18/1/2000

 3.  13/5/2002 違反《證券（披露權益）

條例》

7/2000 – 12/2000
3~7/11/2000

 4.  5/6/2002 違反《證券條例》及《保障

投資者條例》

5/2000 – 5/2001

 5.  10/6/2002 蓄意營造股份交易活躍的

虛假及誤導性表象

20/3/2000 – 7/6/2000

 6.  20/6/2002 違反《證券（披露權益）

條例》

9/3/2001，18/5/2001

 7.  16/7/2002 違反《保障投資者條例》 23~25/1/2002

 8.  16/7/2002 違反《證券（披露權益）

條例》

14/6/2001 – 11/9/2001

 9.  13/8/2002 違反《證券（披露權益）

條例》

4/2002

 10.  27/8/2002 違反《證券（披露權益）

條例》

3/9/2001

 11.  29/8/2002 違反《證券（披露權益）

條例》

9/3/2001

 12.  10/9/2002 違反《保障投資者條例》 21/9/2001

 13.  17/9/2002 違反《證券（披露權益）

條例》

16/2/2001 – 27/8/2001

 14.  8/10/2002 管有及發出未經認可的投

資廣告及推廣文件

11/2001 – 1/2002

 15.  15/10/2002 違反《證券（披露權益）

條例》

14/10/1998 – 11/1/2001

 16.  22/10/2002 違反《證券（披露權益）

條例》

17/9/2001 – 27/12/2001

 17.  28/10/2002 操縱市場 20/9/2000 – 20/10/2000
 18.  5/11/2002 違反《證券（披露權益）

條例》

1/8/2001 – 10/1/2002

 19.  26/11/2002 賣空 14/9/2001 – 2/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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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新聞稿日期

（日／月／年）
罪行

犯罪日期

（月／年）／（日／月／年）

 20.  24/12/2002 違反《證券（披露權益）

條例》

24/5/2001 – 16/1/2002
22/11/2001 – 15/1/2002

 21.  14/2/2003 發出未經認可的投資廣告 18~21/5/2001

 22.  11/3/2003 違反《證券（披露權益）

條例》

6/4/2000 – 24/12/2001

 23.  25/3/2003 賣空及操縱市場 2/5/2002

 24.  25/3/2003 賣空 14/3/2002

 25.  25/3/2003 違反《證券（披露權益）

條例》

7/8/1998 – 19/3/2002

(iii) 2001 年 4 月 1 日至 2002 年 3 月 31 日

編號
新聞稿日期

（日／月／年）
罪行

犯罪日期

（月／年）／（日／月／年）

 1.  11/4/2001 無牌交易活動 1/11/1999 – 28/4/2000
 2.  24/4/2001 違反《證券（披露權益）

條例》

16/7/1999 – 25/5/2000

 3.  5/6/2001 違反《證券（披露權益）

條例》

28/6/2000 – 14/8/2000

 4.  3/7/2001 無牌交易活動 1/9/1999 – 31/5/2000
 5.  31/7/2001 違反《證券（披露權益）

條例》

12/7/2000，11/8/2000

 6.  8/8/2001 違反《證券（披露權益）

條例》

16/6/2000 – 21/8/2000

 7.  22/8/2001 違反《證券（披露權益）

條例》

8/2/2001 – 1/3/2001

 8.  22/8/2001 違反《保障投資者條例》 6/2000 – 8/2000
 9.  5/9/2001 違反《證券（披露權益）

條例》

8~16/12/1999

 10.  11/9/2001 違反《證券（披露權益）

條例》

11/4/2000 – 21/8/2000

 11.  25/9/2001 違反《證券（披露權益）

條例》

9/6/2000

 12.  25/9/2001 無牌交易活動 1/9/1999 – 31/5/2000
 13.  27/9/2001 無牌交易活動 1/9/1999 – 31/5/2000
 14.  4/10/2001 經營無牌交易業務 1/5/2000 – 30/11/2000



立法會  ─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7 March 200474

編號
新聞稿日期

（日／月／年）
罪行

犯罪日期

（月／年）／（日／月／年）

 15.  5/10/2001 協助及教唆他人進行無牌

交易活動

9/1999 – 6/2000

 16.  9/10/2001 違反《證券（披露權益）

條例》

10/7/1998 – 15/7/1999

 17.  16/10/2001 違反《證券（披露權益）

條例》

6/1998 – 5/2000

 18.  17/10/2001 無牌交易活動 1/9/1999 – 31/5/2000
 19.  28/11/2001 違反《證券（披露權益）

條例》

4/8/2000 – 1/11/2000

 20.  11/12/2001 違反《證券（披露權益）

條例》

29/8/2000 – 13/10/2000

 21.  11/12/2001 在未取得註冊的情況下從

事證券保證金融資業務

3/7/2000 – 15/12/2000

 22.  18/12/2001 蓄意營造股份交易活躍的

虛假及誤導性表象

2/8/1999 – 31/8/1999

 23.  8/1/2002 違反《證券（披露權益）

條例》

3~7/11/2000

 24.  15/1/2002 違反《證券（披露權益）

條例》

1/2/2001 – 20/3/2001

 25.  15/1/2002 違反《證券（披露權益）

條例》

7/6/2000 – 5/9/2000

 26.  30/1/2002 違反《證券（披露權益）

條例》

15/4/1999 – 19/8/2000

 27.  18/2/2002 製造虛假市場 3/1/2000 – 18/2/2000
 28.  25/2/2002 違反《保障投資者條例》 5/2000

 29.  26/2/2002 違反《保障投資者條例》 12/2000

 30.  26/2/2002 違反《商品交易條例》及

《保障投資者條例》

5~26/2/2001

備註

鑒於議員所提出質詢涉及的個案數目，證監會已盡力將每宗個案歸類為特定

的罪行類別，以提高有關資料的實用價值。所採用的分類方法，以證監會備

存該等資料作為紀錄的方式作為基礎。

資料來源：證監會

200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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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

BILLS

法案首讀法案首讀法案首讀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Bill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首讀。

《《《《 2004200420042004 年刑事訴訟程序年刑事訴訟程序年刑事訴訟程序年刑事訴訟程序（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CRIMINAL PROCEDURE (AMENDMENT) BILL 2004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2004 年刑事訴訟程序（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 條第 (3)款的規定，受命安排

二讀。

Bill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法案二讀法案二讀法案二讀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二讀。

《《《《 2004200420042004 年刑事訴訟程序年刑事訴訟程序年刑事訴訟程序年刑事訴訟程序（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CRIMINAL PROCEDURE (AMENDMENT) BILL 2004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二讀《 2004 年刑事訴訟程序（修訂）條例草

案》（“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的目的，是修訂《刑事訴訟程序條例》，以賦予原訟法庭法官

權力，裁定一批共 25 名，正在服無限期刑罰的囚犯的 低刑期。此外，對 25

名中的 14 名在犯謀殺罪時不足 18 歲的囚犯，在有關囚犯的同意下，賦予原

訟法庭法官酌情決定權，判處他們確定限期刑罰以代替裁定 低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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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25 名囚犯當中，包括 12 名因犯謀殺罪時不足 18 歲，被拘留等候行

政酌情決定的囚犯；兩名犯謀殺罪時不足 18 歲，現在正在服強制性終身監

禁刑罰的囚犯，以及 11 名正在服酌情性終身監禁刑罰的囚犯。在 2002 年 9

月的一宗法庭裁決中，法庭判決原先就裁定有關囚犯的 低刑期而訂定的法

律條文（即《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67C(2)、(4)和 (6)條）無效。目前，該

25 名囚犯已沒有合法裁定的 低刑期。為此，我們建議將裁定有關囚犯的

低刑期的權力，賦予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以便該批囚犯能獲得合法裁定

的 低刑期。

此外，就上述 25 名囚犯中的 14 名犯謀殺罪時不足 18 歲的少年謀殺犯，

條例草案建議在有關囚犯的同意下，賦予原訟法庭法官酌情決定權，判處他

們確定限期刑罰以代替裁定 低刑期。這項建議建基於 1997 年 6 月 30 日生

效的《侵害人身罪條例》第 2 條。該項條例訂明，法庭有酌情決定權判處少

年謀殺犯終身監禁或確定限期刑罰。當年，法庭在決定上述 14 宗個案的判

刑時，尚未有這項法例賦予的酌情決定權。因此，根據這項建議，該 14 名

囚犯可能受的刑罰與 1997 年 6 月 30 日後犯謀殺罪的少年謀殺犯將會相等。

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的現行條文，法庭會就有關個案公開進行聆

訊，並在聆聽各方陳辭後作出裁決。有關囚犯有權在上訴法庭許可下向上訴

法庭提出上訴，以及根據《香港終審法院條例》訂明的準則，在終審法院許

可下，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此外，條例草案建議對《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規

則》作出相應修訂，以便有關囚犯能申請法律援助。

主席女士，有關修訂建議能讓 25 名現時沒有合法裁定 低刑期的囚犯

獲得一個由司法機構裁定的 低刑期，以及使其中的少年謀殺犯有機會獲得

一個確定限期刑罰代替無限期刑罰，因此，我希望各位議員支持及盡快通過

條例草案。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4 年刑事訴訟程序（修訂）條

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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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

MOTION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議案。根據《法律援助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法律援《法律援《法律援《法律援助條例》動議的決議案助條例》動議的決議案助條例》動議的決議案助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LEGAL AID ORDINANC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Madam President, I wish
to thank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Chairman of the Subcommittee, for her
detailed report on the Subcommittee's deliberations.

I want to move the resolution standing in my name on the Agenda.

At present, a person whose financial resources do not exceed $169,700 is
financially eligible for legal aid under the Ordinary Legal Aid Scheme.  The
corresponding limit for the Supplementary Legal Aid Scheme (Supplementary
Scheme) is $471,600.  The two limits are specified in the Legal Aid Ordinance.
Our policy is to review, and adjust the limits periodically, to take into account
changes in consumer prices, so as to maintain their real values.

In accordance with our review cycle, we completed in 2001, 2002 and 2003
three annual reviews of the financial eligibility limits to take account of changes
in consumer prices.  We note that there has been a significant and persistent
decrease in consumer prices from July 2000 to July 2003.  The cumulative
decrease in Consumer Price Index (C) over that period is 8.2%.  There is a
need to adjust downward the financial eligibility limits to maintain their real
values.  Otherwise, some sections of the community would be brought into the
net of legal aid for no reason other than the reduction in prices during this
deflationary time.

We accordingly propose in the resolution to adjust the limit for the Ordinary
Legal Aid Scheme from $169,700 to $155,800, and that for the Supplementary
Scheme from $471,600 to $432,900.  This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umulative
reduction in consumer prices of 8.2% recorded during that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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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repeat my gratitude to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Chairman of the
Subcommittee, and other Subcommittee members, for the time they have
devoted to scrutinizing the resolution.  I shall be happy to respond to any views
expressed by Members later in my concluding speech.

政務司司政務司司政務司司政務司司長動議的議案如下長動議的議案如下長動議的議案如下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　─

(a) 《法律援助條例》（第 91 章）現予修訂　─

(i) 在第 5(1)條中，廢除“ $169,700＂而代以“ $155,800＂；

(ii) 在第 5A(b)條中　─

(A) 廢除“ $169,700＂而代以“ $155,800＂；

(B) 廢除“ $471,600＂而代以“ $432,900＂；及

(b) 本決議自行政署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政務司司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MISS MARGARET NG: Madam President, in my capacity as Chairman of the
Subcommittee on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section 7(a) of the Legal Aid
Ordinance, I wish to highlight the major deliberations of the Subcommittee.

The financial eligibility limits for the present legal aid schemes, that is, the
Ordinary Legal Aid Scheme and the Supplementary Legal Aid Scheme, are
respectively set out in sections 5(1) and 5A(b) of the Legal Aid Ordinance.
Section 7(a) of the Ordinance provides that the limits may be amended by a
resolution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e resolution moved by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seeks to adjust downward the financial eligibility
limits for the two legal aid schemes to take account of the reduction in consumer
prices recorded during July 2000 to July 2003.

Various issues had been raised and discussed by the Subcommittee during
its deliberations.  According to the Administration, the proposed adjustment
follows the review mechanism implemented since 2000 for revising the fina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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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gibility limits based on changes in consumer prices and litigation costs, so as
to maintain the real values of the limits.  The present proposed adjustment
reflects the cumulative fall in consumer prices which occurred in the three-year
period from July 2000 to July 2003.  Some members of the Subcommittee,
nevertheless, question the need for reducing the limits, now that the deflationary
pressure is easing and is expected to disappear soon.  Moreover, there is no
statutory requirement that the limits have to be strictly adjusted in line with
changes in consumer prices.  In fac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exercised
flexibility in not adjusting the limits immediately after the 2001 review exercise,
in view of the small changes in consumer prices then occurred.

Some members consider that litigation costs ar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a person's ability to litigate.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provid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the median litigation costs for some major types of civil legal
aid cases and criminal legal aid cases handled in the District Courts have
increased.  Changes in litigation costs, therefore, should also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deciding whether the financial eligibility limits should be lowered.

Another major concern expressed by some members is whether the
existing financial eligibility limits are set at reasonable levels.  Under the
present limits, many legal aid applicants have been refused legal aid for failure to
pass the means test,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y are unable to afford the costs of
private litigation.  These members are of the view that the present eligibility
limits for legal aid do not reflect realistically the financial viability of persons to
conduct litigation on a private basis.  The present legal aid schemes fail to
achieve the Government's declared policy objective of providing legal aid to
those in need to ensure that no one with reasonable grounds to pursue litigation is
prevented from doing so because of a lack of means.  Further reduction in the
eligibility limits will deprive more people with justifiable grounds of taking legal
action from the grant of legal aid, or force them to appear in legal proceedings
without legal representation.  This would be a very undesirable situation in the
pursuit of justice.

Some members of the Subcommittee support the resolution.  They
consider that the adjustment complies with the established review mechanism.
They also consider that issues relating to improvements in the provision of legal
aid services should be examined in the context of a general review which is being
undertaken by the Panel on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nd Leg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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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am President, the Subcommittee submitted a report on its detailed
deliberations to the House Committee meeting on 5 March 2004.  Members
will no doubt have taken note of the report of the Subcommittee and the reasons
given by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for revising the financial
eligibility limits when he moved the resolution earlier at this meeting.  As I
have explained, the Subcommittee does not have a consensus view on whether
the resolution should be supported.  It will be a matter for Members to decide
today.

Madam President, I would like to say a few words in my personal capacity.
It is an incontrovertible fact that the cost of litigation is generally beyond the
means of an average family, not just a poor one.  This means legal aid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keeping open the access to justice.  The rigidity and restrictions
of legal aid in Hong Kong is an increasing cause for concern.  In theory, legal
aid in Hong Kong is generous, in that there is no ceiling for legal costs provided.
In practice, the pressure of reducing expenditure is overwhelming, and there are
many ways of reducing legal aid in effect.

One method in criminal legal aid is to grant legal aid on condition that a
large contribution is paid up front.  Figures provided by the Government show
an upward trend, with more applicants being granted legal aid on that condition,
and legal aid being withdrawn when the applicant was unwilling or unable to pay.
In one shocking case I had occasion to refer to before in this Council, a man went
on trial for a murder too complicated for him to defend without a lawyer to
represent him, because legal aid was granted on condition that he paid more than
$320,000 up front in contribution which represented 50% of his nominal asset.
According to government figures, this is much higher than what the average
criminal trial would cost, and he would have to pay the Government the whole
sum, before a lawyer was assigned to him.  Such harsh conditions are the very
opposite purpose of legal aid.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with the present system of legal aid.  The
symptoms that all are not well are many.  One is the mounting number of
unrepresented litigants.  This is troubling the Judiciary so much because of the
judicial time wasted and the risk to justice of procedure and of outcome, that this
was discussed at some length in the interim and the final reports on civil justice
procedure reform.  Another symptom is the rise of claim assessors who are
increasingly replacing lawyers in personal injury cases, with a corresponding
erosion of professional safeguard for the interests of the vict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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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said that the defects of the legal aid system itself should not affect our
support for the present resolution, which is merely an adjustment of the financial
eligibility limits in accordance with inflation or deflation.  Defects in the system
itself should be tackled in the five-year overall review or the biannual review of
the limits themselves.  In logic and in theory, this is certainly right.  In point of
fact, no such hope may be held out.  The Panel on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nd
Legal Services recently took the trouble of consulting the views of a wide
spectrum of legal professional and community bodies, and based on that,
painstakingly drew up problems of the present legal aid system requiring review
and reform.  The Government just turned down each and every item, with only
a few minor exceptions.  Neither the Panel nor this Council can force the
Government to change its attitude or reconsider the decision.

But the end result is that we are left with a system which is demonstrably
inadequate, and leaves a wide gap between the need for legal aid and the
eligibility for it.  The present resolution further widens that gap.  This Council
does have the power to refuse to allow this to happen by voting against the
resolution.  We should so exercise our power.  Madam President, I for one
would oppose the resolution.  Thank you.

梁富華議員梁富華議員梁富華議員梁富華議員：主席女士，工聯會對今天這項決議案將會投反對票。我們覺得

這項決議案不能體現法律援助（“法援＂）的宗旨，反而凸顯了當局按本子

辦事，但忽視社會實際情況的僵化行政作風。

法援的宗旨，就是要為無法負擔昂貴法律訟費的市民，提供免費或只須

付出較市場低廉價格便可得到的法律服務，讓他們不會因貧窮而失去得到公

平審訊的機會，但事實上，左右一名市民是否參與法律訴訟的 大阻礙或考

慮因素，除了案情外，就是本港高昂的法律訟費。所以，當局就法援申請人

的經濟能力作出調整時，絕不能不考慮法律訟費這個主要因素。根據法律援

助署（“法援署＂）統計數字，在 2000 至 02 年兩年間，法援署外判予私人

執業律師辦理的個案，除婚姻訴訟外，其他民事法援案件的訟費中位數未見

下降，意味 即使過去數年物價下調，法援署仍然按照 1997 年訂立的訟費

指標付款，這是因為法律市場“鐵價不二＂，還是當局慷納稅人之慨呢？

更可惜的是，當局告訴本會說迄今仍無法掌握私人執業律師過去兩年訟

費的變動情況。按以上觀之，當局以為由於經濟不景氣，各項物價指數下調，

法律訟費亦應已有下調，因此市民應該有較高能力支付訟費的邏輯根本不成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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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法援的對象是本港中下階層的市民，由於對職業保障缺乏安

全感，因此他們大多數會自覺地儲蓄，但因為無充裕資產足以投資“錢搵

錢＂，數十年“慳埋慳埋＂的，可能也只是十多二十萬元。這數字看似不錯，

甚或超過了法援 169,700 元的限額，但這些錢是他們未來生活的依靠，要拿

去打官司可能面對訟費“貴過＂應得賠償的風險，這教他們如何選擇？

中下階層的收入特點是跌得 快但升得 慢，所以，縱使消費物價指數

下調，亦並不代表他們的環境好轉了，反而說明他們的生活更無保障。

主席女士，本港出現持續數年的通縮現象，若說價格下跌，相信過去數

年，本港“打工仔女＂的薪酬跌幅是全港之 ，因此而衍生的勞資糾紛數量

也極為龐大而且複雜。根據法援署的統計顯示， 2001 及 02 年就勞資糾紛及

追討工資批出的法援個案仍持續上升，顯示遭僱主違法或不公平對待的“打

工仔女＂對法援有很大的需求。根據工聯會協助的勞資糾紛個案顯示，有

“打工仔女＂雖獲勞資審裁處判勝訴，但有的僱主為了拖延而申請清盤，有

的則以本傷人，申請上訴，在此情況下，僱員被迫陪打官司，萬一輸了便慘

了，而放棄又不甘心。按照先前我所說的現實情況，不少較年長的“打工仔

女＂均有一定積蓄，他們可能因超過法援署普通計劃的資產限額，而逼不得

已放棄追討的權利。

我們又遇見過因為資產限額超過普通計劃規定，因而申請輔助計劃，希

望法援可以分擔一下，結果是工友獲判勝訴，殊不知法援開出的分擔費用非

常接近、甚至高於工友追討的金額，這種情況又如何是履行公義？

主席女士，工聯會要求法援署對有關勞資糾紛及追討欠款的個案申請，

應該“先案情審查而後經濟審查＂，這樣才能體現法律的公義、法援的精

神。

工聯會認為現時本港經濟正逐步走出通縮的陰影。根據政府統計處 2 月

23 日公布的今年 1 月消費物價指數顯示，本港的通縮情況持續改善，整體消

費物價與 1 年前同期比較，下降 1.5%，而經季節性調整的消費物價指數，截

至今年 1 月，綜合、甲類、乙類及丙類消費物價指數分別錄得 0.2％至 0.3%

的升幅。主席女士，以上各項數字升幅雖然輕微，但告訴我們，本港經濟情

況正逐步改變，我們認為現時提出降低經濟資格限額並非適當做法。況且，

當局並未能向本會提供證明，若資產限額不變，將會有大量市民自動獲得法

援資格，成為法援額外負擔。

主席女士，根據上述多項現象及原則，工聯會反對這項決議案，並要求

當局在檢討法援資產限額標準時，必須以法律訟費調整及無律師代表訴訟人

表現的檢討一併考慮。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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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我代表職工盟反對今天的議案，亦呼籲同事一起反對。

因為議案本身是關乎法律的原則，《基本法》亦已說明，在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當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代表法律不會歧視任何人。但是，如

果在訴訟中，有強、弱兩方面，與訟雙方的力量，尤其是財力不均衡時，很

多時候，法律本身便會傾向於富的一方，而窮的一方是不能與富的一方鬥

的。中國人有一句話是“窮不與富鬥，富不與官爭＂。但是，今次我也要爭。

為何我要爭呢？因為我們怕“窮不與富鬥＂的情況會被延續下去。

很多時候，職工盟所接觸到的個案便是因為未能通過法援的資產審查，

因而令有關人士得不到自己應有的欠薪。大家也知道，要取得欠薪，首先要

公司清盤，要求清盤便一定要由律師向法庭申請，如果沒有律師的話　─

我們向律師查詢過， 少也要三四萬元　─　又得不到法援署的協助（因為

不能通過資產審查），由自己追討一兩萬元的欠薪，是很困難的；但為此一

兩萬元欠薪卻要花費數萬元的律師費，大家也知道，亦根本是沒有可能的。

所以，現時有很多個案仍未有 落， 後，可能即使是工資也未必能取回。

除了我所提的欠薪個案外，其他個案還包括工傷賠償，勞資審裁等。整

體來說，我們很不想看到的情況是，當一些窮人　─　也不算是窮人，是一

些中等收入的人　─　面對訴訟時，只是基於他的經濟能力而 後要被迫放

棄公義。所以，我呼籲各位同事要一起反對這個涉及公義的問題。如果我們

容許社會使一些中等收入的人不能伸張正義，純粹是因為我們今天按了鈕支

持調低資產審查金額，我覺得我們是不應這樣做，致令不公義的情況持續下

去的。

我們看看今天的議案，是由 169,000 元減至 144,000 元，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我有兩個理由反對這項議案的。第一個反對的理由是，169,000 元的

計算方式已經是一個不合理的釐定方法下出現的產品，長期以來，我們已就

這一點與法援署和行政署進行商討，這是長期記錄在案，足見我們是反對這

種計算方式的。因為現時的計算方式是就可動用入息收入方面計算，從收入

減去支出，而支出是以住戶開支的 35 個百分值的水平來扣除的。我們覺得，

這個 35 個百分值並不代表一般家庭的開支，我們認為應該以 50 個百分值作

為中位數，才能代表普通家庭的開支。但是，就 這一點，我們一直未能與

行政署商討成功，因此，現時以 35 個百分值計算是一個不合理的水平，而

在這個不合理的水平之下還要向下調，更是不合理再加不合理。

第二個反對的理由是，在審議委員會中，我們亦關心到另一個問題，究

竟人們在未能取得法援而要自行打官司時，訴訟費用是會上升還是下降呢？

數字顯示，在民事方面是減少 0.16，這是很少的數目。有些個案更是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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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僱員補償的個案和人身傷害的個案，這些個案的訴訟費用更是增加了。

因此，訴訟費用沒有大幅度減少，如果平均來看，只減少了 0.16。在刑事方

面亦是增加的，尤其在區域法院的刑事案件，佔了大多數的案件，費用亦增

加了少許。

所以，如果就訴訟費用來看，其實是沒有減少。如果沒有減少訴訟費用，

即是說，被剔除的人要打官司的話，他們 後的負擔也並沒有減少。同時，

我們從一些數字看到，政府過去在刑事方面的訴訟會酌情豁免，過去 3 年內

有 31“單＂，不過，照我自己預計，經過今次的習作後，可能變成刑事案件

“單單＂都要酌情， 後便變得無意思了。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李卓人議員，用“ 31 宗個案＂的說法會較好。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我說了甚麼呢？我聽不到。我已忘記了。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以後盡量這樣說吧！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是的，我不知道 ......我還以為我說了 31 宗個案。不過，多

謝主席提醒我。我稍後會求證究竟我說了甚麼的。31 宗個案在過去獲得酌情

處理，將來仍然會有個案要求酌情處理，而民事方面更是不能酌情的，所以，

這方面更差勁。

因此，基於這兩個理由，我希望大家一起反對這項議案。既然政府現時

的精神是要人們“休養生息＂，那麼便不要擾民了，要“生息＂的話，請在

這一方面的事項也讓人們“休養＂，可以嗎？不要再攪更多事了。多謝主

席。

余若薇議員余若薇議員余若薇議員余若薇議員：主席，我的發言亦是反對今天的決議案。法律援助署（“法援

署＂）經常聲稱其使命是：確保所有有充分理據提出法律訴訟或抗辯的人

士，不會因欠缺經濟能力而沒法尋求公義。可惜，因為法援的門檻訂得太高，

致令這承諾根本無法實現。



立法會  ─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7 March 2004 85

現時的法援計劃分為兩種，一種是普通的計劃。我先談普通的計劃。在

普通法援計劃之下，受助者的資產上限不得超逾 169,700 元，這是現時的上

限。但是，剛才有同事說過，這計算方法存在很多不公平之處，例如將申請

人和配偶的入息一併計算，以及把去年的入息視作今年的入息基準，還有在

計算支出時，剛才李卓人議員已提過，除容許租金、按揭付款、差餉及薪俸

稅實報實銷外，其他全部的開支，都是以相等於全港 低 35%家庭平均開支

的款額代替，而不是用實報實銷的方法，這就是所謂開支豁免額。然而，申

請人是有可能超出這開支豁免額，例如他有子女在外國讀書，不可能因為要

打官司而叫子女不要讀書，要他們回來的，所以法援的這種計算方法是完全

不近人情，即使資產當中包含子女的教育費，如果是超出開支豁免額，也是

不會被承認的，而且很多債項亦是不獲承認，不予扣減的。所以，雖說 169,700

元好像是很多錢，但實際上並不代表申請人的銀行戶口是有這一筆存款，所

以，這是高估了一般人實際的財力。況且，正如剛才梁富華議員所說，即使

他真的有這一筆錢存在銀行戶口，也沒有可能叫申請人全數提出來打官司。

加上現在的計法完全是“一刀切＂的，不管官司有多複雜，無論要打多少

天，也是以這上限來計算的，故此，現今已存在 很多不公平的情況，現時

再要削減 8%，其實是完全不公平的。

此外，根據司法機構民事司法制度改革中期報告及諮詢文件指出，2000

年高等法院民事聆訊達 4 524宗，當中約 53% 少有一名訴訟人　─　主席，

少有一名訴訟人　─　並無律師代表，有時候更不止此數，這裏指的 53%

已是非常高的百分比，即使你詢問任何法官，他也會告訴你，這是現時司法

程序中存在 的很大、很大的問題，因為不可能期望這個做公正人的法官，

一方面要主持公正，另一方面要幫助、協助這些沒有律師代表的人，這是完

全不切實際的。這樣致使司法運作出現了很多問題。

此外，我的辦事處 近訪問 400 名涉及訴訟的市民，其中有 295 人，即

74%曾經申請法援但被拒，在這些人中，143 人被拒絕的原因，是因為資產超

出上限，而這 143 人之中，有 85%的人雖然被法援署指超出上限，但其實他

們是沒有錢聘請律師的，以致這 143 人當中絕大部分、絕大部分惟有被迫自

己代表自己，其中有小部分更因為被法援署拒絕，而又沒有錢請律師，因而

放棄訴訟。

況且，剛才也有同事提過，根據法援署的資料，除婚姻訴訟外，絕大多

數的案件訟費中位數，於 2000 至 2002 年間其實有上升，並無下跌；正如李

卓人議員剛才所說，如果現在建議調低申請法援資產上限，無疑令更多市民

被拒諸法援網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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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第二十五條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下所述的香港人權法案

第二十二條均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謂人人平等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

素，就是所謂 Equality of arms，即大家在法官面前都是一樣有法律的代表，

但事實上，我們剛剛從司法機構的數字看到， 53%的民事訴訟中， 少一名

的人士是沒有律師代表，這情況是非常不健康。主席，作為一個法律工作者，

我很明白沒有律師代表的人，經常或絕大部分覺得他們因而沒有獲得公義，

所以，主席，我反對今天的決議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設立法律援助（“法援＂）制度的目的，就是要令個別

人士不會因財務資源不足而未能聘用律師，因而不能獲得公正或公平的訴訟

機會。建立法援制度，不單止是針對個人是否得到應有的法律服務，更重要

的，正如多位同事剛才說，是要透過有關機制，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

精神得以確立，讓司法制度真正能達致伸張正義的目的。因此，申請法援的

限制應盡量寬鬆，以顧及更多人的需要。可惜，政府近年不斷用檢討經濟審

查為理由剝奪一些巿民的權利，直接破壞這個能維持社會公正的制度，例

如，目前我們看到公屋的上樓資格年年遞減，現時便輪到法援。我們不禁要

問，主席，究竟政府想削減承擔至甚麼程度？

或許有人會認為，政府將申請法援及輔助計劃的財務資源限制減 8.2%，

只反映丙類消費物價指數下調的情況，完全切合實際，而不是大幅削減，亦

不是把大部分人排除於服務之外。政府的數據更指出，實施新計劃後，符合

資格的仍比過去 3 年為多。可是，我們必須指出，有關情況正好反映出社會

的貧窮情況越來越嚴重，貧富越來越兩極化。有關修訂對於極低收入人士的

影響當然較少，但對於一些邊緣情況，例如一些面對半失業危機的人，收入

不斷減少的人，又或不至於符合規定的中產人士或下夾心人士，即不符合領

取法援資格的人士，他們一旦有需要進行訴訟，應如何解決？相信他們必然

會處於極為彷徨的狀況。

當然，政府可以財政赤字為理由，認為太過寬鬆可能造成濫用，變相由

納稅人承擔私人糾紛的訟費。但是，在目前的制度下，所謂濫用只是政府的

借口。現時，除了經濟審查外，還有案情審查，法援署根本不會輕易批准為

申請人打官司。此外，民事訴訟的申請人還要按經濟情況攤分部分訴訟費，

所以，根本沒有所謂濫用的情況存在，也不會有所謂的免費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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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再次強調，法援制度是維持司法公正性的一項重要手段。縱使政府

舉出種種理由，指出收緊法援的申請資格沒有抵觸《基本法》第二十五條所

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條文。政府認為只要司法機關在審訊時不存在歧視，

個別人士不會因為沒有律師代表而被歧視，便符合有關規定，但我想指出，

不抵觸《基本法》並不表示這是一種合適的做法。事實上，假如一個人未能

聘用律師，在現時的繁複法律程序下，客觀上已經處於不利位置，明顯不能

獲得公正及公平的審訊，我們認為如果在沒有援助的情況下，這又如何確保

平等呢？

我們必須指出，政府調低財政資源上限，必定對香港的法治制度有害無

益。或許政府會辯稱，每年申請失敗的個案比例不多。可是，主席，我們所

關心的，亦正如剛才數位議員同事所說，有關僱員申請法援，向法庭申請僱

主清盤或破產令時，便出現很大問題。以 2003 年申請被拒的情況來說，雖

然只有 1.3%，但我們必須強調，政府不能因數字低便認為沒有問題，因為這

些全都是“打工仔＂，他們如果不能進行清盤的話，便不能申索自己應得的

賠償，那麼，他們過去所付出的血汗，便變得白白付出而得不到任何補償。

因此，我們不能因為看到數字低，便說沒有問題或不重要，而是要看問題本

身對普羅大眾來說，影響其實是深遠的。

此外，我覺得如果我們再次削減申請法援的財務資源上限款額，對社會

而言，亦會帶來很大的影響。我們覺得如訴訟制度能讓每個人也有機會聘請

律師保護自己應有的權利，才可稱為健全的制度，社會才能得到公平的發

展。否則，我們擔心我們所謂公平、公正的社會基石便會被破壞。

其實，政府嚴厲規定經濟審查的準則，根本是要訴訟人付出沉重的負

擔，可能政府是存在 傳統的看法，即如果要訴訟便須付出一些代價，不然

的話，便好像白白取用了社會的資源。但是，我覺得這並非恰當的想法，在

今時今天的社會裏，特別是我們活在這貧富兩極化嚴重惡化的情況下，我們

應該容許更多人透過這個機會，在法庭上伸張自己受屈的情況，否則，我們

的社會只會沉積 戾氣、怨氣，令社會不能得到和諧的發展。因此，主席，

我再次強調，收緊申請法援的資格，損失的不單止是個別申請人士，也是整

體社會。希望政府三思，收回建議之餘，同時全面考慮目前的法援制度是否

恰當。

剛才多位同事已提到，目前即使我們不收緊援助，存在的問題已非常

多，如果現在再要收緊，則只會令目前的情況惡化。因此，我們希望政府能

懸崖勒馬，不要令社會出現這麼多不開心的情況，亦不希望社會上累積這麼

多不公平、不公義的情況。希望政府能收回這項建議，重新檢討有關法援制

度，讓更多人有機會在法庭上伸張他們須伸張的事。

主席，我反對此決議案，並希望政府能收回建議。我謹此陳辭。多謝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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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對於政務司司長提出按照消費物價指數的累積跌

幅，來調整法律援助（“法援＂）申請人的經濟資格限額，自由黨是支持的。

自由黨留意到當局已在 2001、02 及 03 年先後進行了 3 次有關經濟資格限額

的周年檢討，而今次純粹按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累積的 8.2%減幅作出調整，並

未有計及其他因素，已算是相對溫和。

我們認為有關建議是按照機制辦事，通脹時限額應向上調，通縮時則應

向下調。正如綜援標準金額，去年年中也按照通縮下調了 11.1%。此外，如

區議會及立法會議員的薪津，過去數年也因應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而作出

了相應的調整。

以我們立法會議員為例，我們的酬金與津貼，每年均會根據丙類消費物

價指數作出調整，正因為過去數年持續出現通縮，議員的酬金亦因而減了 4

次，累積減幅超過 11%；同樣地，區議員的酬金也是因為通縮的因素，在過

去數年先後減了 4 次。

因此，自由黨認為按照通縮而對法援申請人的經濟資格限額作出相應調

整是合理的。再者，由於近年不少市民收入已有所下跌，我相信我們在議會

中已說過不少了，就是很多勞工界的薪金均有削減。再加上通縮等因素，相

信實際可受惠於法援的市民數目不應有太大變動，此舉反而可令有限的資源

得到更合理的運用，從而更能有效地幫助 有需要的市民。

誠然，有人對現時的法援制度不滿，剛才有很多議員均發表過意見。他

們認為現時有很多人未能得到法援，這些人是應該得到法援的，卻還未得

到。但是，如果我們接受按通脹調整是一個公平的機制，在通脹時我們欣然

調高限額，而過去法援資格限額亦由於通脹曾經調高，但在通縮時又不願調

低，這會否令機制形同虛設？我們又如何說服要為法援作出承擔的廣大市民

（尤其是納稅人）呢？若法援制度本身當真如同事所說，或如外界一些市民

所說，未能令一些應得法援的人得到法援，這便是制度的問題，我們應做的，

是要作出全面的檢討及修改制度，而不是在今次這項決議案中，反對一項只

是履行一個合理機制的決議案。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自由黨支持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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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我知道是未必一定要申報的，但我仍決定申報，我

是間中代表申領法援的人進行訴訟的。

主席女士，我記得，在委員會完成審議後，即當行政署署長知道我們所

反對的各點後，他曾經對我們說，這似乎不太公道，因為現時只是談一個調

整機制的問題，委員藉此在委員會中所提出的很多看法，是完全在議案之

外，實際上是不正確的。其實，劉健儀議員剛才亦提出了類似的觀點。不過，

我想在此重申，就是我們對整個法援制度中的很多措施，很多標準，和很多

運作條文的不滿，其實早已透過委員會詳盡表達。長期以來，我們均要求作

出全面檢討，所以政府應該作出一些大家認為合理的改革。可是，直到現在，

合理的改革欠奉，而對於堅持用這機制根據物價指數下調而作出一個所謂相

應的調整，我們覺得是難以接受的。

機制是整個制度的一部分，如果整個制度是不公平的，這個機制能否獨

立地公平運作呢？我是不敢苟同的。所以，在一個不公平機制之下，如果你

告訴我們，還可以利用這個機制，帶來一個合理的調整，我是不能接受的。

不合理的地方，其實剛才很多同事已說過，余若薇議員亦說得很清楚。我要

再強調的就是，我們無權迫政府就現時的法援制度作出一些修例改革，我們

僅有的權力，就是在這裏否決一些調整，而這些調整，是我們認為是將會在

不公平的機制之下，造成不公平的調整結果或更不公平的標準。這是第一

點。

第二點就是，剛才同事也有提過，法援的目標是希望使每一位有合理訴

訟權利的人，均應該獲得法律的代表，令他從而通過司法制度得到公義的伸

張，而法援正是盡量提供這項援助。大家都知道這個目標很崇高，大家當然

很接受，但在現實裏，這卻有很大的差異。這個目標落實了多少呢？從數字

上是絕對看不到的。政府所提供的數字，只說明因資產問題而遭拒絕的法援

個案，但我知道，原來很多人在看過數字，再看看法律的規定後，便已經望

而卻步，根本沒有需要麻煩法援署的職員替他計算了。

事實上，我作為一個民選議員，接觸過很多求助的人，他們拿一疊疊的

文件來求我解釋給他們聽，幫助他們或教他們如何提出訴訟，以取回公義。

其實，以一個議員來說，以我個人的限制，我能幫助的人是非常有限，有很

多人我亦很想幫助，但卻是愛莫能助。所以，我很希望政府真的能盡快作出

合理的檢討。

《基本法》中所提到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是我們有需要關注

的其中一點。其實還有一點，就是在第三十五條，每一個香港居民是有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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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提起訴訟的權利，他有權選擇律師，和透過律師在法庭上獲得司法補救。

法律中述明了這麼多，但實際上， 後卻因資源的匱乏，他沒法透過接受過

法律訓練的人士幫助他，所以，這些條文可說是形同虛設的。我剛才說過，

這些條文就是這樣寫了，雖然我們沒法透過一些渠道迫使政府做到一些我們

覺得合理的事，使更多人能獲得應該得到的法律援助；但我們在今天的環境

下，我們唯一能做到的，便是否決政府這項決議案，來表達我們的強烈要求。

主席女士，這數字其實已經 7 年沒有調整過了， 後一次調整是在 1997

年，我知道調整的周期是每 5 年一次，政府在上兩年選擇了暫時不作調整。

我覺得，既然已看了兩年，到今天，大家可看到經濟已有一些復甦的勢頭，

在進行了調整後，可能得出一個滯後的數字，因而會造成更大的不公平，因

為通縮的數字可能會變得縮細了。所以，我們覺得這個時候，在今天的經濟

環境中，是絕對不適宜的。

主席女士， 後一點我想說的是，純粹從公帑的角度來說，政府以為作

出下調，便能夠慳錢，但正如吳靄儀議員所說，實際上也是未必的。因為大

家不要忘記，現時在法庭進行訴訟，我們的法庭是不收錢的，這是一個很好

的做法，我絕對不想我們的法庭像其他地方或國家的法庭般，會收取一筆訴

訟費的，我並不想這樣。但是，大家要記 ，所花費的均是公帑，因為這些

法官每天審案，法庭的設施，都是花費公帑的。我們現在看到不少沒有律師

代表的人，是被迫自行進行訴訟的。其實，進行訴訟，真的會使無論是法官

也好，與訟一方（即使是有律師代表）也好，感到有很大拖累的。為甚麼呢？

因為如果雙方都有律師，很多事是會很容易解決的，很多事沒有需要“畫公

仔畫出腸＂，也沒有需要甚麼都由 ABC 說起。但是，由於某一方沒有律師

代表，法官便可能要每一點都很小心處理，要從 基本的事向他解釋，以盡

量保證即使做不到完全平等，也不要令大家的差距那麼大。因此，造成訴訟

的時間會大大增加，從而令我覺得司法機構會受到更大的負累。

其實，吳靄儀議員剛才所提出的個案，已經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上訴法

庭的法官說得很清楚，他說，別以為不給與訟人法援，是一個經濟的考慮，

實際上是一個完全錯誤的經濟觀念。因為大家都知道，直至今天為止，要重

審整件案件，不要說受害人會受到很大的精神創傷、其家人要重新出庭作供

等，這些都不用多說了　─　但律政署的主控官，法庭的法官，均要重新進

行一個為期 6 個星期的審訊；今次的審訊時間可能較短，因為有律師代表，

但可能也要進行 3、 4 以至 6 個星期的審訊。難道這些便不須花錢嗎？難道

這些不是浪費嗎？其實，現時在法庭中，我可以看得到，很多沒有律師代表

的訴訟，的確使有關人等疲不堪言，即使很多參與工作的人也說，只要一方

沒有律師代表，便真的會造成很大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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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知道，不是說法援即使獲得增加，或今天我們不予調整，或日

後予以增加，便保證能完全避免這些情況。我只想向政府強調一點，如果政

府純粹從公帑作出考慮，計算方式可能便不如你想得那般簡單，其實還要考

慮司法機構所面對的壓力。

因此，基於剛才所陳述的種種理由，民主黨反對今天的議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Madam President, I wish
to thank the personal views of Honourable Margaret NG again, and the views of
other Members who have expressed so volubly today.  Let me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lain the Administration's position on a number of key issues
raised by Members.

I should first clarify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does not have, as a matter of
policy, a target coverage of legal aid services, in terms of percentage of eligible
households.  Nor is it our intention to reduce legal aid coverage through the
current exercise, other than to adjust the financial eligibility limits in accordance
with movements of consumer prices.

We have indeed adjusted prices upwards in the past, and time has come for
us to do likewise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As I mentioned earlier, our policy rationale in revising the limits in line
with the changes in consumer prices is to maintain their real values.  By so
doing, we ensure that, whether in inflationary or deflationary times, the same
sections of the community who have come within the scope of legal aid will
continue to be eligible.

Some Members consider that we have set the current limits too low, and
we do not help those genuinely in need.  Let me restate our policy.  As legal
aid is funded by the public coffer, there has to be a mechanism to limit
disbursement on the basis of relative merits and priorities.  Determin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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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s of a legal aid applicant for the grant of legal aid is, accordingly, one of the
two cardinal criteria.  The other being the merits test.  A clear financial
eligibility limit is essential to ensure that public resources for legal aid are
directed to those most in need.

Within our existing system of screening legal aid applications against
specific financial limits, we also have in place certain safeguards to ensure the
fair and proper administration of legal aid.  Our law confers upon the Director
of Legal Aid the discretion to waive the financial eligibility limit of applicants,
and to grant legal aid in special cases.  In addition, individuals who are initially
refused legal aid on means can always apply for legal aid again at subsequent
stages of the legal proceedings.  We trust that these safeguards should help
ensure that publicly funded legal aid is directed to those most in need.

Back to some Members' assertion that the current limits are too low, I do
not think it is sufficient for us to simply look at a single aspect of our legal aid
regime, and ignore the bigger picture of the overall effectiveness of the system as
a whole.  Let me highlight a number of key features of our existing regime, and
contrast them with those of the legal aid systems overseas.  Our system as a
whole compares well with the prevailing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n facilitating
access and helping those in need.

To start with, we are the exception, rather than the rule, in not having a
cap on legal aid spending.  Other jurisdictions subject their legal aid costs to a
financial limit.  Some even impose spending caps on individual cases.  In not
having a cap on legal aid spending, we seek to ensure that financial constraint
does not prejudice the grant of legal aid to those most in need.

Second, many overseas jurisdictions are still pegging the deductible
standard personal allowance of their legal aid applicants to their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rates.  We have moved on and adopted the "35-percentile household
expenditure" as our standard since the year 2000.  This is a major enhancement
to our system which serves to expand the legal aid net by about 10%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eligible households.  We also have a comprehensive set of
statutory deductibles for calculating a legal aid applicant's disposable income and
capital, for the purpose of assessing his financial eligibility.  Indeed, we are
considering whether we may expand the scope of some of these deductibl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review completed in the yea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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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our existing system, our legal aid coverage extends to more than
55% of our total households in Hong Kong.  That is, more than one in every
two households is eligible for legal aid under our present regime.  We are far
from being an average performer in this respect.  We understand that in
England and Wales, and in Ontario, Canada, which are considered more
advanced in the granting of legal aid, the comparable figure is around 40% of
their families fall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legal aid net.

In overall terms, we believe that the funding policy and coverage of our
legal aid regime compare very favourably with most of the other jurisdictions.
As it is, in the year 2003, about 13 000 individuals were granted publicly funded
legal aid in Hong Kong.  The total legal cost amounted to some $470 million.
The revised estimate in 2003-04 amounts to $530 million.  These statistics
underline our continuous efforts and commitment in helping those most in need.
And,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within the confines of available resources, we
would continue to look for ways to improve our present system.

Some Members consider that our current financial limits do not reflect the
high costs of private litigation.  In the 2002 review, the Administration tried to
ascertain the changes in litigation costs between July 2000 and July 2002 as a
basis for proposing possible adjustment to the limits.  This was not very fruitful,
because neither the two professional bodies nor the Judiciary has maintained the
relevant legal cost statistics.  The figures derived from data of the Legal Aid
Department showed little cost movements.  Of course, this is arbitrary in
character and does not reflect the actual cost being charged in the private sector.
We are thus unable to establish a case to revise the financial eligibility limits on
account of changes in litigation costs over the two-year period.  We would,
however, be ready to reconsider the case, when the two legal professional bodies
are able to help us with reliable cost statistics showing a rising trend.

Some Members are concerned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unrepresented litigants.  As Members may recall from an earlier study by the
Chief Justice's Working Party on Civil Justice Reform, there may be many
different reasons why a litigant is not legally represented.  Litigants may choose
to represent themselves.  Some may believe that they are capable of running the
case without a lawyer.  Some litigants may simply distrust lawyers, or some
may decide to continue unrepresented despite legal advice as they could not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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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observed by the Judiciary's Working Party in its Final Report, which
was released earlier this month, initiatives towards helping unrepresented
litigants to navigate litigation in the Courts would require the concerted efforts
and co-operation among the Judiciary,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legal
profession to take forward.

On the part of the Judiciary, a resource centre for unrepresented litigants
in civil proceedings in the High Court and the District Courts has commenced
operation since December last year.  The Judiciary is also studying the
possibility of introducing, by way of a pilot scheme, a system of providing an
unrepresented litigant with a quick and up-to-date printout of key information
about his case, in order to encourage him to seek legal advice from, for instance,
a pro bono legal adviser.

On our part, we continue to review our legal aid system.  Though we do
not have a target coverage of legal aid services, we estimate that more than 55%
of the total households in Hong Kong would be financially eligible for legal aid
under the Ordinary Legal Aid Scheme, and some 70% in the case of the
Supplementary Legal Aid Scheme (Supplementary Scheme).  We are satisfied
that the existing legal aid system and coverage are fair, reasonable and adequate,
bearing in mind also our tight fiscal position.  I would also look to the legal
profession and other pro bon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for their
contributions towards assisting unrepresented litigants.

Some Members urge the Administration to formulate measures to facilitate
access to legal aid.  We are in fact dealing with this separately.  In parallel
with the annual reviews, we also conducted in the year 2002 a five-yearly review
of the criteria used to assess the financial eligibility of legal aid applicants.
Following that review, we have identified a number of improvements to the
existing arrangements, and are discussing them with the Panel on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nd Legal Services (AJLS Panel)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ese
improvements, as I have briefly mentioned earlier on, seek to further expand the
scope of "deductibles" in the calculation of disposable income and disposable
capital of legal aid applicants, and to reduce the scale of contributions by aided
persons under the Supplementary Scheme.  Their overall effect would be to
further facilitate access to legal aid.  Subject to our discussion with the AJLS
Panel, we hope to put in place these improvements very shor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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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 suggest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use the median household
expenditure as a standard deductible allowance for calculating the disposable
income of legal aid applicants.  Members may recall that the previous method
of calculating the allowable deductibles was based on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CSSA) rates.  In the year 2000, we adopted a "35-
percentile household expenditure" in calculating the allowance.  The objective
of adopting a "35-percentile household expenditure", which is incidentally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average expenditure of the lowest 35 per cent households", as
some Members may have also mistaken, is to reflect more realistically the
expenditure level of our target group, that is, households in the lower-middle
class and below, for legal aid.  We do not agree to the using of a median
household expenditure as the basis for calculating the deductible income because
this level of expenditure will not be representative of that of our target group.
Further raising the standard personal allowance in this way would have
significant financial implica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At issue here is the
affordability of this proposal by the taxpayers in the light of our fiscal stringency.

There have been occasional suggestions that the law does not specifically
require us to revise the limits in strict accordance with the movements in
consumer prices.  For this reason, it was argue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could
defer a downward adjustment now as proposed in the resolution.

If I may reiterate here, it has long been our established policy to review the
limits periodically, to take account of changes in consumer prices.  The
arrangement before the year 2000 was to conduct a review biannually.  In
response to views expressed during a public consultation exercise, a review of
our legal aid policy in 1998, we agreed to revise the review cycle to an annual
one, so as to better maintain the real value of the limits.  We put that in place in
the year 2000.  What we are seeking to achieve now through this resolution is to
implement the outcome of the reviews under the new cycle.  Having completed
three annual reviews, and having done nothing on adjustment, we consider that it
would be irresponsible of the Administration to defer this exercise further.  We
have thus proposed to adjust the financial eligibility limits to reflect the
cumulative decreases in Consumer Price Index C of 8.2% over the period July
2000 to July 2003.

We believe it is a matter of good administration and justice and discipline
to adhere to the established review mechanism and cycle,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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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in the midst of inflationary or deflationary times.  Deferring adjustments
would entrench and even aggravate the erosion to the limits, and defeat the whole
purpose of instituting a review mechanism in the first place — and that review
mechanism was endorsed by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Madam President, it is the established practice of the Administration to
review the financial eligibility limits of legal aid applicants to take account of
changes in price levels.  I am sorry I have to repeat this again and again.  Our
objective is simple.  We have never changed our course.  As I have reiterated,
we are seeking to maintain the real value of the limits through these periodic
adjustments.  We hope that the resolution will hav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s
support.  We hope the resolution will again secure that support.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政務司司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吳靄儀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iss Margaret 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吳靄儀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然後進行記名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立法會  ─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7 March 2004 97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呂明華議員、吳亮星

議員、周梁淑怡議員、許長青議員、陳智思議員、陳鑑林議員、梁劉柔芬議

員、黃宏發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曾鈺成議員、楊孝華議員、楊

耀忠議員、劉江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劉漢銓議員、蔡素玉議

員、譚耀宗議員、鄧兆棠議員、石禮謙議員、胡經昌議員、張宇人議員、勞

永樂議員、葉國謙議員、劉炳章議員及馬逢國議員贊成。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吳靄儀

議員、涂謹申議員、張文光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婉嫻議員、梁耀忠議員、

單仲偕議員、楊森議員、劉千石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

員、羅致光議員、李鳳英議員、麥國風議員、梁富華議員、黃成智議員、馮

檢基議員及余若薇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有 56 人出席，31 人贊成，24 人反對。由於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

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56 Members present, 31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24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根據《公共財政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公共財政條例》動議的決議案《公共財政條例》動議的決議案《公共財政條例》動議的決議案《公共財政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PUBLIC FINANCE
ORDINANCE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在議程內以我名義提出的議

案。

這項決議案旨在申請臨時撥款，以便政府能夠在由 2004 年 4 月 1 日開

始的新財政年度至《撥款條例草案》獲通過的一段期間內，繼續提供各項現

有服務。這種做法是依循立法會沿用已久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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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按照決議案第 4 段的規定，根據在《 2004-05 年度開支預算案》

內所列出的撥款額百分率，決定每一分目所申請的臨時撥款額。如果財務委

員會或獲授權的人員修改預算，則按各個百分率計算出來的撥款額亦會因此

而有所變動。因此，在每個總目下的臨時撥款額並不是固定的，而是可能會

有所變動的，而每一項增加會以另一項相同數額的削減所抵銷。每一個總目

下的初訂臨時撥款額載於本演辭的註釋。所有總目的整體撥款總額為

83,602,440,000 元，這是一個固定的款額，在獲得本會批准前，是不得超過

的。

透過這項決議案，財政司司長亦可以將任何開支分目下的臨時撥款額更

動，但在更動後的款額，不得超過在《 2004-05 年度開支預算案》中，為有

關分目預留的款額或超過有關開支總目下的臨時撥款額。

財政司司長會向庫務署署長發出臨時支款授權書，授權他按照本議案所

載條件支付款項，並以議案所指定的款額為限。在《撥款條例草案》獲得通

過後，臨時撥款即予歸類，而在《撥款條例草案》通過後所發出的常年支款

授權書，亦會取代該臨時支款授權書。

主席女士，我謹此提出議案。

註釋

開支總目

開支預算

所列款額

初訂臨時

撥款額

$’000 $’000

21 行政長官辦公室 ................ 59,760 11,952

22 漁農自然護理署 ................ 720,686 183,202

25 建築署 ........................ 1,453,374 292,099

24 審計署 ........................ 123,206 24,642

23 醫療輔助隊 .................... 62,304 12,879

82 屋宇署 ........................ 803,932 169,962

26 政府統計處 .................... 503,306 100,750

27 民眾安全服務處 ................ 74,991 14,999

28 民航處 ........................ 663,715 142,806

43 土木工程署 .................... 922,614 195,243

30 懲教署 ........................ 2,466,385 503,988

31 香港海關 ...................... 1,904,226 400,984

37 生署 ........................ 2,900,869 616,541

92 律政司 ........................ 897,942 182,632

39 渠務署 ........................ 1,637,681 349,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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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支總目

開支預算

所列款額

初訂臨時

撥款額

$’000 $’000

42 機電工程署 .................... 238,627 63,379

44 環境保護署 .................... 2,422,912 749,629

45 消防處 ........................ 3,078,749 728,229

49 食物環境 生署 ................ 3,958,769 879,666

46 公務員一般開支 ................ 4,872,854 1,164,667

166 政府飛行服務隊 ................ 201,835 80,979

48 政府化驗所 .................... 244,718 59,688

59 政府物流服務署 ................ 511,386 176,206

51 政府產業署 .................... 1,706,753 352,769

35 政府總部︰駐北京辦事處 ........ 48,256 9,652

143 政府總部︰公務員事務局 ........ 445,102 110,991

152 政府總部︰工商及科技局（工商科） 531,435 130,139

55 政府總部︰工商及科技局（通訊及

科技科） ...................... 133,372 26,675

144 政府總部︰政制事務局 .......... 34,442 6,889

145 政府總部︰經濟發展及勞工局（經

濟發展科） .................... 713,802 151,697

156 政府總部︰教育統籌局 .......... 35,068,749 7,573,038

158 政府總部︰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環

境及運輸科） .................. 96,317 20,832

159 政府總部︰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工

務科） ........................ 216,055 44,747

148 政府總部︰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財

經事務科） .................... 152,187 40,520

147 政府總部︰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庫

務科） ........................ 190,776 38,156

149 政府總部︰ 生福利及食物局 .... 28,589,332 6,048,222

53 政府總部︰民政事務局 .......... 684,835 149,647

96 政府總部︰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 .. 279,293 57,088

138 政府總部︰房屋及規劃地政局（規

劃地政科） .................... 84,798 16,960

155 政府總部︰創新科技署 .......... 412,078 107,002

142 政府總部︰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及財

政司司長辦公室 ................ 542,827 140,168

151 政府總部︰保安局 .............. 124,820 27,377

60 路政署 ........................ 1,949,958 393,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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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支總目

開支預算

所列款額

初訂臨時

撥款額

$’000 $’000

63 民政事務總署 .................. 1,278,694 299,742

168 香港天文台 .................... 208,073 42,450

122 香港警務處 .................... 11,563,502 2,431,653

62 房屋署 ........................ 332,952 66,591

70 入境事務處 .................... 2,322,478 464,496

72 廉政公署 ...................... 681,580 137,228

121 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 ........ 13,088 2,618

74 政府新聞處 .................... 373,036 79,932

47 資訊科技署 .................... 506,520 101,832

76 稅務局 ........................ 1,236,311 247,719

78 知識產權署 .................... 107,787 53,518

79 投資推廣署 .................... 233,718 197,544

174 公務及司法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諮

詢委員會聯合秘書處 ............ 13,057 2,612

80 司法機構 ...................... 981,099 213,151

90 勞工處 ........................ 1,176,254 449,494

91 地政總署 ...................... 1,488,396 310,119

94 法律援助署 .................... 785,736 157,148

112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 367,724 90,094

9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5,218,210 1,150,690

100 海事處 ........................ 942,366 212,364

106 雜項服務 .................... . 6,598,165 5,272,427

114 申訴專員公署 .................. 86,978 17,556

116 破產管理署 .................... 135,815 31,723

120 退休金 ........................ 16,327,139 3,982,105

118 規劃署 ........................ 444,035 106,235

136 公務員 用委員會 .............. 18,588 3,718

160 香港電台 ...................... 462,668 100,934

162 差餉物業估價署 ................ 390,596 81,183

163 選舉事務處 .................... 336,193 67,239

170 社會福利署 .................... 33,166,139 7,835,829

173 學生資助辦事處 ................ 3,748,586 1,331,095

180 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 .......... 101,218 26,508

110 拓展署 ........................ 211,846 42,370

181 工業貿易署 .................... 903,811 664,075

186 運輸署 ........................ 908,346 207,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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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支總目

開支預算

所列款額

初訂臨時

撥款額

$’000 $’000

188 庫務署 ........................ 338,686 67,738

190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 12,042,532 2,509,432

194 水務署 ........................ 5,223,406 1,049,797

                        

214,005,356 52,659,440

184 轉撥各基金的款項 .............. 30,943,000 30,943,000

    ________    ________

總額 .......................... 244,948,356 83,602,440

=========== ===========

財經事務及庫務財經事務及庫務財經事務及庫務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　─

1. 現批准將一筆不超逾 $83,602,440,000 的款項記在政府一

般收入上，供作支付 2004 年 4 月 1 日開始的財政年度政

府服務開支之用。

2. 在本決議的規限下，如此記帳的款項可按照於 2004 年 3 月

10 日提交立法會省覽的《 2004-05 年度開支預算案》所顯

示的各開支總目而支用，如該預算案根據由《公共財政條

例》（第 2 章）第 7(2)條施行的該條例的條文修改，則可

按照經如此修改的該預算案所顯示的各開支總目而支

用。

3. 關於任何開支總目的開支，不得超逾第 4 段所批准就該開

支總目內各分目而支用的款額的總和。

4. 關於開支總目內每一分目的開支，不得超逾　─

(a) （就經營帳目經常開支分目而言）下述款額　─

(i) （除在該分目是列於本決議的附表內的情況

外）相等於在上述預算案中就該分目而顯示的

備付款額的 20%的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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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該分目是列於本決議的附表內的情況下）

相等於在上述預算案中就該分目而顯示的備

付款額的某個百分率的款額，而該百分率在該

附表中就該分目而指明；及

(b) （就經營帳目非經常開支分目或資本帳開支分目而

言）相等於在上述預算案中就該分目而顯示的備付款

額的 100%的款額，

或財政司司長在任何情況下批准的其他款額，而該款額不

得超逾相等於在上述預算案中就該分目而顯示的備付款

額的 100%的款額。

附表 [第 4 段 ]

開支總目 分目

預算案中顯

示的備付款

額的百分率

28 民航處 170 機場保險 100

46 公務員一般開支 013 個人津貼 40

280 給予職業安全健康局的撥款 30

90 勞工處
295

給予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

的撥款
30

163 註銷款項 50

192 退回已收款項 100106 雜項服務

284 補償 30

021
特惠撫恤金、特惠金、津貼及

增加款項
50

120 退休金

026
僱員補償、與僱員傷亡及喪失

工作能力有關的款項及開支
50

176 暴力及執法傷亡賠償 60

177 緊急救濟 100

179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 25

180 公共福利金計劃 25

170 社會福利署

187 代理人的佣金及費用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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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議

案，予以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就批准簽發保安人員許可證準則而根據《保安及護 服務條例》動議

的決議案。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保安及護《保安及護《保安及護《保安及護 服務條例》動議的決議案服務條例》動議的決議案服務條例》動議的決議案服務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SECURITY AND GUARDING
SERVICES ORDINANCE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印載在議程內的議案。

《保安及護 服務條例》（“條例＂）第 6 條訂明，警務處處長在向任

何人簽發從事保安工作的許可證之前，該人須先符合保安及護 業管理委員

會（“管理委員會＂）藉憲報公告所指明的準則。條例訂明有關公告並非附

屬法例，但須先提交立法會省覽，並獲得立法會批准，方可在憲報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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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委員會是根據條例成立的，成員大部分是社會人士，現任主席是劉

健儀議員。管理委員會就 4 類不同的保安工作，訂明了簽發許可證的準則。

在簽發其中 3 類現行許可證時，其準則包括“對保安工作的熟練程度＂一

項。這項準則是在 2003 年作出修訂時新增的，目的是 終以這項準則取代

出示“未來僱主的聘用證明＂的要求。在 2003 年作出修訂前，由於首次申

請有關許可證的人均須出示未來僱主的聘用信，因此有些申請是透過僱主提

出的。管理委員會曾經接獲意見，指個別僱主藉此剝削他們的僱員，例如向

僱員收取高於許可證發牌費用的款項。因此，管理委員會在上次修訂準則

時，已決定 終會撤銷有關“未來僱主的聘用證明＂的規定。

在 2003 年作出修訂後，申請人只要有從事保安業的經驗或通過技能測

試，便可符合“對保安工作的熟練程度＂的準則。作為過渡安排，當時亦訂

明直至 2004 年 3 月 31 日為止，出示“未來僱主的聘用證明＂仍然是申請許

可證的有效條件之一。

為增設途徑，讓個別人士可自行申請許可證，管理委員會建議修訂準

則，訂明如果申請人修畢一項保安培訓課程，而該項課程符合獲管理委員會

認可、旨在保證質素的計劃的規定，申請人便符合“對保安工作的熟練程

度＂的準則。其他可符合這項準則的現有途徑包括技能測試及從事有關工作

的經驗和年資等。

今次修訂所涉及的保證質素計劃，是建基於管理委員會在 1997 年起推

行的保安培訓課程認可計劃（“認可計劃＂）。認可計劃的目的是向公眾提

供市面上可供報讀，而又達致獲管理委員會認可標準的保安培訓課程的資

料。截至今年 1 月底，市面上共有 60 個獲該認可計劃認可的培訓課程。為

確保認可課程的質素，管理委員會邀請職業訓練局制訂了一項保證質素的計

劃，確保經認可的培訓課程運作妥善，並達到應有的水平。該項計劃訂明了

課程在管理、課程內容、培訓人員資歷、培訓設施、評核及課程評估等方面

的規定。該項計劃是在徵詢商會、業內的專業人士、培訓機構和工會的意見

後制訂的，並獲得有關團體廣泛接納。

為了作過渡安排，管理委員會建議把現行“出示未來僱主的聘用證明＂

這項條件的有效期延長 6 個月，直至 2004 年 10 月 1 日才失效。此舉可確保

在有關條件失效前，市場上有充裕的符合質素保證計劃規定的認可課程，供

許可證申請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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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有關的修訂建議既能方便有興趣的人投身保安及護 業，又

可確保只有具備保安工作所需知識的適當人選才會獲簽發許可證。此舉有助

提升私營保安服務的水平，以及提高市民對這類服務的信心。我希望議員支

持有關議案，批准附件所載的公告，以訂明經修訂的簽發保安人員許可證準

則。

謝謝主席女士。

保安保安保安保安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批准載列於本議案附件的公告。公告指明在警務處處長根據《保

安及護 服務條例》向任何人發給從事保安工作的許可證前，該人須

先符合的修訂準則。

附件

保安及護 服務條例（第 460 章）

（根據第 6(1)(b)(i)條發出的通知）

簽發保安人員許可證準則簽發保安人員許可證準則簽發保安人員許可證準則簽發保安人員許可證準則

現特通知，保安及護 業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理委員會＂）現依據《保

安及護 服務條例》第 6(1)(b)(i)條的規定，訂明下列經修訂的準則（以下簡

稱“修訂準則＂），由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起取代在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第 1224 號公告所公布者，以便根據該條例發出許可證。任何人必須符合下

列就某類保安工作而訂明的準則，方可獲警務處處長根據該條例發出許可

證，從事該類保安工作。

((((甲甲甲甲 )))) 只限“單幢式私人住宅建築物＂而無須攜帶槍械彈藥執行的護只限“單幢式私人住宅建築物＂而無須攜帶槍械彈藥執行的護只限“單幢式私人住宅建築物＂而無須攜帶槍械彈藥執行的護只限“單幢式私人住宅建築物＂而無須攜帶槍械彈藥執行的護 工工工工

作作作作（（（（見註見註見註見註 1111））））

(a) 年齡 (i) 申請人提交申請時須年滿 18歲或

以上。

(ii) 如申請人或持證人年屆 65 歲或以

上，則須每兩年一次出示由註冊醫

生簽發的醫生證明書（見註 2），

證明適宜執行所需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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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體格 申請人必須具備適宜執行職務的體

格。如警務處處長認為有合理需要，

則或須提交由註冊醫生簽發的醫生證

明書（見註 2）。

(c) 品行良好 申請人必須品行良好，其受僱紀錄、

刑事紀錄（見註 3）及其他有關因素均

在考慮之列。

(d) 對保安工作的熟練程度 申請人必須符合下列其中一項要求：

(i) 申請人必須在提交申請前的一年

內，通過管理委員會認可，並以

適當方式公布的技能測試；或

(ii) 申請人在提交申請前的五年內，

必須曾在香港合法地執行保安工

作，而且累積至少三年工作經驗

（見註 4）；或

(iii) 申請人在提交申請前的兩年內，

必須曾在香港合法地執行保安工

作，而且累積至少一年工作經驗

（見註 4）；或

(iv) 申請人必須在提交申請前的一年

內，通過一項保安培訓課程的結

業考試，而該課程須符合管理委

員會認可並以適當方式公布、旨

在保證質素的計劃中的規定；或

(v) 申請人必須出示未來僱主的聘用

信（見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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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乙乙乙 )))) 就任何人就任何人就任何人就任何人、處所或財產提供的、處所或財產提供的、處所或財產提供的、處所或財產提供的、無須攜帶槍械彈藥執行的護、無須攜帶槍械彈藥執行的護、無須攜帶槍械彈藥執行的護、無須攜帶槍械彈藥執行的護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但並非包括在甲類之內者但並非包括在甲類之內者但並非包括在甲類之內者但並非包括在甲類之內者））））

(a) 年齡 申請人須年滿 18 歲或以上。從事這類

保安工作的年齡上限為 65 歲。

(b) 體格 申請人必須具備適宜執行職務的體

格。如警務處處長認為有合理需要，

則或須提交由註冊醫生簽發的醫生證

明書（見註 2）。

(c) 品行良好 申請人必須品行良好，其受僱紀錄、

刑事紀錄（見註 3）及其他有關因素均

在考慮之列。

(d) 對保安工作的熟練程度 申請人必須符合下列其中一項要求：

(i) 申請人必須在提交申請前的一年

內，通過管理委員會認可，並以

適當方式公布的技能測試；或

(ii) 申請人在提交申請前的五年內，

必須曾在香港合法地執行保安工

作，而且累積至少三年工作經驗

（見註 4）；或

(iii) 申請人在提交申請前的兩年內，

必須曾在香港合法地執行保安工

作，而且累積至少一年工作經驗

（見註 4）；或

(iv) 申請人必須在提交申請前的一年

內，通過一項保安培訓課程的結

業考試，而該課程須符合管理委

員會認可並以適當方式公布、旨

在保證質素的計劃中的規定；或

(v) 申請人必須出示未來僱主的聘用

信（見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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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丙丙丙 )))) 須攜帶槍械彈藥執行的護須攜帶槍械彈藥執行的護須攜帶槍械彈藥執行的護須攜帶槍械彈藥執行的護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a) 年齡 申請人須年滿 18 歲或以上。從事這類

保安工作的年齡上限為 55 歲。

(b) 體格 申請人必須具備適宜執行職務的體

格。如警務處處長認為有合理需要，

則或須提交由註冊醫生簽發的醫生證

明書（見註 2）。

(c) 品行良好 申請人必須品行良好，其受僱紀錄、

刑事紀錄（見註 3）及其他有關因素均

在考慮之列。

(d) 對保安工作的熟練程度 申請人必須符合下列其中一項要求：

(i) 申請人必須在提交申請前的一年

內，通過管理委員會認可，並以

適當方式公布的技能測試；或

(ii) 申請人在提交申請前的五年內，
必須曾在香港合法地執行保安工

作，而且累積至少三年工作經驗

（見註 4）；或

(iii) 申請人在提交申請前的兩年內，
必須曾在香港合法地執行保安工

作，而且累積至少一年工作經驗

（見註 4）；或

(iv) 申請人必須在提交申請前的一年
內，通過一項保安培訓課程的結

業考試，而該課程須符合管理委

員會認可並以適當方式公布、旨

在保證質素的計劃中的規定；或

(v) 申請人必須出示未來僱主的聘用

信（見註 5）。

(e) 槍械牌照 申請人須持有由警務處處長簽發，執

行職務時所需槍械的有效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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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丁丁丁 )))) 安裝安裝安裝安裝、保養及／或修理保安裝置及／或、保養及／或修理保安裝置及／或、保養及／或修理保安裝置及／或、保養及／或修理保安裝置及／或（（（（為個別處所或地方為個別處所或地方為個別處所或地方為個別處所或地方））））設計附設計附設計附設計附

有保安裝置的系統有保安裝置的系統有保安裝置的系統有保安裝置的系統

(a) 年齡 申請人須年滿 18 歲或以上。

(b) 熟練程度 申請人必須曾接受適當訓練，或證明

具備和熟悉（見註 6）執行職務時所需

的技巧和技術。

(c) 品行良好 申請人必須品行良好，其受僱紀錄、

刑事紀錄（見註 3）及其他有關因素均

在考慮之列。

(d) 未來僱主的聘用證明 申請人首次申請許可證時，必須出示

未來僱主的聘用信。

註

(1) 單幢式私人住宅建築物，是指一座獨立
*
建築物：

(a) 有上蓋及外牆圍封，外牆由地基伸展至屋頂；及

(b) 主要用作私人住宅用途；及

(c) 只得一處主要通道
+
。

*
若以大部份層數而言，人們必須通過較高或較低層、天台或街道，方可到達

另一幢大廈同一層的單位，則該幢大廈便屬獨立建築物。
+

「主要通道」指居民 常用以通往單位的入口閘門、升降機大堂或樓梯，而

緊急及走火通道除外。

(2) 香港警務處牌照課備有醫生證明書的標準表格。

(3) 警務處處長須考慮申請人所犯刑事罪行的性質，並可根據《保安及護 服務條例》

第 14(5) (b)條，把申請轉介保安及護 業管理委員會議決。倘屬下列情況者，一

般不會獲發許可證：

(a) 在提交申請前的五年內，被裁定觸犯《保安及護 服務條例》附表 2 第 2 欄

所訂明的任何一項罪行，並因此而被判處該附表第 3 欄就該罪行所訂明的刑

罰；或

(b) 正在接受感化、簽保、減刑或緩刑期間；或

(c) 入獄刑滿獲釋不逾三年；或

(d) 在提交申請前的五年內，被裁定觸犯三項或以上罪行。定額罰款通知書、交

通傳票、非法擺賣、擺放雜物阻街、隨地棄置垃圾、亂過馬路和未有按照保

釋規定向警署或法庭報到屬輕微罪行，可獲得豁免。

(4) 申請人可提交有關證明文件、僱主提供的證明書或由其本人作出的法定聲明，作

為工作經驗的證明。

(5) 第 (v)項會在二零零四年十月一日停止有效。
(6) 申請人須夾附專門技術訓練證書，或有關這類保安工作的受僱紀錄副本。

保安及護 業管理委員會

主席劉健儀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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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保安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首先，我想申報利益，表明我是保安及護 業管理

委員會（“管理委員會＂）的主席。

《保安及護 服務條例》旨在規管保安業的發牌計劃，其精神是要對提

供保安服務的機構及其從業員的服務質素作出監管，以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另一方面，是要顧及該行業在香港的實際運作情況，盡量平衡業內人士及公

眾的利益，從而作出漸進式的改進。

為了提升保安及護 服務的質素和保安行業的專業水平，管理委員會自

1995 年 6 月成立以來，一直與警方、業界商會和工會、職業訓練局、僱員再

培訓局及其他提供訓練的機構保持聯繫，緊密合作，希望通過培訓，進一步

提高保安人員的技能和知識，藉以加強公眾對私人保安服務的信心。

其中一項在 2003 年作出修訂的準則，是在申請甲、乙及丙類許可證時，

以“對保安工作的熟練程度＂的準則， 終取代出示未來僱主聘用證明的規

定。自 2003 年 4 月 1 日開始，申請人只須有從事保安業的經驗或通過技能

測試，便可符合“對保安工作的熟練程度＂的準則。根據警方提供的資料，

選用通過技能測試途徑申請保安人員許可證的人數，有逐漸上升的趨勢，可

見設立個別人士自行申請許可證的渠道是有需要的，也逐漸獲申請者採用。

其實，管理委員會經常對簽發保安人員許可證的準則作出檢討，以便從

實際經驗中尋求改善。管理委員會曾接獲香港保安業協會及一些提供課程的

機構的建議，指凡成功修畢認可保安訓練課程，並在課程結業考試中取得合

格成績的學員，便應視為符合“對保安工作的熟練程度＂這項準則。管理委

員會一向十分重視培訓事宜，對於該項建議，管理委員會認為必須先制訂一

項嚴格的質素保證計劃，以確保認可的保安訓練課程得以妥善地舉辦和管

理，以及維持在獲管理委員會接納的水平，方可考慮修畢該類課程的人是否

符合“對保安工作的熟練程度＂這項準則。

因此，管理委員會邀請職業訓練局制訂一項質素保證計劃，以確保妥善

地開辦認可的培訓課程。管理委員會得悉，職業訓練局在考慮各個商會、保

安專業人士、培訓機構和工會的意見後，已落實一套嚴謹的質素保證計劃，

以確保有關課程的水準和質素。管理委員會認為通過有品質保證的訓練，可

確保獲發許可證的保安人員已具備執行職務所需的基本知識。因此，管理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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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會建議如果申請人成功修畢一項獲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符合質素保證計

劃規定的保安培訓課程，便可視作符合“對保安工作的熟練程度＂的準則。

這項建議亦可增設個別人士自行申請許可證的渠道，使申請人可無須透

過未來的僱主，直接和快速地申請許可證，而僱主與求職者之間的爭執也可

隨之減少。在目前的經濟情況下，這點尤其重要。

為了有足夠時間可順利和逐步地引入符合質素保證計劃規定的課程，管

理委員會亦建議把“聘用證明＂這項條件的有效期再延長 6 個月，直至 2004

年 9 月 30 日為止。

如獲立法會批准，經修訂的準則的生效日期訂為 2004 年 4 月 1 日。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呼籲各位議員同事支持這項議案。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香港工會聯合會支持對有關條文作出修訂，因為正

如剛才有關方面的管理委員會主席劉健儀議員所說，在過去幾年，我們工會

一直認為如果有人想從事有關行業，其實應該是無須獲得僱主推薦的。如果

他們能修畢某項認可課程，便應該已具備有關資格，這樣可令我們基層巿民

的就業機會增加。因此，對於現在有關的管理委員會提出這項修訂，我們是

支持的。

此外，我們也希望在這個過程中，那些認可課程能按照從事有關行業人

員的水平來訂定，不要把“這張刀＂提得太高，這是我感到憂心的地方。一

般而言，從事物業這方面的管理的人均是一些基層巿民，他們其實也很希望

透過他們敬業樂業的精神，保護我們居住的每幢大廈。如果確認課程的水平

訂得太高或要求太過分，我想是會增加他們從事這個行業的困難的。

主席女士，我們會支持這項修訂。謝謝。

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主席，在過去，一個人如果希望從事保安工作，便必須有公司

願意聘請他，然後才可以向警方申請牌照。因此，即使他對這個行業很熟悉

和富有經驗，但如果沒有公司聘用他，便無法向警方申請牌照。同時，如果

他被僱用他的保安公司解僱，便不可以繼續從事該個行業。因此，現時的修

訂的好處便是將兩者脫 ，令一些有意從事保安及物業管理行業的人可以獨

自透過評估，考獲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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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僱員再培訓局的主席，僱員再培訓局也開辦了很多這方面的課程，

每年大約有 22  000 個這類培訓名額，在該局之下也有 24 間培訓機構開辦這

類課程。這些培訓機構他日亦可以參加這項由保安服務業訓練委員會（“委

員會＂）制訂的認可計劃，只要經過委員會評核，便能夠被納入這項計劃內。

不過，我想在此指出，如果這些培訓機構希望加入這個質素保證系統，首次

申請的費用是 4,500 元，另外須繳付每年兩次的視察費用達 6,000 元。關於

這筆款項，雖然我們覺得培訓機構是應該支付的，但我們同時覺得這筆款項

畢竟是偏高的，很希望委員會可聯同職業訓練局，研究一下這筆費用可否調

低。

僱員再培訓局也認為政府與委員會應就現時的修訂多作宣傳，為甚麼

呢？因為很多時候，很多保安公司會用種種藉口來針對其僱員，例如早在去

年年底，我們便已經接獲投訴，亦已經向委員會反映，指出有保安公司向僱

員表示，由於已經設有這類評估試，因此，如果僱員沒有參加這類評估試，

如果未通過評估，便不可以再獲錄用了。事實上，情況根本上並非如此，我

們只是在今天才討論這項議案的。為了令有關的保安公司不會把我們這項修

訂胡亂施加在其僱員身上，用這項修訂作為解僱一些它們不喜歡的僱員的藉

口，或作為不聘請他們的藉口，我希望當局能夠盡量廣泛地宣傳這個信息，

令從業員或想從事保安及物業管理行業的人有更深的瞭解，知道我們這項修

訂其實是可以幫助他們的，不要被一些公司利用作為藉口來解僱從業員。

此外，僱員再培訓局亦打算為一些已經有長期工作經驗，但也想參加這

項統一評估試的從業員舉辦一些補修課程，讓他們透過補修課程，可更容易

地通過這項評估試，使他們可繼續安心地從事這個行業的工作。我們認為現

時這項修訂有助提升整個行業的資歷，因此，我們是支持修訂的。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請保安局局長發言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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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多謝各位議員就簽發保安人員許可證的修訂準則

發表了他們的意見。

這準則自去年修訂以來，已更能配合不斷改變的社會環境，並反映了市

民對保安人員的要求。今次的修訂增加了渠道，讓有志加入保安服務行業的

人可藉修讀符合保證質素計劃規定的保安培訓課程，達致對保安工作熟練這

項準則。這種做法將可進一步提升保安人員的水準。我知道管理委員會在擬

定有關的修訂前，已廣泛諮詢各界，並盡量吸納他們的意見。

我很感謝管理委員會，特別是劉健儀主席所作的努力。今次的修訂已恰

當地平衡了各界關注的事項，在提升保險業的質素之餘，也可在大約半年後

正式取消出示聘用證明的要求，以防止僱主與僱員就有關證明出現爭執的情

況。

剛才，陳婉嫻議員提出了課程門檻的問題。據我們所知，職業訓練局在

制訂這項質素保證計劃時，已徵詢了商會和業界的意見。我在此懇請各位議

員支持這項議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保安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議員議案。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就每位議員

發言時限所作的建議。由於各位對這建議已耳熟能詳，所以我不會在此作詳

細介紹。我只想提醒大家，議員若發言超過時限，主席必須指示該議員停止

發言。

第一項議案：尊重及遵守《基本法》所訂定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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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及遵守尊重及遵守尊重及遵守尊重及遵守《基本法》所訂定的原則《基本法》所訂定的原則《基本法》所訂定的原則《基本法》所訂定的原則

RESPECTING AND COMPLYING WITH THE PRINCIPLES
PRESCRIBED IN THE BASIC LAW

涂謹申涂謹申涂謹申涂謹申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正當政制改革的爭論變成充滿怒氣、甚至人身攻擊的言

論之時，國家領導人似乎正在採取另一種語調。溫家寶總理在十屆全國人大

二次會議提到要“廣泛團結港澳地區各界人士＂；而國家主席胡錦濤亦呼籲

“各界人士要同心同德，團結進取，排除干擾，克服困難＂，他更指出，香

港對政制改革作出理性討論是好事。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政制改革的討論因為“愛國論＂而變得情緒化，不但使討論變得不理

性，甚至令社會陷入不必要的爭拗、分化及不穩。這些都是我們不願見到的。

由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並宣布成立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專責小組＂）

至今已兩個多月，究竟我們討論了多少？專責小組表示要就三大原則及五大

法律問題進行諮詢，民主黨就此已多次表示過，現時討論政制改革的具體方

案有迫切性，即使要諮詢，亦應同時諮詢具體方案。但是，回顧過去兩個多

月，社會上便只就新華社發出的其中一點原則討論，就是治港者須以愛國人

士為主體。

從新華社發表有關“不愛國人士＂的定義看來，這場愛國辯論說穿了，

其實只是一個排斥及打壓異己的過程。上次，張文光議員說，愛國愛港不是

權力和名利的踏腳石，更不是排斥和打擊異己的工具，今天，愛國者的討論

已經變質，成為政治跟風、效忠表態、秋後算帳的政治運動。我自己對此有

很大的感受。

我今天提出這項議案的目的，就是要促請專責小組撥亂反正，將政制改

革的討論由抽象的討論帶入正軌。前天，局長林瑞麟先生在回應議員的提問

時表示，政府就該“三大原則、五大法律問題＂諮詢團體， 少直至 3 月底

才完成，實在是“不務正業＂。現時 迫切的，就是立即就政制改革提出具

體方案，而不是再在抽象原則的問題上糾纏，除非是蓄意採取拖延的策略，

則另作別論。

我們不但有需要回到正軌討論，集中辯論有必要及迫切的事，還要回到

理性的討論。日前，蕭蔚雲先生表示《基本法》既要從文字上理解，又要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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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實際、立法原意來理解，“不能只從字面上看＂。他舉例，《基本法》

中雖沒寫到“行政主導＂ 4 個字，亦沒寫到“港人治港以愛國者為主體＂

─　但沒有寫並不表示沒有。法律的表達形式是文字，如果條文內沒有的文

字也可以引申來任意發揮，任意延伸，上綱上線，那麼這樣便叫做人治，而

不是法治。

蕭蔚雲對《基本法》的理解固然令香港人側目，就連行政長官董建華在

首次談論到這問題，也說“香港政制的任何發展，不能違背行政主導的政制

原則。＂究竟《基本法》內哪一條是說行政主導是一項重要原則？究竟《基

本法》內哪一條規定立法會的組成方法是如何鞏固行政主導的原則？究竟普

選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如何違背行政主導的政制原則？事實上，《基

本法》第四十五條及第六十八條清楚訂明 終目標是普選行政長官及普選全

體立法會議員。

此外，邵天任先生亦說，“香港沉默的大多數＂才是真正的民意，大多

數沉默的香港人根本不想民主步伐太快。“沉默的大多數＂越來越成為了當

權者的工具，是否正因為他們沉默，便可以將他們據為己有，將他們說成是

反民主的人呢？是否由於他們沉默，便可以強加諸他們，將他們說成是不希

望民主步伐太快的人呢？沉默，可能就是沉默，自由社會尊重沉默的人，但

投票就是投票，民主社會從來就是尊重投票的結果，請不要污衊沉默的人，

請讓他們繼續享有沉默的自由而不會被抹黑。

許崇德先生也說過，50 萬人也只不過是六七百萬人之中的幾分之幾，這

樣可看出他對民意是何等的輕視，令我不禁想起 近陳水扁太太說國親兩黨

的三一三遊行，也只不過是小貓三四隻而已，兩者實在有異曲同工之妙。我

不禁要問，長期有七成人贊成 2007 及 08 年進行普選，又有 50 萬人在七一

上街，要求還政於民，反對就第二十三條立法這七成人及 50 萬人是否香港

的少數呢？政府從來都不敢輕視 50 萬人頂 烈日，背 汗水，扶老攜幼，

憤而上街的這一種表達。我只是想透過這些例子說明，現在有必要以理性的

態度辯論政制改革問題。

究竟這場辯論對香港的政制發展有何影響？影響就是令香港人加深了

對政制發展的憂慮，擔心中央可在《基本法》的框架以外設限。為何這樣說

呢？新華社在專責小組上京後，隨即發表了政制改革的三大基石及五大原則

中，其中“治港人士須以愛國者為主體＂之說，其實在《基本法》中並沒有

提及。如果在頒布了《基本法》十多年的今天，中央對政制改革才設下一些

《基本法》從來沒有提及的原則，會令港人對中央是否遵守《基本法》所訂

定的原則及是否尊重《基本法》失去信心。一旦政制改革不按《基本法》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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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原則而發展，一旦開了“有法不依＂的先例，港人與中央之間的互信便

會動搖，香港便會出現信心危機。因此，今天，我要提出的另一個問題，就

是促請專責小組向中央政府表明，在落實政制改革時須尊重及遵守《基本法》

所訂定的原則。事實上，近來的民調顯示港人對中央的支持度和對政治的信

心有明顯下跌。要防止香港可能陷入危機及社會不穩，必須以理性、務實的

態度討論政改問題。

中央政府成立由前新華社副社長朱育誠負責的港澳研究所，並在港設辦

事處收集民意。研究所的職責會否與專責小組重疊，出現所謂兩個權力和諮

詢中心？還是專責小組已被中央架空？此外，當領導小組的政務司司長曾蔭

權上月中到北京時，只獲港澳辦副主任接見，而專責小組現時仍在討論愛國

愛港等大原則，但相反，民建聯、港進聯、自由黨的黨魁，在兩會期間已在

北京見過國家副主席曾慶紅，並已就香港政制發展的具體問題進行過討論。

近，民建聯的主席馬力埋怨有些極左的言論是不代表民建聯，但以乎

卻又“入了民建聯的數＂，使他們的民望下跌。但是，民建聯的人大、政協

在北京有否為香港人說過公道話呢？民建聯既然獲得曾慶紅接見，又說 2007

及 08 年普選是民建聯的目標，他們有沒有向領導人反映香港人的心聲呢？

如果有的話，為甚麼在會面後，又向香港人大潑冷水，說印象上中央對 2007

及 08 年普選有保留，反而要勞動中聯辦的高祀仁先生出來說中央對 2007 及

08 年普選尚未有定案呢？民建聯究竟對領導人說了些甚麼？為何在會面後

沒有舉行記者會，沒有聲明，也沒有任何的交代呢？市民 擔心的，是有人

對領導人只懂得說：很全面，沒有補充。

此外，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日前表示，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基本上

已提升到全國性的層次，目前憲制主導權在中央政府手上，香港特區政府只

是作出配合。我希望特區政府今天能澄清劉兆佳的說法是否代表政府。若

然，專責小組還有甚麼功能？是否只可以做花瓶來配合呢？倒不如提早解散

好了。

如果特區政府只配合中央的主導，何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呢？如果政制改革是要“京人治港＂，這種“一國兩制＂又怎能向台灣作示

範呢？

今天是 3 月 17 日，再過幾天，台灣便會舉行選舉。昨天，前美國在台

協會的白樂崎先生在文章內說，當身處在“一國兩制＂的香港人苦無選擇權

利之際，台灣選民便更應該參與大選。我們作為香港人，看到別人是這樣看

我們的“一國兩制＂，我們又應怎樣看這項評估呢？我們是否應更積極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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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反映香港人的意願，尋求共識，使香港成功落實“一國兩制＂，俾能對

台灣起更大的示範作用，更增強統一的可能性呢？

我只希望在座各位能一起促請政府提出具體的方案，徵詢市民的意見，

使香港人能與中央尋求共識，盡快達致 2007 及 08 年全面普選的這項市民願

望。

涂謹申涂謹申涂謹申涂謹申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促請政制發展專責小組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就政制改革的具體方

案徵詢市民意見，避免陷入不必要的爭拗，引起社會分化及不穩，以

及向中央政府表明，在落實政制改革時須尊重及遵守《基本法》所訂

定的原則。＂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涂謹申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譚耀宗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修正案內容已印載於議程

內。本會現在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現在請譚耀宗議員發言及動議修正案。

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代理主席，《基本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的憲制

性法律，是維護特區穩定繁榮的根本保障，《基本法》也是根據中華人民共

和國憲法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大＂）制定的全國性法律，因此，

嚴格遵守《基本法》的規定，是政府及我們每一位曾經宣誓擁護《基本法》

的立法會議員所必須履行的責任。

近，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向全國人大作出政府工作報告時，就香港問題

再次重申，我引述他的說話：“維護香港長期穩定和繁榮發展，是中央政府

堅定不移的目標。中央政府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嚴

格按照《基本法》辦事。＂引述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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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香港正就政制的發展諮詢公眾的意見，未來政制的改動必須嚴格遵

守《基本法》所訂定的原則及程序，這一項要求是毋庸置疑的。政務司司長

領導的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專責小組＂）在 1 月中提出多項有關政制發展

的原則及法律程序的問題，就此社會各界紛紛踴躍表達意見。但是，亦有些

人覺得討論政制發展所涉及的原則及法律程序並不重要，甚至以陰謀論的角

度貶斥這種做法只是拖延政改，對於這種看法，我是不認同的。

推動香港政制的發展，涉及對《基本法》內數個重要原則的理解，包括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也包括政制的發展“根據特

區的實際情況循序漸進＂等。我認為作為香港人，尤其是參政者，必須全面

理解這些原則，因為這些原則是與香港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是香港長期

繁榮穩定的基石所在。

有些參政者對現時的“愛國者治港＂的討論表示極大的厭惡，難道他們

不明白作為參與香港管治工作的一分子，愛國是很自然很合情合理的要求

嗎？鄧小平先生提出“愛國者治港＂就是要求治理香港的人支持“一國兩

制＂，支持國家領土完整，不損害祖國的利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及穩定的。

這種要求一點都不過分，因此香港並不應該成為搞獨立、搞分裂或顛覆中央

政府的基地。

政制檢討必須涉及《基本法》所訂定的原則，討論這些原則就是為了更

好地遵守《基本法》。例如《基本法》所提及的“港人治港＂，我想指出“港

人治港＂並非“英人治港＂，也不是“美人治港＂　─　“美人＂，我想說

清楚，不是“美麗＂的“美＂，而是“美國＂的“美＂。明白這個原則，尊

重這個原則，遵守這個原則，就斷然不會有人急不及待地走到美國，配合美

國極右勢力“唱單簧＂，讓美國插手干涉香港的內部事務。 近，海地政變，

總統流亡海外，政局動盪不安，人民生活顛沛流離，這都是拜美國政府背後

推動策劃所賜，因此，所有愛國愛港的巿民肯定也不希望類似海地的情況會

在香港發生。

同樣，我們談及遵守“一國兩制＂的原則，就不能只側重其中任何一

方，不能只要“兩制＂，不要“一國＂。尊重“一國兩制＂的原則，就能夠

理解香港的發展與內地、與中央政府有很密切的關係，香港在政治上要進行

任何改變，均必須考慮“一國＂這個大原則。因此，要推動香港政制的發展，

必須加強與中央政府的商討，而並非採取對抗要脅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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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及六十八條內所寫的“特區的實際情況＂應

如何理解，民建聯認為應該考慮 4 個因素：第一是社會各階層對政制發展的

共識；第二是政黨及參政組織的發展水平；第三是政制發展能否達致社會均

衡參與；及第四是要符合國家和香港的長遠利益。

推動香港的政制發展，除了《基本法》所訂定的原則之外，有數項法律

程序我們是必須先行釐清的，這包括由誰來啟動修改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產

生辦法，用甚麼方式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有關的修改是否需要

援引《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的規定等。只有盡快就這些程序釐定清晰的

步驟，才能保證政制發展的方案能夠順利制訂，為香港創造民主及穩定的局

面。

香港內部現時對政制發展所涉及各種原則的討論，顯示我們的社會內對

政改的步伐有很多不同的意見。我們看到，一方面有不少意見要求盡快落實

普選，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聲音表示對普選的擔憂，這種情況和當年起草《基

本法》的時候十分相似。我記得當年起草《基本法》的時候，起草委員會並

沒有忽略社會上的任何聲音，經過“三上三下＂多輪的諮詢，廣泛吸收社會

各界的意見， 後才制訂了一個大家都能夠接受、平衡各階層利益的方案。

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的政制改革並不能、也不應繞過中央

政府而單方面實行，這項理解已經是香港社會的共識。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港大法律系教授陳弘毅就曾經指出，在香港的政制改革問題上，中央政府是

擁有參與權及 終的決定權的，而瞭解《基本法》背後的立法原意，將有助

澄清灰色地帶。因此，特區政府在推動民主政制發展的過程中，必須更積極

地扮演應有的角色，盡快和中央釐清政制發展的原則及程序，充分疏導社會

上不同的意見，促進社會各界的協商及理性討論，為進一步制訂政制改革的

實質方案和內容創造更好的條件。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香港巿民與中央政

府對抗，保障香港社會的穩定。

代理主席，專責小組現正收集社會各界對政制發展所涉及的原則及法律

程序的意見，我們認為一方面應該讓巿民能夠充分反映意見，另一方面要與

中央政府盡快釐清有關問題，然後再進一步制訂政改的具體方案，而嚴格遵

守《基本法》的規定是政府及每一位參政者所必須履行的責任。香港回歸以

來，中央政府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們要求他

人尊重《基本法》，亦必須以身作則，否則會讓人覺得是“賊喊捉賊＂。我

因此提出修正案，希望各位議員支持。

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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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譚耀宗譚耀宗譚耀宗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修正修正修正修正案如下案如下案如下案如下：

“在“實事求是的態度，＂之後刪除“就政制改革的具體方案徵詢市民

意見，＂，並以“盡快和中央政府釐清政制發展的原則及程序，促進

社會各界理性討論；並與中央政府進行良性互動的商討，務求在尊重

及嚴格遵守《基本法》所訂定的原則的基礎上，達致一個全面貫徹一

國兩制、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的政制發展方案，為香港開創一個民主

及穩定的局面，＂代替；在“避免＂之後刪除“陷入不必要的爭

拗，＂；及在“引起社會分化及不穩＂之後刪除“，以及向中央政府

表明，在落實政制改革時須尊重及遵守《基本法》所訂定的原則＂。＂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譚耀宗議員就涂謹申議員議案

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黃宜弘議黃宜弘議黃宜弘議黃宜弘議員員員員：代理主席，我認為，在有關政制發展的討論中，當務之急是要

清楚瞭解《基本法》的精神和原則。如果對《基本法》的精神和原則缺乏應

有的認識，便很容易受人誤導，更談不上“尊重＂及“嚴格遵守＂。

關於《基本法》的政制發展問題，我已說過很多次。今天，我想 重指

出一點，就是《基本法》已經頒布 14 年，但過去對《基本法》的宣傳和普

及工作，似乎做得不太足夠。例如《基本法》是如何形成的？核心的精神是

甚麼？有甚麼重要的原則？立法的原意在哪裏？事實證明，對於這些問題，

確有必要重新學習，認真掌握。

近，多位《基本法》專家一再強調上述問題，便是針對香港的現實情

況有感而發。根據我的理解，《基本法》的核心精神，就是“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圍繞這種精神，《基本法》確立了許多重要

的原則，包括“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管治香港；

政制發展要循序漸進；要實行行政主導；更兼顧權利與義務等。

以“一國＂是“兩制＂的前提為例，《基本法》第一條便開宗明義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如果我們能夠正確

理解《基本法》所訂的這項 重要的原則，便會很自然明白，香港既然回歸

中國，主張愛國便是理所當然，強調愛國者治港更是天經地義，中央主導香

港政制發展亦是無可厚非的。我們便會更明白，何以政制發展要循序漸進、

均衡參與，並堅持行政主導，因為只有這樣做，才符合市民的長遠利益，而

不會破壞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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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我想重申我在 2 月 6 日會議上所說的結論，就是“政制發展的

終目的之一，是要制訂一系列的機制，令瞭解｀一國兩制＇原則，擁護《基

本法》，同時，富有民族意識而有能力為香港繁榮穩定作出貢獻的一些愛國

愛港人士，可以被選為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代理主席，由政務司司長所領導的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專責

小組＂）已經展開工作，但開始之初，就已公開表明，中央政府較早前已向

行政長官表示，希望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就《基本法》中有關

政治體制發展的原則和程序的問題，與中央政府有關部門進行充分商討，然

後才確定有關工作安排。現時可見專責小組正是處於這樣公開透明的背景

下，有條不紊地進展和開展有關工作，一方面認真地研究相關問題，向中央

有關部門徵詢意見，另一方面也不斷約見各方聽取本港各界人士意見。顯然

地，在發表意見的過程中，根本沒有人、也沒有任何規定禁止提意見者探討

政制的具體方案，這是沒有被禁止的。

其實，本人與議會各位同事就 今天的議案，在準備擬稿之際，很容易

便會發現，本會今天已經是在 1 個月內重複辯論一個在內容、用意上十分類

似的議題。本人在此不是挑戰代理主席，這議題本身要求政府及專責小組不

談政制發展的原則及程序，只說政制發展的具體方案，甚至是某一種明顯有

傾向性的方案。不過，今天的原議案卻又提出，要專責小組向中央表明，“在

落實政制改革時須尊重及遵守《基本法》所訂定的原則＂　─　這是他們本

身的措辭。由此可見，政制發展的原則問題，其實所有議員同事在任何時候

進行討論都無法迴避。只不過所謂原則問題，究竟包含哪些原則，具體內容

又如何？由於政治理念的差異，有些人的理解很不相同，他們認為並不包括

以愛國者為主體治港這項原則。如果是這樣的話，就正好顯示釐清特區政治

體制發展的原則和程序問題，並就此與國家中央政府有關部門進行充分商

討，這個工作方向具有絕對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本人認為，在目前進行的政制發展研究和討論工作中，要避免不必要的

爭拗和社會不穩， 重要的一點，就是要重視與維護特區與中央政府之間的

良好合作與互信關係。任何舉措都應該以促進這種關係為目標，而不是只為

重複又重複自己的所謂政治喜好與政綱，又或不理“一國＂這個現實的前

提，甚至不惜損害兩地互信，更甚者在議案措辭中引起揣測和質疑中央政府

會否尊重及遵守《基本法》所訂定的原則。當然，這種揣測與質疑的態度，

加上一些越洋行動，也會引起另一個聯想，就是為何有本會人士將中央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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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社會的國家內部事務帶到外國的政治架構中討論。如果不尊重《基本法》

規定下中央政府所擁有的憲制權責，如果不顧某些政治行為的客觀效果，社

會大眾更會懷疑誰引入外來勢力干預本港政改？又誰令香港陷入不必要的

爭拗中？又誰引起社會不斷分化及不穩？當然，又是誰才是真正維護香港整

體市民的根本利益呢？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代理主席，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制發展的討論，

關係到本港今後的長遠利益和穩定，影響深遠，因此，在社會上早已引起廣

泛的關注，加上由曾蔭權司長領導的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專責小組＂），

較早前已經上京，與中央就政制發展的程序和原則問題展開商討，我們也因

此同意譚耀宗議員在修正案中所提出的，即政府應該把握時間，盡快與中央

釐清有關的問題。我們認為，這樣政府才可以爭取在今年 9 月立法會選舉前，

盡量拿出不同的具體方案，廣泛徵詢公眾意見，以便屆時選民與候選人都可

以更清楚對各種方案的立場和看法。

近日在本港出現的一些爭拗已經變得白熱化，例如，在有關是否愛國的

問題上，便拗得面紅耳熱，甚至湧現人身攻擊和謾罵的場面。我們實在不希

望有近乎“文革式＂的亂扣帽子、“無限上綱＂的爭拗繼續出現，否則將會

破壞社會的和諧，甚至導致分化與不穩，不利於剛剛才呈現的經濟復甦。

我們認為，正如中央領導人所相信的一樣，本港絕大部分市民都是愛國

的，而既然已故領導人鄧小平已經為愛國訂下了明確的標準，我們實在沒有

必要再爭拗，而應該爭取時間，重返理性的討論。

另一方面，我們也相信，透過與中央良性互動的商討，可以起 雙向交

流的作用：港人可以藉此瞭解中央的看法，而中央亦可以更清楚地聽到港人

的聲音，避免將來雙方對《基本法》條文有不同的理解，導致在政改問題上

產生分歧，對本港社會造成無法估計的震盪。

自由黨一向強調，本港的政制發展必須依循《基本法》的規定，即按照

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進行。任何有關政制發展的決定，都必須

以確保本港繁榮和社會穩定為大前提，並充分考慮各界的利益，亦不能漠視

中央的看法。自由黨的黨綱，在政制部分完全依照《基本法》的字眼，正正

就是為了更有效地體現《基本法》在這方面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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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認為未來政制發展應該要依循“均衡參與＂這項原則，以確

保本港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的聲音都能得到充分的代表。我們認為立法

會功能界別對確保“均衡參與＂這方面， 低限度起了積極的作用，因此目

前仍然有保留的價值。

事實上，自由黨近日收到不少來自中小企、中產和工商界人士的意見，

他們都反對在 2008 年便“一刀切＂取消功能界別，擔心有些政客會為了

“撈＂選票，而不顧後果地大搞福利主義，破壞本港經濟繁榮的支柱，例如

行之有效的自由市場制度和鼓勵勤奮向上、自力更生的精神。我們不可以否

認，社會上的確存在這類聲音的。

說到底，不論將來的政制往甚麼方向發展， 終都應該是為了在“一國

兩制＂下維持我們的繁榮和穩定，令人民安居樂業，任何政制發展的設計都

不能偏離這個目標。按照《基本法》，本港 終是會實現全面普選的，自由

黨對這項目標絕無任何異議。只是推行普選事關重大，也不是好像很多人想

得這麼簡單的，因此，一定要經過深思熟慮，決不能操之過急，一步到位。

後，對於原議案要求專責小組向中央表明，在落實政制發展時必須尊

重及遵守《基本法》所訂定的原則，我們認為這種說法有點問題。因為按照

這種說法，好像擔心中央在政制問題上，有不按照《基本法》、“不依本子

辦事＂的地方。但是，國家主席胡錦濤去年 12 月接見到北京述職的行政長

官時，也明確指出：“特區的政治體制必須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從香港

的實際情況出發，循序漸進地發展＂。連 高領導人也這樣說，難道我們還

有需要質疑中央在遵守《基本法》方面的決心嗎？還要向中央“表明＂些甚

麼嗎？

既然中央和香港都是一家人，同坐一條船，自然萬事都好商量。剛才涂

謹申議員提及一些政黨會見國家領導人時是閉門的，但我想指出，事實並非

好像涂謹申議員所說的，有 3 個政黨會見國家領導人，民主黨也有會見國家

領導人，但恰巧不是中國國家的領導人。閉門會議，我覺得大家都會談論的，

但我們覺得跟中國領導人談論的效果較好。我們目前所談的是要在《基本法》

所訂定的原則上，討論一套合乎“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的政制安排。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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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代理主席，香港的政制發展問題，所涉及的層面廣泛而複雜。

由於對一些重大的原則，目前社會上的理解和看法並不一致，所以港進聯認

為，政制發展專責小組應該盡快與中央政府釐清有關原則和程序，社會各界

亦應該展開理性的討論，並與中央政府進行良性互動的商討。正如《詩經》

所說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才能形成社會共識，達致一個全面貫徹“一

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政制方案，為香港開創民主和穩

定的局面，避免社會分化和不穩。

代理主席，近來有關政制發展問題的爭論，其中所涉及的許多問題，其

實當年在 《基本法》 起草過程中已進行過討論。 十多年前的爭論今天又再

重現，說明了要尊重及遵守《基本法》所訂定的原則，首先就要學習和推廣

《基本法》，認識《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對《基本法》溫故知新，有助縮

窄社會上出現的分歧，逐漸形成共識，為解決政制發展問題奠定良好的基

礎。

1990 年 4 月，《基本法》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大＂）通過，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委員姬鵬飛在向全國人大的說明中指出，香港特別行

政區（“特區＂）的政治體制“必須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有利於資本主

義經濟的發展，既保持原政治體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又要循序漸進地逐步

發展適合香港情況的民主制度＂。港進聯認為，特區的政治體制是一個完整

的體制，包括行政長官、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區域組織及公務

員等 6 個方面，每一個方面也互相聯繫和配搭，牽一髮而動全身。如果只是

側重於其中一兩方面的改革，而忽略其對整個體制所引起的影響，則極有可

能會破壞《基本法》原設計的本意，引起社會分化和不穩。

代理主席，民主是一種價值，是現代政治文明所確立的偉大理想之一，

是很多不同民族和國家在現代史中追求的價值目標。但是，民主同時也是一

種制度形式，世界上各個地方的民主制度並非千篇一律。法國政治思想家托

克維爾在其名著《論美國的民主》中認為，美國的政治結構“只是民主國家

可以採取的政府形式之一＂，他“並不認為它是民主國家應當建立的唯一的

和 好的形式＂。很明顯的，價值是普遍的，但制度形式則會因應每個地方

的社會、歷史、政治、文化和經濟的實際情況而有所差異和不同。

《基本法》是因應香港獨特的歷史和社會情況而建立的民主制度，有別

於議會制、總統制、回歸前的總督制或內地的人民代表大會制，而且是在“一

國兩制＂下適合於香港的民主情況的地方政治體制。因此，港進聯認為，香

港的政制發展必須體現“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不能偏離“行政

主導＂的原則，要照顧香港社會各階層和界別的利益架構的平衡，要循序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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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並充分切合香港的實際情況。在任何社會中，民主的發展都要經歷一個

發展過程，不可以“一蹴而就＂。在香港長達一個半世紀的殖民統治史中，

從來沒有港人自己選舉的行政長官；1985 年，立法局才開始開放部分議席由

間接選舉和功能組別選舉產生；1991 年，立法局部分議席開始由直接選舉產

生。民主政治在香港的發展需要一個過程。我們要尊重及遵守《基本法》所

訂定的原則，才能保證特區的民主發展有利市民福祉和社會穩定。

港進聯認為，通過理性的討論和切磋，深入瞭解和認識《基本法》有關

政制設計原則的內涵，才能取得共識，在維護政制健康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基

礎上，抓緊實施 CEPA 和國家一系列挺港政策帶來的發展機遇，和衷共濟，

促進香港經濟繼續復甦。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代理主席，《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及六十八條，規定香港政制

發展的 終目標，是達至全面普選的民選制度。如果我們今天的政制檢討，

是就 上述的大前提下進行，氣氛應該是積極、開放及進取的。可惜，今天

的局面似乎與上述氣候完全相反。縱使中央的領導人在海外以至國內，表現

得如何開明，以及如何重視包容及團結，但可惜一些執行的官員以至本地一

些左派人士，卻似乎與 高領導人格格不入。他們寧左勿右，倒行逆施，敵

視民主，打壓民意。今天的局面似乎是我們被迫走過“五步曲＂，這“五步

曲＂亦是對應 一些可能是掌管事務權力的人的手段。這“五步曲＂是甚麼

呢？第一是局，第二是訓，第三是嚇，第四是拖，第五是屈。我逐步說明。

甚麼叫局？首先，就是“局限＂了香港人的角色，一早告訴你，就整件

事來看，中央是從高度關注以至全面參與，中央不單止全權審視，而且是自

始至終也要管，並要管到底，這是國家事務，是體現國家主權。香港人的角

色似乎已慢慢被淡忘，到了現在，我們似乎連一個發言的時間表，以至能透

過選擇具體的方案以表達意見的權利將可如何行使也未知道。

第二步是訓示、訓令。很多中央官員或一些有權威的人士也一再公開強

調一些所謂大原則，即以“一國＂為大前提，香港的管治班子必須以愛國人

士為主體，香港必須有國家意識，繼而對香港人，甚至官員、法官進行《基

本法》的宣傳及教育；要大家好好學習，而我們的官員有的說非常全面，沒

有補充，有的甚至說我們要做“孝順仔＂，要繼續學習，在這些情況下接受

訓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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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是威嚇。威嚇主要在本地發生，很多傳統的左派人士，一些“忽

然愛國＂的人士，動輒將問題上綱上線，亦動輒將異議者劃分成一些所謂有

“黑成分＂的人。 近便有人提出所謂“黑四類＂，包括反對就第二十三條

立法及組織人們上街的人、支持台獨、引進外國干預的人或顛覆祖國的支聯

會等，均被視為“黑四類＂，這就是“嚇＂。甚至有一些比較間接的威嚇方

法，就是說如果民主派人士上台，便會有經濟大災難，香港可能“衰＂百多

年，這似乎是暗示中央會反目相向，很大可能會與香港的經濟融合開倒車，

甚至有可能把很多送給香港的大禮會收回。這第三步就是嚇。

第四步就是拖。這“拖＂字大家都很清楚了。在 4 月 1 日，不，在今年

的 1 月，行政長官透過施政報告要求政制檢討全面剎車，三人小組訪京受到

冷待，空手而回。現在回來也只是拿 幾項大原則來諮詢，諮詢又諮詢，根

本不知道下一步如何進行。究竟我們何時才可就具體方案作全面交流？政府

會否提出其主動諮詢的藍圖？如何分析民意？如何促進本地政界及中央作

出交流，以建立香港與中央的共識？迄今這些仍欠奉，我們縱使再三要求，

亦只不過是希望得到一個答案。

第五步，亦是 可悲的，就是香港人 後可能會被迫受屈。在我剛才所

說的 4 種遏制技倆下，很多人可能覺得爭取無望，更多人更會因恐怕日後要

面對政治後果，以致只能默默地接受一些他們不願意接受的後果。很多人本

來十分希望以積極、開放、進取的態度提出意見，與有關人士進行互動性的

交流，但至今他們可能已失去了表達意見的興趣，致使香港的民意無法匯集

及充分表達。這是很可悲的。

我只是再三希望，香港人縱使要走第一至第四步（儘管那四步曲的發生

是我們無法避免的），但對於第五步，我們是可以避免的，我們是可以不走

這一步的，即是說，我們不要受屈，我們拒絕受屈。我們要勇敢地說出我們

的意見，我們要求尊重法治，返回《基本法》的文本上，就條文的真正意思，

大家作出公開及互動的討論。我們要求與中央官員作公開的對話，瞭解他們

的疑問，瞭解他們的憂慮，希望透過理性的討論來釋除他們不必要的疑問及

憂慮。我希望香港人能夠忠於自己的信念，以爭取自己應有的權利。我感到

非常失望，因為看到有些同事仍然說出很多上綱上線的話，他們動輒便說我

們引進外國干預，看來這些不是危言聳聽，便是表現了民族的自卑感。這其

實是非常可悲的，到了今天，竟然還是如此自卑。今天，我們的國家已是一

個世界大國，為何動輒還以為我們像狗一樣，不能進入公園？他們甚至可能

以為我們仍是“東亞病夫＂，為甚麼出現這樣的情況呢？真可悲﹗

多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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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代理主席，對於涂謹申議員一再在立法會提出議案，用苦口婆

心的態度促請特區政府返回正軌，不希望在政制問題上再橫生枝節，要以《基

本法》內白紙黑字列明的“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原則，直接諮詢香

港巿民的意見。相信絕大部分巿民，不論是否沉默的大多數，都是和我一樣，

支持涂謹申議員的態度。

今天的議案是促請政制發展專責小組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按《基本法》

的原則就政改進行諮詢，可惜，中央政府的種種舉動，將這個有意義的討論

題目變為明日黃花。中央日前宣布成立港澳研究所，正好宣告特區政府在政

改的問題上被架空，中央間接要參與香港事務，使“港人治港＂、“高度自

治＂的原則受到嚴重威脅，使要求特區政府在政改之上做甚麼都變得沒有甚

麼特別意思。

巿民或許要問，為何會發展到這個地步呢？其實，答案很簡單，那就是

特區政府，包括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在內，沒有站穩香港巿民的立場，向中央

如實反映香港要求全面普選的呼聲。相反，特區政府只會附和中央及香港少

數反民主人士的意見，來遏制香港越來越明顯的民主訴求，否則便不會只提

出所謂 12 條原則問題要我們討論，而不進入政制改革方案的實質諮詢。

我們要問，為何行政長官只懂得緊跟中央的指示，在《基本法》條文上，

在清清楚楚的條文外，再加插其他東西呢？董先生是否要按自己的意願來改

寫《基本法》？是否以人治代替法治呢？是否要香港賴以發展的制度基礎一

筆勾消呢？既然董先生懂得再向溫家寶總理提出進一步幫助香港的要求，為

何又不向中央如實地反映香港人要求民主的訴求，爭取在政改上有多一點空

間呢？特區政府今天在政改問題上被架空，根本就是自行放棄，對香港巿民

的訴求置之不理。

可惜，不單止是董先生一人，甚至整個特區政府都是一樣，只會揣摩中

央的意旨。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的林局長就是當中的代表，巿民要問，林局長

的職責不是收集港人的意見，向中央反映我們真實的情況嗎？為何要倒過來

出席中央派來的“四大護法＂批鬥港人大會，還要像鸚鵡學舌般，重複他們

的說話呢？我不知林局長是否“飲香港的水，流香港的血＂，但有一點很清

楚的，便是林局長是在支取香港巿民提供的“糧＂，可惜，他不但沒有為香

港，也沒有為香港人說話，白白斷送香港的民主。

就是由於這樣，香港原來的法治、開放社會慢慢變為一個人治、封閉的

地方，白白斷送香港的繁榮、安定。更令人感悲哀的是，香港已成為台灣台

獨人士反對統一的 有力武器。昨天，美國前在台協會前主席白樂崎便撰文



立法會  ─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7 March 2004128

指北京已背離“一國兩制＂的承諾，在香港進行漸進式獨裁統治，警惕香港

人要以此為鑒。我想強調，我們不願意成為台灣人揶揄的對象，更不想成為

台獨的借口。所以，正如溫家寶總理所說，港人要團結一致，但是，我們團

結的目的不應只是溫家寶提到的發展經濟，而是要完善整體民主制度，使香

港可以繼續發展，而不會成為國際的笑柄、國家的負累。

代理主席， 近一宗新聞報道，令人肅然起敬。去年揭露北京 SARS 疫
潮的北京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 301 醫院）的蔣彥永醫生在人大、政協

兩會期間上書要求為八九民運正名。蔣醫生不單止重新證實人所共知的六四

屠殺事件，而且更要中央明白，再多的經濟利益也不能沖淡人民的記憶及對

民主的訴求。蔣醫生的勇氣，實在值得我們敬佩和學習。從過去的經驗，我

相信很難要求特區的官員能學蔣醫生一樣，面對強權亦毫不畏懼，可以說出

真心說話，反映廣大巿民的意見。我們只有靠自己，人人學習蔣醫生，向中

央表明，要求中央不要在《基本法》中“加鹽加醋＂，而是要按《基本法》

白紙黑字的條文，聽取香港大多數人的意見，盡快落實政制改革，進行民主

普選。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代理主席，政制發展的討論，由愛國者治港的爭論，以至有港

區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提出審查立法會議員是否愛國，甚或要求特區政府

官員、法官等公職人員參加基本法學習班等，至今已經越走越遠。

這段日子裏，市民有如旁觀者，每天迫於忍受亂扣帽子、抹黑、謾罵，

甚至批鬥、清算等文革式的言論。

對於李柱銘訪美出席聽證會，更把他打成“漢奸＂、“賣國＂、“引入

外國勢力干預中國內政＂。

同樣是立法會議員，說到出訪美國談香港的情況，民建聯前主席曾鈺成

議員在回歸後 1 年，已接受了亞洲協會的邀請，到西雅圖出席名為 Hong Kong
One Year after Transit ion: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nd Policy Challenges 的研
討會。同場演講的有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前立法會議員及民權黨主席陸

恭惠等，他們均有參與吳亮星議員所說的越洋行動。

於 1999 年 6 月，當時仍未出任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的劉兆佳教授、顧

問練乙錚博士，曾與我和涂謹申議員一起應亞洲協會邀請，到美國西雅圖、

波士頓、首都華盛頓及紐約，會見國會議員助理（可能我們不是太高級，見

不到較為高級的官員或議員），亦會見過國務院及白宮官員，講述香港回歸

兩年的社會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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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到外國反映香港的現況，唱“真＂香港，便被批評為“漢奸＂、“賣

國＂，那麼，曾議員、劉教授和練博士又算不算呢？

眾所周知，從電視新聞、報章訪問可見，劉教授在未出任中央政策組首

席顧問之前，批評特區政府，批評行政長官，往往一針見血，不留情面。

那麼，劉教授當時在美國所說的，若然與他平日的言論有所不同，那是

否表示劉教授沒有忠於自己的學術研究？沒有合乎學者的道德標準，或有失

知識分子的風骨呢？

但是，若劉教授重申他對特區政府的批評，那又算不算是唱衰香港？算

不算“賣國＂？行政長官是否挑選了一個“賣國賊＂領導中央政策組？

2000 年，民主黨為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當時李柱銘議員和我，

專程到美國，與當時的總統克林頓、眾議院議員會面，游說美國國會給予中

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在這些情況下，我們是不是同樣要被打為“引入外國

勢力干預中國內政＂？還是“香港和中國干預美國內政＂呢？

國家主席胡錦濤到澳洲、法國，要求澳洲、法國甚至美國反對台獨，總

理溫家寶到美國，也講述了內地社會狀況，他是不是要受同樣的批評呢？

難道國家主席及總理可以說，我們便不可以？如果我們不可以，這是不

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代理主席，同樣性質的一件事，因人而異的批評，背後的原因，我不想

推測，但造成的結果，顯而易見，就是將香港社會推向非理性的旋渦，阻礙

社會理性討論政制發展。

有人說，1998、99 年的美國政府較為開放，而今天的美國政府是單邊主

義者，是霸權主義者。那麼，我們認為我們更應前往。

因為這樣做可以讓不同意見的人知道香港的情況，亦讓對方聽到不同的

聲音，不會描黑或描白內地和香港的關係。

記得去年特區政府推行或推動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時候，香

港大部分的市民當時均反對就第二十三條草擬的法案，而李柱銘議員、涂謹

申議員等人同樣出席了美國眾議院小組會議，表達香港市民的想法，但當時

並沒有出現甚麼“漢奸＂、“賣國賊＂的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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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證會與我之前提及，曾鈺成議員、劉兆佳教授等人出席的場合，分別

根本不大，都是講述香港的情況。況且，出席聽證會，並不是一般人所誤會

的受人傳召，更無須宣誓。

代理主席，行政長官今年的施政報告說，“在維護｀一國兩制＇及恪守

《基本法》的基礎上，政府會積極推動香港的政制發展＂。

代理主席，我不禁要問行政長官，兩位司長和一位局長，你們為香港的

民主發展做過些甚麼呢？你們為香港的發展爭取過些甚麼呢？

可惜，數個月來，政制發展的討論不停纏擾在無謂的爭拗上，浪費了市

民許多時間。溫家寶總理寄望港人要“顧全大局，增進團結，堅定信心，努

力奮鬥＂。但是， 不能做到的人，就是一些應該向中央反映民意的港區人

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他們急不及待向中央交心，挑撥香港市民和中央之間的

關係。

代理主席，市民對 2007 及 08 年普選的意願，是很清楚和明確的。在年

初由“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發表的民意調查結果可見，我亦無須多說。

我希望向特區政府奉勸一句，專責小組應該做的，就是向中央如實地反

映市民希望普選的意願，讓中央知道香港市民不是反中央、搞分裂；並要立

即提出具體的方案，諮詢市民的意見，尋求共識。

代理主席，中央怎樣做，中央本身才知道，但特區政府應否為港人做一

些事、爭取民主呢？

後，我想用數句打油詩來總結我的演辭：

港人治港要愛黨

鸚鵡學舌跟住講

安民唔准人外訪

罵人老子貪口爽

馬丁愛國愛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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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民主從不放

護法枷鎖真難擋

惟有民主救香港

我謹此陳辭。

許長青議許長青議許長青議許長青議員員員員：代理主席，香港在進行政制檢討和發展的討論時，必然要尊重

及遵守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基石的《基本法》

所訂定的原則；“一國兩制＂是《基本法》的大前提，所以，有關特區的政

制發展必然要有中央政府的參與，特區市民的意向須向中央表明，同時也必

須聽取和尊重中央的意見。

港進聯於今年 1 月下旬會晤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政制發展專責小組時，

提出以“一個基礎＂、“兩個原則＂、“三個步驟＂來進行政制檢討。“一

個基礎＂便是《基本法》，其中“一國兩制＂和行政主導，是任何政改均不

能動搖的。“兩個原則＂便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所述的“實際情況＂和

“循序漸進＂。我們要檢討行政長官、立法會議員的產生辦法時，要先看看

香港的“實際情況＂，在審視客觀環境及市民的意願等多方面的情況後，於

實在有需要時，還必須“循序漸進＂地推行。這些都是大原則，在沒有就這

些大原則取得共識之前，都不能啟動有關任何具體方案的討論，或展開任何

修改程序。

其實，任何關乎本港長遠發展的討論，都應抱 實事求是的態度，要諮

詢市民的意見，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更應推動理性討論。港進聯一向主張

大家應從香港和國家利益出發，和衷共濟，避免陷入不必要的爭拗，引起社

會分化和不穩，這對特區政府本身和國家都沒有好處。我們提出，政制發展

專責小組在推行工作上，應同時在 3 個方面展開工作。

首先，特區政府有需要大力宣傳《基本法》，提供適當的機會讓更多熟

悉《基本法》的專家表達他們的看法和詮釋。當市民對作為特區重要法律依

據的《基本法》的內涵和背後的立法精神還沒有充分和正確的認識時，實在

難以進行理性和實事求是的討論，許多不必要的爭拗和分化，可能源自錯誤

理解和不認識，這實在是不值得。其次，特區政府應進行深入的調查和研究

工作，就市民對特區的社會、經濟、民生和民主發展等多方面的意見和期望

展開廣泛諮詢，收集各階層的意見。第三，做好特區與中央的溝通，因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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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全部由中央授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會並擁有對《基本法》的 終解釋權，所以中央在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

產生辦法中享有主導和參與權。

現時，本港社會上有許多不同的聲音。工商界人士憂慮普選會導致“福

利主義＂、“反商主義＂，窒礙努力工作和投資，耗盡財政儲備。本港稅基

狹窄，絕大部分基層市民不用納稅，政府稅收端賴中產階層和少數富有階層

負擔；中產是夾心階層，稅務負擔重，但可享受的福利少。在各階層權益和

義務並不均衡的社會經濟結構下，推行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會否產生和社會

大眾預期相反的結果？我們認為不同階層的利益有需要取得平衡，不同的意

見和訴求亦有需要獲得尊重。

香港回歸祖國已六年多，我們都深切明白，香港的持續發展繫於與內地

的經濟融合，在香港推行政制改革必須考慮到對國家的影響，就是所謂大局

觀念。市民對於未來的治港者是否具有這種大局概念，是否真心實意地從保

障香港和國家利益出發，即所謂“愛國愛港＂，都有一個認識的過程。再者，

對於中央就宏觀國內及國際形勢的各種考慮和意見，我們都有需要作進一步

瞭解。所以，在現階段何來就政制改革的“具體方案＂徵詢市民的意見呢？

政制專責小組不見得已得出甚麼“具體方案＂。因此，港進聯堅持，特區政

制發展的定案，必須在社會上達成廣泛共識，並能確保維持香港的繁榮和穩

定，亦必須得到中央的認可，否則欲速不達，揠苗助長，反而會令萌芽中的

樹苗枯萎，拖慢了國家期望香港循序漸進發展民主的進程。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馮檢基議員馮檢基議員馮檢基議員馮檢基議員：代理主席，正如我上月在施政報告致謝議案辯論發言時表示，

香港的政制改革問題早已成為全城矚目的議題，社會各界的反應非常熱烈。

可惜，香港近來有關政制發展的討論風氣，我認為是越來越不健康，不單止

有各式各樣“對人不對事＂的言論充斥其中，其後更有一些近乎人身攻擊的

謾罵出現，我和民協感到相當擔憂和失望，因為我相信這不是廣大香港市民

願意看到的。

總體來說，我認為涉及香港政制改革的問題主要有兩部分：第一，是本

港政治體制的法律依據、詮釋、應用和修改的技術問題；第二，則是政制改

革的具體進程和步伐所牽涉的政治問題。事實上，這兩大問題的法理源頭，

正正就在《基本法》這份憲制性文件的有關條文和相關附件內，例如第四十

五條和第六十八條分別闡明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席的產生辦法，而具體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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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規定，則載於附件一和附件二之中。這些法律條文都是相當明確和清晰

的。因此，我和民協一直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只須圍繞

這數項相關的條文來進行香港政制改革的具體方案諮詢，便能完全符合和

滿足《基本法》的要求和原則，其餘不包括在此範圍內的事項則沒有必要處

理，以免分散討論焦點，偏離諮詢的原意。

可是，香港目前就政制改革進行討論的趨勢，卻出現與上述方向越走越

遠的現象，先有爭拗“精忠愛國＂的表態風潮，近期甚至已經發展至人身攻

擊的階段，甚麼“小丑＂、“漢奸＂和“賣國賊＂等字眼通通出現，更有中

央政府的高層官員拿別人的家世作為攻擊對象，這些“翻舊帳，劃成分＂的

言論，完全與我剛才提到的《基本法》要求和原則拉不上任何關係，與香港

未來的民主進程毫無關連，亦沒有幫助。我和民協認為，這些內耗的行為只

會令政制改革的討論陷入不必要的爭拗中，浪費時間，亦會引起嚴重的社會

分化和不安，更會把市民推向管治者的對立面，兩者的鴻溝只會越來越大。

有鑒於此，我和民協希望提醒政府當局和中央政府，絕大部分的香港市

民都是理性和文明，而非野蠻和反智的；偏激和辱罵只會導致香港人對管治

當局失去信任，對有極度需要爭取民心的特區政府來說，這更是一種背道而

馳的自毀行為。我和民協在此促請政府的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專責小組＂）

不單止要抱有實事求是的態度，就政制改革的具體方案進行諮詢，更須向中

央政府表明，香港人早已摒棄了蠻不講理、“文革式＂的惡意言論，我們要

求的是認真的溝通，而不是無理的打壓。再者，香港各黨各派、有意見的人

─　不論是香港特區政府的專責小組，即曾司長領導的小組，還是中央政府

或是國務院港澳辦公室的官員　─　如果能夠與不同的人，包括泛民主派，

一同坐下來討論，這是有需要、是好的和有建設性的。

對於譚耀宗議員的修正案，我和民協對刪去原議案當中“就政制改革的

具體方案徵詢市民意見＂的字眼有所保留，因為我們認為現時要討論的正是

政制的具體方案，要徵詢的也是這方面的意見，而我們亦希望專責小組除了

繼續研究和釐清政制發展的原則及程序外，更應該盡快展開對實質政改方案

的諮詢工作，希望透過忠實和客觀的方式，收集香港市民對 2007 年普選行

政長官和 2008 年普選全體立法會議員的具體選舉方案的意見。此外，修正

案把“在落實政制改革時須尊重及遵守《基本法》所訂定的原則＂一句刪

去，亦未能完全表達我們堅持政改討論只應圍繞在《基本法》條文範圍的立

場。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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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代理主席，繼內地官員及本地親中人士早前就“愛國論＂炮轟

民主派後，本星期，我們又有“護法＂捲土重來，再一次強調兩地的政治文

化差異，將對方推至極端。言論包括將《基本法》全文提升為精神愛國論，

亦把未有出來遊行的大多數變成為反對政改的主流意見。不論發出這些言論

的出發點為何，但客觀的效果是，這些令人側目的言論，會在香港的政改過

程中造成情緒化的爭拗，引起社會分化，成為政制改革的障礙。

當社會言論達致如此非理性的階段，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政制發展專責

小組（“專責小組＂）在此時此刻，不能迴避，尤其有需要更積極做好本身

的工作，改變現時這樣低調地會面各界、收集意見的態度，盡快就落實市民

追求民主政制改革的意願提出政制改革的具體方案，徵詢市民的意見；而非

只是提出一些原則性、技術性的問題，要求市民答是非題。為市民表達明確

清晰的意向，有其基本的重要性，當我們確認這個意向後，便可以就這意向

提出具體的工作方案。惟有這樣才可以令市民相信專責小組並不是整個宣傳

機器的一部分，也不是香港民主發展的絆腳石。否則，專責小組在繼續低調，

繼續獨善其身下，其實已間接助長非理性言論的蔓延，破壞專責小組的公信

力。

代理主席，不過，如果政府沒有能力或意願把討論帶回理性層面時，香

港市民亦無須害怕這些聲色俱厲的批評。我希望香港市民都能夠沉 氣，保

持頭腦清醒，尤其重要的，是要看 一個清晰的目標工作，繼續爭取市民的

支持，繼續爭取中央的信任。我們要知道，亦須很清晰的向各方表示，要爭

取的是改善香港的管治，保障每一個市民的權益，而並非撩是 非，亦並非

要贏一些口舌之爭、無無謂謂地罵街。在這過程中，我們必須尊重各方表達

意見的自由、言論的自由，這點尤其重要；否則，社會只會在這種跡近文革

批鬥的氣氛中更四分五裂。

香港的成功、可貴之處，在於能容許每個人可以表達言論和意見，百花

齊放，即使是情緒化、非理性的言論，即使是罵人“漢奸＂、“吳三桂＂、

“狗餅＂、“小丑＂也好，這只會令市民更清楚看到事件的真實情況及真

相，例如“吳三桂＂這個名字，大家 近便可從一些歷史資料研究及討論

中，看到這位吳先生究竟在滿清帝國及中華民族的歷史中擔當甚麼角色？他

究竟是否漢奸呢？

不過，只要這些言論不會升級至煽動不同意見的人訴諸暴力，我們暫時

仍可以放心，但市民及政府都應該提高警覺，要防止暴力的發生。香港人亦

無須被這些非理性的言論嚇倒，令社會彌漫 恐怖不安的氣氛。邵天任先生

早前說：“香港沉默的大多數，都不想民主步伐太快。＂其實，這只會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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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上街，刺激支持民主政制的人有一些情緒上的反應，這亦非我們所願見

的。我們也希望整項討論是以理性的方式進行。

其實，我的看法剛好相反，沉默的大多數，都是支持政制改革的。以往，

很多學術機構進行的民意調查都顯示，有六至七成市民支持普選。當前的這

些言論，其實只會令更多市民在今年的七一遊行中，用腳來表達這項事實。

我希望政府瞭解到，民意越受遏抑，反彈將會越大。

市民亦無須就內地官員的強硬態度過分擔心，我希望大家也可明白，在

一個封閉的政治體系內，一旦提到政治議題，每個人為求自保，也會“寧左

勿右＂，在公開交心表態時，都會用 強硬的態度，以免受到國內其他人的

批評，所以，即使內地“護法＂在鏡頭面前惡形惡相，我現時仍願意相信他

們私底下是好人。其實，我們同樣也聽到很多意見，說以前有很多新華社的

駐港官員，即使他們在鏡頭前是如何口沫橫飛也好，他們私底下其實也是溫

文爾雅的。如果這是屬實的話，我便很為當事人感到無奈、感到悲哀，因為

他們在一個很差勁的制度下，被迫把人性扭曲來求存。如果香港人不想我們

也落得如此下場，我們必須在此時此刻，大家合力保障言論自由，保障意見

表達的自由；否則，我們將來如果連沉默的自由也沒有時，便更為悲慘了。

代理主席，專責小組有一項不能逃避的責任，便是應該於現時盡負責任

做好自己的工作；港澳研究中心現時來聽取民意，我恐怕，如果我們自己的

官員沒有 實努力的做，便會提供一個空間讓這個研究中心成為第二個權力

中心。謝謝代理主席。

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代理主席， 近，本港的政制改革討論因為一場“愛國者＂的爭

論變得情緒化，甚至充滿怒氣，人身攻擊。這樣下去，只會令社會陷入不必

要的爭拗、分化及不穩定，但對政制發展來說，只是有害無益。剛才民主黨

的涂謹申議員已說過為何政府有需要撥亂反正，將政制改革的討論帶回正

軌，提出具體方案，並諮詢公眾，令討論趨向理性化。

對於 近國家領導人在全國人大十屆二次會議的講話，我留下了一些印

象。國家總理溫家寶在總結記者會上，提到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性。他提到

要確立 3 個目標，我引述：“第一，建立科學民主決策機制，包括集體決策

制度、專家諮詢制度、社會公示和公證制度、決策責任制度。第二，政府要

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政府依法行政要做到合法合理、程式完善、

公平公正、高效便民、誠實守信、權責統一。第三，政府要接受各方面的監

督，包括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政協的民主監督。要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包

括社會輿論和人民 眾的意見。＂引述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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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我贊成國家領導的人的講話內容。由此亦可見新一代的國家

領導人對民主改革不但抱正面態度，而且亦認定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應朝

民主化的方向發展。溫總理亦呼籲港人應以大局為重，並表示會支持有利於

香港繁榮穩定、有利於內地與香港共同發展的事情。

既然我們的國家領導人亦認定民主體制改革的重要性，香港作為我國的

窗口，就更有必要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走快一步。

在政制發展專責小組諮詢市民的所謂“三大原則、五大法律問題＂中，

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的政治體制必須保障香港的穩定繁榮，以

及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民主黨認為，要體現上述原則，便應在 2007 年

實行普選行政長官，以及在 2008 年普選全體立法會議員。

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亦有賴於良好、健全制度的建立。 近，在政制改

革的討論中，有人提到現時 重要的，是維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而當務

之急並非推行政制改革。這種說法似乎想把民主普選與維持香港長期穩定，

造成互不相容的局面。但是，事實上，很多國家的經驗亦證明，民主發展有

利資訊流通、公平競爭等，有利經濟發展。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過去數年，香港面對經濟轉型， 後有賴祖國的協助才得以走出困局。

香港在祖國的支持下，有 CEPA、自由行、可接受人民幣存款等，這些措施

可在短期內令香港的經濟反彈，但香港的人均收入比起國內高數十倍，香港

不能長期依賴祖國刺激經濟增長，更不能成為祖國的負擔。

要維持長期的繁榮，我們必須建立良好的制度，包括建立民主、公開、

公平的政府，維護法治，令國際投資者及香港本地人士對制度有信心，才能

真正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這才是顧全大局的做法。縱使香港的經濟基礎十

分穩健，但記 ，政府要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時，商界人士、銀行

家等都紛紛表達他們的憂慮，可見不論香港市民、商界以致國際投資者亦十

分重視公開、公平的制度，而建立民主政府與建立上述制度是相輔相成的。

香港人要自求多福，從根本制度入手，盡快實行全面普選才是長治久安之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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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點是，特區的政治體制必須兼顧各階層的利益，我們認為只有透

過全面普選才能體現這項原則。對於現時由小圈子產生的行政長官，以及立

法會選舉中設有功能界別選舉，根本違反了均衡參與的原則，令社會上一些

界別或階層的利益獲得“過分代表＂，亦有違公平、公正的原則。這樣的小

圈子選舉，以及某些組別被過分保護的選舉制度，令市民得不到充分的代

表，這亦是令政府無法有效推行施政的根本原因。一個高質素的政府有能力

領導社會，迎接新挑戰，帶動社會改革，令市民有更好的生活。要達致這個

目標，政府必須有認受性，必須有能力提出新思維及新政策建議，並在立法

會得到支持。我們面對的政府，老實說，相距這個目標實在太遠了，因為政

府的認受性很低，政策在立法會很難得到支持，長此下去，只會加深特區政

府的管治危機。特區政府不但無法有效運作，更貼切的說，政府根本便是“跛

腳鴨＂，不論短期或長期而言，均不利於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民主改革雖然不是萬應靈丹，但 少可以解決現時的政治和管治危機。

我們對於國家領導人的開放態度抱有希望，既然他們在多個場合認定民主改

革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並提出具體的改革方向，我們希望較開明的領導人

亦會明白民主對香港而言，實在是有迫切性的。因此，希望政制發展專責小

組實事求是，提出具體的政制改革方案，諮詢港人。

主席，我謹此陳辭。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今年 1 月，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的時候，大家期望可

會有政制改革時間表提出。可惜，晴天霹靂，他當時提出在數星期前，中央

政府向他表示對政制發展非常關注，所以要“急剎車＂，於是成立了政制發

展專責小組。

其實，行政長官對香港人隱瞞這事情，我相信會令很多人感到非常不高

興，大家也看不見成立了的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專責小組＂）做過些甚麼

工作。司長回來後，他在立法會發言時提出了要由愛國人士治港，因而引起

了多個星期的各方謾罵。社會上，在香港也好、在北京也好，在電視也好、

電台也好、報紙也好、雜誌也好，全是鋪天蓋地的謾罵。很多人也說，如果

有錢的話，便應該控告他們，要“告到飛天＂。我不會說是司長害人，但當

時，在他的報告裏提出了這件事後，雖然未致於像文革一般，不過，那情況

也是由這事引發的，對社會造成了很大的沖擊。

然而，主席，亦有些人是視作沒有事發生的。他們說：謾罵嗎？抵罵了。

沒事的，應該是這樣罵的。難道我們現在是回到六十年代的文革時期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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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也不知道現在香港是甚麼日子，甚麼時間了。專責小組亦認為沒有事

發生，還繼續討論原則和法律程序。我相信香港人並非要討論這些事，香港

人想討論的，是在 2007 及 08 年進行普選。

當然，總理 近說行政長官又來拿取東西了。於是，有些人便說，拿取

多一點東西便是“益＂了香港。主席，坦白說，如果香港是不能益惠大陸，

你猜又是否有這麼多東西給我們拿取呢？不過，問題是，有些人會說，送了

那麼多東西給香港，香港人便不應再說話了。這是否要以經濟的益處、“

數＂給予某些人，來換取甚麼呢？但是，有很多市民經常對我說，他們得不

到這些益處，他們現時仍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我也曾經提過，現時本港有超

過 20 萬家庭，是每月賺取少於 4,000 元的，而我們卻躋身為 有錢的經濟

體系之一；現在還要到內地拿取東西，真的令很多人也“ 晒頭＂。畢竟，

香港是中國 有錢的城市之一。

可是，放出這些東西是否便可以換取香港人的沉默呢？從某程度來說，

這又是對的。主席，我剛才提過，謾罵聲是鋪天蓋地的，人們卻可視作沒有

事發生，只要不出聲，不要幫某些人，因為幫他們說話便會招致一起被罵。

人們會表示不同意那些人的話，所以更不會同意他們有說這些話的自由。那

麼，我們在“一國兩制＂下的自由到哪裏去了？如果說每句話也要得到同意

才有說話的自由，那便不要說話了。所以，我不知道這個專責小組要把香港

帶往哪裏去，不過，我知道現在有一位朱育誠先生會到來，不知他會把專責

小組帶往哪裏去才是真的。

我在星期一也曾問局長，現時是否有兩個權力中心呢？他也在問，不停

的問，又說了一些事，不過，卻不知他說甚麼。我相信這是香港人不習慣的，

即使在中國主權下，我們也希望有“高度自治＂、“港人治港＂，而不是分

成很多“檔＂，以致這個“檔＂說在看 香港，那個“檔＂又說在看 香

港。說到底，這便是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沒有信心；主席，現在更說

會換人了，否則，為何會鬥爭得這般厲害呢？可是，香港大部分人卻不能發

出任何聲音，鬥來鬥去也只是那一小撮人，說明年會由唐英年做，又說是甚

麼甚麼人會做，而香港人卻只有看的分兒。主席，我也是要提出同一番話，

是否為某些人提供經濟的利益，便可以換來大部分香港人的沉默呢？當然不

是。主席，你可以看看今年六四，又可以看看七一，9 月 12 日等，會有多少

人參加。

主席，不知道你有否聽到局長前天告訴我們，一些市民　─　那些很熱

衷的市民　─　拿了 40 萬份選民登記表格，是 40 萬份，我自己也只是拿了

很少（我只拿了數萬份而已），我真的自慚形穢，我不知道其他人拿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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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我希望每個人也會把表格交回。但是，局長說要登記多少份呢？只是登

記 48 萬份，即是他只要做 8 萬份，所以你說他是否應該減人工呢？問題是，

目前還有一百六十多萬市民尚未登記的。局長可以說，今年的目標是新登記

的十多萬，30 萬是有關轉換地址的，但我覺得這樣是“唔掂＂的。我相信市

民是會出聲的。

主席，有些人可能因為經濟的理由、政治的理由，而未必會站出來說話

─　我並非要作出挑釁，或與任何人對抗　─　但要是讓他們有機會時，他

們會給你一個很大的驚奇。屆時可能要解散立法會。有人對我說，1997 年也

曾經解散立法會，出現了臨時立法會，這是沒有問題的，不過，當時並非進

行過一次選舉，把立法會選出來，然後又解散了的。主席，有些人說，沒有

事的，既然 1997 年可以，為何 2004 年不可以呢？那麼，我們便要把眼光放

長來看一看。我真的希望司長可以做一些工作給市民看。究竟現在我們要如

何走？還是每天坐 讓人攻擊、讓人罵，而完全不知道會如何發展呢？如果

有這樣的情況，我相信便絕非是香港之福。

余若薇議員余若薇議員余若薇議員余若薇議員：主席女士， 近幾個星期，香港陷入令人煩擾的“愛國者治港＂

爭論，民主派被轟，面對“掛羊頭賣狗肉＂、“分餅仔＂、“分裂＂、“危

害國家＂、“通番賣國＂、“吳三桂＂、“小丑＂及“拜洋廟＂等各式各樣

的謾罵，連別人的父親也被罵上了，當中言辭的激烈，令人想起回歸前中英

政制爭拗的年代。

這些連綿不絕的攻擊，目的當然是要威嚇港人，希望港人不要再奢望有

民主與普選，並且在日後 9 月的選舉中不要投民主派一票，要帶眼識人。然

而，這種威嚇手段是否奏效呢？剛剛公布的港大民意調查顯示，政改爭議令

不滿的人的比率從去年 12 月 8%的升幅上升至 54%，由此可見，這類爭拗實

在會有反效果，這亦不是港人想看到的。

事實上，香港人爭取普選的心是非常堅定的。根據民協 近進行的調

查，在“愛國論＂的陰影籠罩下，仍然有 77%市民支持 2007年普選行政長官，

以及 2008 年普選立法會；中大亞太研究所在上月中進行的調查亦顯示，近

七成市民同意 2007 年普選行政長官。“四大護法＂之一的邵天任，日前指

香港沉默的大多數並不想民主步伐太快，不知他為何認為他可以代表本港沉

默的大多數呢？

溫家寶總理日前在記者會透露，行政長官董建華已向中央提出進一步幫

助香港發展經濟的要求，中央正在認真研究。在此，我想強調，中央與香港

加強經濟聯繫，其實是互惠互利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為了

表示感激，將之說成“送禮＂，是妄自菲薄，既影響了香港的形象，亦可能

影響香港與內地各省市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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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如果期望藉 經濟上的“優惠＂，可令港人感恩圖報，不再

堅持普選，這恐怕只是一廂情願而已。

港人希望推行普選，是出於熱愛香港的感情，是為了香港的長遠前途

想，希望能解決現存於政制上的結構性問題　─　政府認受性嚴重不足。我

們並不是要做“忤逆仔＂、“包拗頸＂，亦非想跟中央對 幹，希望中央明

白香港各界人士確實有這方面的訴求，希望特區　─　特別是政制發展專責

小組　─　能將討論帶回理性的軌道，以求達致 終的社會共識。

事實上，《基本法》已清楚訂明行政長官 終是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

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經普選產生。因此，現階段各界要討論的，是怎樣的具

體方案才可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不是針對個別從政人

士進行人身攻擊，或思想與言論的大審判。討論具體方式，可以促進理性討

論，這是整項原議案的核心所在，所以我不能支持譚耀宗議員刪去這方面的

字眼。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反對修正案。

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主席女士，香港回歸祖國快接近 7 年，但政制發展一直原地踏

步，直至今年年初，行政長官才姍姍來遲的宣布成立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專

責小組＂），研究政制發展事宜。專責小組成立至今已過了 3 個月，仍未見

政府就政制發展事宜提出任何具體方案，但我們卻停留在許多與政制發展無

關的爭拗上，這樣只會令政制發展裹足不前。

政制發展關係到全民的福祉，與每個市民息息相關，所有香港人都有權

參與。可是，專責小組所做的工夫，根本不足以全面廣泛地掌握民意。就以

專責小組設立網站讓市民發表意見為例，瀏覽網站的人根本不多，即使會瀏

覽，也未必習慣在網上發表意見， 少我便不會了。此外，他們會接見社會

人士。但是，我也曾向司長和局長表示，我擔心專責小組究竟如何將他們的

意見據實　─　我是說據實　─　反映，以及如何掌握這些人的代表性。所

以，你們應留意《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教誨，便是如何可以真的如你所說，

廣泛諮詢社會各界的意見，不要再像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時那般，

製作一本錯漏百出、不公不正的匯編。希望政府不要重蹈覆轍，錯判民情，

誤導中央政府。其實， 有效的方法，便是如我向司長、局長所說般，進行

全民民意調查。這樣便可準確無誤地掌握民意，以此民意向中央反映我們的

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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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我的辦事處曾向我代表的界別進行一項關於政制發展的問卷調

查，結果顯示，約有七成四的回應者認為 2007 年應該普選行政長官和 2008

年立法會應該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而有八成五的回應者認為政府應該就這

兩方面的問題進行全民民意調查。

主席女士，奇怪得很，直至現時，竟然仍有人認為去年的七一大遊行、

區議會選舉和元旦大遊行，未足以反映港人要求還政於民的聲音。《星島日

報》在 2 月 19 日的報道指出，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邵善波先生早前

出席一個研討會時表示，在七一大遊行裏，只有一小撮人爭取普選，只是民

主派利用遊行和輿論攻勢，“騎劫＂　－　他說騎劫　－　社會上的不滿和

各種問題，把鬥爭焦點放於爭取普選上。既然有人質疑香港人爭取普選的決

心，政府便更應進行全民的民意調查，以調查理據反映事實的真相。不論調

查結果為何，支持普選和反對普選的人也應該“心甘命抵＂了。

自從行政長官於 1 月初宣布成立專責小組以來，有許多人藉 這個有關

的議題，肆意無理地攻擊和謾罵民主派，挑起言論鬥爭，令香港出現“烽火

連三月＂的情景。根據《明報》 3 月 6 日的報道指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曾憲梓先生在 3 月 5 日罵 3 位民主派議員為“漢奸＂，指立法會應

該對他們實施紀律制裁。這根本便是無限上綱，以言入罪，扼殺言論自由的

表表者。

根據香港大學 3 月初的調查顯示，市民對現時的政治環境、經濟環境及

社會環境的不滿程度， 新數字分別為 54%、43%及 39%。市民對政治環境的

不滿程度是有關指標中表現 差的一項。市民可能對於無理的攻擊及不必要

的爭拗，感到厭惡，所以加深對政治環境的不滿。政制發展忠於《基本法》

的原則，並不是忠於“元老＂的言論，我們有需要就《基本法》有關政制發

展的原則進行理性、理智的討論，大家一定要對事不對人，我們是可有和而

不同的聲音的，我們不須作人身攻擊和無理謾罵。

後，我希望政府盡快就政制改革的具體方案進行全民民意調查，尋求

社會共識，避免社會分化至各走極端。我謹此發言。

吳靄儀議員吳靄儀議員吳靄儀議員吳靄儀議員：主席女士，《基本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性法律，“尊

重及遵守《基本法》所訂定的原則＂，是理所當然的。譚耀宗議員加重語氣，

說要“嚴格遵守＂這些原則，我更完全同意。但是， 近有一些言論說“不

能只看條文，還要看立法原意和精神＂，因而得出在《基本法》條文之外，

“行政主導＂與“愛國者治港＂是“體現原意＂，我認為這種說法與今天的

議題和修正案都是相違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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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分開甚麼是“立法意圖＂和“立法原意＂。“立法意圖＂是要從

條文表達出來，但“原意＂則超越了這個範圍，即是說，雖然條文沒有寫出

來，但我原本的意思是這樣，所以現在便可以加上去了。

即使是普通人的契約，今天立了約，日後也不可能強詞奪理地說，雖然

沒有寫出來，但我的原意是這樣的，所以便要作這樣的理解。即使當時的確

有這個原意，但如果沒有在契約中寫出來，也不能夠隨便作實，當作是約束

雙方的條款。

《基本法》的性質遠遠高出普通人的契約，所以更不能這樣做。《基本

法》是中央政府對全世界的宣告，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的莊嚴承諾，賦予

我們在“一國兩制＂之下，享有“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政制及政制

的未來發展也是以條文落實。這個賦予，絕對不能好像剛才黃宜弘議員所說

般，“港人治港＂的原意不是根據條文的“港人治港＂，而是“以愛國者為

主體的港人治港＂；而“高度自治＂的原意也不是根據條文的“高度自

治＂，而是“在中央授權之下的高度自治＂；還有，說到政制，也不是條文

中的政制，而是要維持沒有條文可以遵從的“行政主導＂。今天加一點註

腳，說是“原意＂；明天也可以再加一點，而每次都是由執政者說甚麼是“原

意＂，人民便只有接受。這活脫脫就是將法治變為人治。

法治的精神，是訂立了的法律便要依法實施，便要遵守，不能不顧條文

有沒有這個意義，也以“原意＂為題，或加或減的。

憲法的解釋，是要從其目標和宗旨予以實踐，所謂 purposive and generous

interpretation，這是舉世接受的憲法解釋的原則，即是要確定條文的目標，

以寬弘的精神解釋，令條文的目標能夠達到，而同時不能離開條文，又或歪

曲條文的意義。中央和特區均要嚴格遵守《基本法》，原因很簡單，如果可

以置條文於不顧，按政治形勢隨時增減或重新定義，那麼公眾如何能依賴《基

本法》的保障呢？“三上三落＂，認真擬訂的憲法性文本，豈非形同一張廢

紙？《基本法》豈非空有法治之名，無法治之實？

《基本法》有關香港特區的憲制地位和政治架構的發展，已經有條文清

晰而全面規範，這些原則是廣泛接受而完全沒有爭議的。過去個多月的爭

議，只是環繞“愛國者＂及“行政主導＂這些《基本法》條文以外的觀念，

要將這些觀念化為《基本法》的憲法原則。這種爭拗破壞香港社會各界及香

港居民與中央當局之間就政制改革的良性互動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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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同意修正案的地方，是刪去原議案“就政制改革的具體方案徵詢

市民意見＂的字眼，因為就具體方案進行諮詢，是早應展開的，事實上也是

須商議的地方。

在 2007 及 08 年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是這次政制改革 高的要求，

兩者均不違反《基本法》的條文，只要這是符合“實際情況＂。既然如此，

為何不切切實實地從實際情況來檢審討論不同方案的利弊，務求早日達到一

個得到 大共識的方案，能夠讓它從容按照合法程序通過，有條理地付諸實

行呢？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

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主席，涂謹申議員在提出他的議案時，多次強調我們要進行理

性的辯論，他反對一些情緒化的說法。我們多位議員在發言時也同意這觀

點，好幾位議員更表示對人身攻擊的行為心惡痛絕，我是深有同感的。

主席，如果說對人身攻擊的感受，我想我有少許資格就此說一說。如果

在過去的這段期間收集對我本人的人身攻擊，包括議員剛才所說的一些侮辱

性的字眼，以及毫無根據的一些貶損，這些資料足以出版一本專集。但是，

在這問題上，我也不敢自誇，因為如果我們看一看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官

員，在過去的這段期間被別人加諸身上的侮辱性說話，以及那些非常鄙俗的

謾罵，甚至罵及他們家人的話，我想，收集起來，更可填滿一個書櫃。所以，

如果說到懂得如何人身攻擊，懂得如何抹黑、侮辱，我相信 擅長的，反而

可在所謂民主派的陣營中找到多一些。西諺語有一句話是要求鑊不要取笑水

煲黑，現在有些人不單止抹黑了人，然後取笑人黑，還要叫人不要抹黑別人。

所以，我非常贊成我們要進行理性辯論，但我希望提出理性辯論的議員能身

體力行，首先戒掉人身攻擊這行為。

有關《基本法》的原則問題，包括 近熱門討論的愛國問題是否一定會

情緒化呢？沒錯，有些情緒化的言論發表了出來，但並不能因為出現了一些

情緒化的說法，我們便可以認定例如有關愛國的辯論不能理性地進行。我們

亦留意到中央的信息，在提出所謂“愛國者治港＂，重新發表鄧小平先生的

這篇文章時，同時亦很清楚提出鄧小平先生有關所謂愛國者界定的準則，這

是當時包括一些所謂民主派的人士，也經常引述的。例如其中一條說真心實

意擁護國家恢復行使香港的主權，這應該是無人爭議的吧，那麼這是否值得

探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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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再舉出 1 個例子，李柱銘議員 近到美國的聽證會說了一番話，當

中亦包括了民主黨擁護和支持國家收回香港的主權。但是，根據一些報章報

道，傳聞這篇話是由李柱銘議員的數位洋味不那麼重的黨友為他寫，然後迫

使他說出的，而他自己讀出之後，聽起來卻總是有些不大自然。

其實，過去我曾多次跟李議員在一些論壇討論過這問題。無論是在回歸

前或回歸後，近期經常有人引述的，便是李議員把英國人將香港交回中國，

比喻作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把猶太人交給德國般。當然，他說當時是在六四事

件後不久，他當時仍有情緒存在。可是，一直到了 1996 年，即回歸前不足 1

年，在一個美國人的研討會上，有一 美國人被邀請來香港，當時我和李議

員一起，李柱銘議員甫開口仍然說：“你們想像一下，如果 1 年後，要把夏

威夷交給中國，你們的感受會怎麼樣？＂我當時便說：“你根本是混淆了，

怎能把香港跟夏威夷比較呢？＂問題便是在這裏。我回看李議員在過去的多

年來，包括在回歸後，在外國的一些刊物上所發表的文章，可見他曾多次表

示對香港回歸中國的抗拒，那麼又怎能說是真心實意擁護中國恢復對香港行

使主權呢？

單仲偕議員說既然我也曾出席西雅圖的研究會，因此認為分別不大，即

既然曾鈺成也可以到美國西雅圖說香港的事，為何李柱銘議員卻不能到美國

說香港的事呢？我們民建聯也經常邀請一些美國人，雖然享負盛名的我們請

不到，但也曾邀請過一些在美國也被稱為政界、學界名人的來香港發表講話

和舉行講座，他們亦很樂意到來。我相信立法會也有這些交流的活動，我亦

經常到立法會接待一些外國議員，他們接受我們的邀請到來，他們在談話中

亦提及美國的事物。但是，請想一想，如果我們在立法會召開聽政會，說因

為我們不滿意美國就發動攻打伊拉克戰爭所交代的理由，或不滿意美國人對

伊拉克戰俘的處理，於是便召開聽證會，請美國的國會議員到來出席。他們

會否到來呢？情況是否一樣呢？性質是否差不多呢？

涂謹申議員問，為何民建聯數個人到北京會見國家領導人後不召開記者

會？這是因為我們遵守兩會的紀律。我們是履行人大政協的職責而北上開兩

會，我們前去開會時，知道大會的信息是要好好地集中舉行會議。我們民建

聯會另外爭取機會到北京，表達我們對香港政制發展的意見。我們會清楚交

代我們與中央領導人所說的話，會向香港市民說清楚，亦會清楚說明我們對

政制發展的看法。我們希望短期內能爭取這個專門的機會。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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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尚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主席，我不大想發言，因為看到陳鑑林議員好像不大想發言，

原本我是想等他發言後才說的。剛才曾鈺成議員提到，要說人身攻擊，他被

別人攻擊很多，政府及行政長官董建華也被別人攻擊很多，以致對他的攻擊

多至可構成一本書；攻擊政府的則多至可構成一個書櫃。我想，左派，特別

是左派的各份報章及左派的人物攻擊李柱銘議員的言論，如果以數量來比

較，我覺得可以組成一個圖書館了。

今天，整個親中陣形及曾鈺成議員十分強調理性辯論，不要人身攻擊，

可能正因為這個理由而不讓陳鑑林議員發言，因為如果說到在立法議會作人

身攻擊的人，我想沒有誰及得上民建聯的陳鑑林議員，也許第二、第三個便

會數到我了。

主席，談到愛國愛港的問題，特別是談到愛國，絕對不可以一兩年或一

兩個言論來界定的。我記得在讀書的時候，我對汪精 的生平十分感興趣，

如果汪精 年青時便已被判死刑，又真的死了的話，他可能做了愛國的民族

英雄，但 後卻成為了漢奸。因此，以一兩件事件、一兩個言論便指責某人

不愛國，是出於政治動機及政治目的，是別有用心。曾鈺成議員剛走開了。

我也不會因為他的太太移民而攻擊他不愛國。每個人在歷史的每一個時代、

歷史的每一個發展階段，均會有一些看法和一些言論，這是歷史某個階段的

特性。對於眾多的指責，我相信歷史自有定論。

涂謹申議員今天的議題有 3 個重點，第一是尊重及遵守《基本法》；第

二是就落實政制改革作全面檢討；第三是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對於這 3 個

重點，我也覺得沒有甚麼理由要反對。

從香港的政制及社會現階段的情況，令我想起滿清期間一些政治發展的

情況，因為這幾年間，中國　─　我們偉大的祖國出產的很多劇集，有不少

也是談清朝的問題。如果大家看康熙整個朝代的管治，可見他早年立了胤礽

為太子，對胤礽可說是愛護備至，他為這位太子提供了 好的教育，給予他

好的建功立業的機會。可是，胤礽表面上好像很服從康熙，但背後卻經常

為非作歹，濫用權力，欺壓平民，糾結太子黨，勒索官員，更試圖密謀兵變，

奪取皇位，引起其他皇子的不滿。例如他的大哥胤禔便曾經使用妖法詛咒太

子，而各位皇子表面上仍要維護這位太子，因為康熙不喜歡太子與皇子之間

有爭權奪位的情況。康熙容忍太子的罪行，不止是像我們容忍董建華這 6 年，

而是容忍了二十多年， 後在康熙四十七年 9 月第一次正式廢了太子。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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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太過鍾愛這位太子，因此在同年 11 月又再立他為太子，即廢完再立。

同樣地，其他皇子亦不敢提出異議，包括很想爭奪權位的胤禎（即日後的雍

正）也不敢提出不同的意見，因為這是康熙定立的。然而，胤礽復位後又再

次糾結太子黨，再次縱容黨羽貪污舞弊，並賄賂官員，更嚴重的是，與康熙

的妃嬪通姦。康熙再忍耐他 3 年， 後在康熙五十一年第二次廢太子，並命

令清廷日後永不立太子。從這個例子看來，一個人以他擁有的特權，是無須

為自己所做的事負上責任，因為會有更具權重的人包庇及支持；亦可以看到

當有專權的時候，獲包庇的人可以任意妄為 30 年，雖然 後被廢。從這個

事例，我們可以看到制度是很重要的，而不是個人的喜愛。

說回香港現時的問題。為甚麼會有這麼多香港人　─　達 50 萬人之眾

─　上街？為甚麼香港這麼多人，包括工商界的人、以往很保守的人， 近

亦開始關注香港政制檢討，以及支持有直選或變相的直選，而不希望被一小

撮人操縱壟斷？因為他們看到由一小撮人控制的事， 後是會導致災難產生

的。

主席，關於香港現時面對的問題，剛才多位議員亦已談過。中央很照顧

我們，訂立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令香港經濟得以迅

速復甦。中央給予我們無限量的支持，在這方面我們是很感謝的。自由行亦

刺激了旅遊。但是，如果我們看看中國大地，我以西藏的例子，有人便會問，

為甚麼中國不讓西藏也實施自由行？其他各省巿是有怨言的。中央為甚麼要

特別寵愛一個地區？因此，我覺得，如果我們有一個良好的制度，便沒有需

要中央給予這樣特別的照顧。可能的是，如果有一個巿民接受的制度，便會

有一個好的政府，這正正是政制發展專責小組應該要做的事，雖然 近此專

責小組亦已經是“廢廢地＂的了。

多謝主席。

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主席女士，我今天發言是支持譚耀宗議員的修正案。在政制發

展的議題上，彼此須釐清不同概念、不同立場的異同，才能夠求同存異。譚

耀宗議員的修正，對討論政制發展有 莫大的啟迪。我們要求一個既民主又

穩定的局面，這是市民的意願。

民主和穩定對香港來說，就如雙腳支撐 整個人。隨便失去一條腿，人

便會倒地不起。我們希望大家明白，這是決定未來政制的關鍵，若不能達致

共識，所有討論只會莫衷一是，亦難以推進本港的民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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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民主的意義並不局限於選舉的形式上，民主是涉及一個國家的憲制

歷史、社會背景和經濟情況，茲事體大，牽連甚廣。我們決不能單單將話題

放於一些細節上，而不去弄清一些憲制原則，尤其是我們奉行“一國兩

制＂，問題的複雜性非三言兩語可以解釋到。

在討論政制的具體改革方案之前，我們應該重新鞏固我們的大原則，正

如原議案及修正案均提及的《基本法》。本港《基本法》是《中英聯合聲明》

產生的小憲法，而《中英聯合聲明》的要義，是“一國兩制＂，是五十年不

變！《基本法》亦在序言指出，我們奉行“一國兩制＂，所以中央的意願是

必須獲得尊重的。

可是，近來的政制討論已流向單一化，這一點是損害了香港的長遠利

益。“一國兩制＂就是以“一國＂為先，“兩制＂為後，這樣並不代表分了

輕重，只是分了先後。我們必須體驗“一國＂為先，才能維護完整的“兩

制＂，否則，我們是難以看到一個既民主又穩定的局面的。

因此，香港的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必須先與中央進行良性互動的商討。中

央近日的意見是善意和積極性的；而中央在政制問題上提出的原則，亦值得

港人深思。縱使我們實行兩種社會制度，香港特別行政區仍是屬於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一部分，在憲制上，我們隸屬於祖國。

所謂“良性＂、“互動＂，便是彼此互信，而非彼此攻訐。中央是貫徹

“聽其言、觀其行＂的原則，希望大家能夠冷靜明白中央的立場。我們不能

遇到意見分歧，便強行迫使特區政府改變現行的政制。這是無補於事，亦非

常不智。

只有在互信的基礎上，政制發展的話題才能獲得進展，香港對民主的訴

求亦一直受到中央的重視和尊重。香港時有政制的爭拗，大概源於對事物的

理解有所不同。單是我們香港也出現意見分歧，中央自然希望我們先討論原

則，而非一步進入選舉的方式，漠視中港關係的重要性。若要保持兩者關係，

必須瞭解中央的意見。我十分贊同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在未來與中央更緊密聯

絡，將香港的不同訴求帶往中央，以便中央政府明白香港的情況。在未來日

子，雙方可以就整個政制改革有一個全面的方案。

後，我希望會內同事能夠明白客觀的環境，為 政制改革提出切實的

建議。只有這樣，才能遵守《基本法》的原則：奉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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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尚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女士，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專責小組＂）現在所做的工

作，是就原則和程序問題，希望在中央與港人之間尋求共識。我相信曾司長

接手這項工作時，專責小組已經知道這是“燙手山芋＂，又或另一說法，是

“鑊＂來的。曾司長當時“誓神劈願＂表明不會出賣港人的利益，更說自己

是飲香港的水、流香港人的血。不過， 近一連串有關原則的爭拗，令我害

怕曾司長到北京後換了血　─　換了中央的血，才可以返回香港。我對曾司

長是信任的，但在這樣的形勢下，我覺得專責小組的形勢非常惡劣。說要在

中央與港人之間尋求一個共識，但問題是強弱懸殊。雖然我相信大 終會

打敗歌利亞，不過，雖然大 打敗歌利亞，但事實依然是一個是歌利亞、一

個是大 ；一個是強、一個是弱。就整個討論的結果而言， 後是如何尋求

共識呢？ 後會否京意怎樣也大過香港民意呢？我這樣說並不是想令曾司

長難做，我這樣說只是說出事實。我覺得專責小組前面的路非常非常難走。

為何要先談原則和程序呢？大家看時間表也很清楚，本來是立即談論具

體方案，本來在 12 月底已說明會在今年就具體方案進行諮詢，為何突然剎

車呢？譚耀宗議員剛才說這不是拖，我相信香港沒有一個人相信這不是拖，

這是清清楚楚想拖。第二個目的，我相信是為了 9 月的選舉做工夫。 近這

樣來“轟＂，我覺得其實是想“轟＂到香港人“謝晒＂，“轟＂到香港人怕

了政治，以後不再出來投票，不要再搞這麼多事了。

我覺得 近一連串的爭拗，已開始不是說民主化問題這麼簡單，我覺得

現在已去到香港存亡的地步。 近這樣的“轟＂法，包括甚麼吳三桂、漢奸、

“走狗＂、反中亂港、 4 類人不愛國、想返大陸是做夢，甚至提到李柱銘議

員的父親。坦白說，連李柱銘議員的父親也提到，其他香港人的父親呢？包

括董建華的父親也是一樣。現在說這些話，已經令香港人不明白香港為何會

搞到這樣田地。

我覺得 近“土共＂對民主派的瘋狂攻擊，好像吸血殭屍入了醫院的血

庫般，不停地吸。為何他們不停地吸呢？我相信是因為他們有一口污氣，那

口污氣已吞了很久，忍了很久， 近中央放了他們出來，讓他們噬人，讓他

們盡情發泄。可是，這些無疑是自殺式、瘋狂的攻擊。為何我說是自殺式呢？

因為這樣好像自己綁 炸彈，炸死自己，也炸死別人。“土共＂這樣“轟＂

法，其實對他們自己也是沒有好處的，因為香港人會產生反感；對民主派也

沒有好處，因為會炸他們，因為 後所得的效果是我 擔心的，便是我剛才

所提到的，是關乎香港的存亡，而不單止是民主這麼簡單。 終會搞到一個

地步，是香港人完全害怕，覺得自己的前途沒有希望，去到心死的地步。這

就“弊＂了！香港人日後只好用腳投票。是否想搞移民潮呢？一旦搞到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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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潮，有能力的人全部離開，那麼香港還剩下甚麼呢？因此，現在問題已不

單止是香港民主這麼簡單，而是關乎香港本身的存亡。搞到今時今日這境

況；搞到香港人這麼驚慌，其實是百分之一百在損害香港未來的繁榮安定，

損害香港的利益。

七一的時候，我覺得香港人感到很有希望，因為覺得中央很克制、很冷

靜，覺得中國有希望、香港有希望。可是， 近卻完全走到另一極端，覺得

又是這樣，我們國家的希望在哪裏呢？如果李柱銘議員去一趟美國已被人

“轟＂成這樣，那麼，香港談甚麼國際城市呢？倒不如閉關自守好了。搞到

這種程度，我覺得香港人本身已經對香港的前景完全失去信心。

董建華 近被溫家寶總理說他“又＂伸手向他要求，這個“又＂字的確

令香港人的頭不知躲到哪裏，顏面全無。再繼續這樣搞下去，在某程度上這

其實是香港的衰落。因此，我覺得曾司長的確責任重大，我相信大家都不想

香港衰落。我覺得香港人現在很冷靜、很克制，我們不想對罵，我們希望對

話，但中央和香港人之間卻隔 一班“土共＂，不停在“轟＂、“轟＂、

“轟＂，令我們不能對話。現在唯一的對話渠道只有看曾司長，但我 怕的

便是正如我剛才所說，曾司長上京後換了血，所以我希望曾司長自重。多謝。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梁富華議員梁富華議員梁富華議員梁富華議員：主席女士，剛剛聽過李卓人議員的發言，便充分證明曾鈺成議

員的批評是有根據的。

主席女士，鄭家富議員在 3 個星期前提出議案，要求政府“盡快就 2007

年行政長官及 2008 年立法會選舉是否應由普選產生諮詢市民意見＂。今天，

涂謹申議員又提出議案，要求政府“就政制改革的具體方案徵詢市民意

見＂。我相信，今天涂議員提出的議案，與 3 星期前鄭議員提出的議案一樣，

終也會被否決。原因很簡單，因為無論是 2007 及 08 年普選，還是政制改

革的具體方案，在諮詢市民意見之前，必須先訂出政制發展的原則和程序，

否則，在完全沒有確立原則的基礎上討論何時普選、如何推行政制改革，是

毫無意義的！同時，我們更不應該先設結論再定推理，否則，討論只會變得

無意思和無結果。

我非常同意譚耀宗議員所說，專責小組應“盡快和中央政府釐清政制發

展的原則及程序，促進社會各界理性討論，並與中央政府進行良性互動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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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務求在尊重及嚴格遵守《基本法》所訂定的原則的基礎上，達致一個全

面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的政制發展方案，為香港開創一個民

主及穩定的局面＂。先訂出原則和程序，然後在《基本法》所訂原則的基礎

上進行理性討論，這樣才是我們討論政制改革的應有態度和程序。

事實上，按現階段情況看來，現在有關政制發展的討論，應該是原則和

程序的討論，根本未進入選舉模式和議席數量的討論階段。過去，所謂民主

派只會一味喊 要求盡快推行政制改革，包括在 2007 年普選行政長官，2008

年普選所有立法會議席，究竟政制改革的原則和基礎是甚麼呢？所謂民主派

根本沒有 眼在這方面，他們排除所有原則和程序，只會重複又重複將歪理

說千遍，企圖以技術討論來代替原則討論，從而將整個討論重新引入歧途。

今天，《星島日報》刊登了一篇由香港發展論壇總幹事張志剛先生所寫

的文章。他提到兩點：第一，“民主政治是一個很好，但很複雜的制度，它

必須在運作時顧及秩序和效率的問題，否則便是壞民主＂；第二，“民主的

形式如選舉是很重要的，但民主的內容和實質也同樣重要。＂

我絕對同意張先生所說，因為沒有秩序，即使是一個多有民主的地方，

終亦難以真正達致民主。民主運作欠秩序，相信民主要運作良好、有效率，

亦只得空談。再者，每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真正民主實質內容均有所不同，同

一樣的民主形式，例如一人一票的選舉方式，未必適合應用於任何國家和地

區，還須考慮某些國家或地區是否具備一人一票選舉的社會條件。如果勉強

推行，這個國家或地區根本無法形成一個形實俱存的民主選舉制度。

以香港目前情況為例，所謂民主派不停地借民主喊 要盡快推行政制改

革，並要求盡快就政改的具體方案諮詢市民意見。我同意可以就有關方面諮

詢市民意見，但我卻不同意在未有訂定清楚政改原則和程序之前，便先諮詢

市民意見。我認為這樣做是罔顧民主運作應有的秩序，更看不到將來的運作

會有效率，這樣不應該是我們追求的所謂民主的內容。

此外，我想補充一點，由於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所以香港在討論政制改革發展的原則和程序的時候，

必須有中央政府的參與，這才能夠體現和貫徹“一國兩制＂原則。

主席女士， 近，我看到兩篇文章，很想在這裏與大家分享一下。香港

科技大學經濟系主任鄭國漢教授連續兩天在《信報》刊載兩篇署名文章。鄭

教授在文章中仔細分析和指出，香港有一個四十五條關注組，在香港政制改

革問題推理過程中，違反了基本邏輯法則，混淆是非黑白，誤導市民，所以

他忍不住要撰文指出。



立法會  ─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7 March 2004 151

以下是引述鄭教授第一篇文章的部分內容，他說：“雖然《基本法》第

四十五條並沒有把｀實際情況＇稱為原則，但意見書卻把它提升到｀極為重

要的指導原則＇，以蓋過第四十五條明確標榜的｀循序漸進的原則＇。＂他

認為，關注組這樣做是“移花接木＂，令第四十五條的“ 終普選＂在關注

組手中變成“隨時普選＂。之後，他在第二篇題為“先設結論再定推理＂的

文章中明確表示，不論關注組犯上邏輯錯誤的原因為何，但邏輯謬誤都是混

淆是非的根源。

我非常同意，任何討論都不應該“先設結論再定推理＂，政制改革發展

的討論更不應該是“先設結論再定推理＂。現在所謂民主派便是犯上這樣一

個嚴重錯誤，例如他們在設下 2008 年普選立法會這個結論之後，便推算出

以後幾屆立法會直選議席的數目。究竟這樣是民主嗎？這是專業人士、政界

人士應有的邏輯思維嗎？

吳靄儀議員前天在她的專欄寫了一篇題為“以法律界為箭靶＂的文

章。 初我以為這篇文章是回應鄭教授所指出的問題。不過，令我感到很失

望的是，她只是避重就輕地批評鄭教授所寫的文理，但沒有辯駁背後的邏

輯。

我相信香港大多數市民不會人云亦云，他們有自己的獨立思考，他們不

會好像一些所謂民主派般“先設結論再定推理＂。在嚴格遵守《基本

法》 ......（計時器響起）的情況下，相信困難會減少。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梁議員，發言時限到了。

梁富華議員梁富華議員梁富華議員梁富華議員：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涂謹申議員，你現在可就譚耀宗議員的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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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我不可以支持譚耀宗議員的修正案，其實，很多議員也

說出過其中的原因，便是因為他把 重要的部分，即“就政制改革的具體方

案徵詢巿民意見＂刪除了。此外，由於他刪除了“陷入不必要的爭拗＂這數

個字，給人的感覺好像是 近一連串的爭拗完全是必需的。因此，我不能支

持他這項修正案。

主席，我想回應一下部分同事的意見，就是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涂議員，如果你想回應其他議員的意見，可以稍後在答辯時回應，現

在則只是就修正案發言。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好的，謝謝。

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涂謹申議員要求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專責小

組＂）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就政制發展的具體方案徵詢市民意見。事實上，

專責小組自 1 月成立以來，一直均以踏實的態度處理我們的工作，但我們的

看法與涂謹申議員對實事求是的見解可能未必一致。

在政務司司長就辯論作出整體回應之前，我想借這個機會作出幾點回

應。

在近日就有關《基本法》的討論當中，有人問及國家憲法是否適用於香

港，以及憲法與香港政制發展的關係。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具有 高的法律效力，也是國家主權的體現。

《基本法》在序言中規定，《基本法》本身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而制

定的。

全國人大根據憲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

也根據憲法第六十二條決定香港特區的制度。全國人大通過《基本法》，規

定香港實行的一系列制度，包括香港的政治體制。

既然香港特區所實施的制度，包括政治體制，是中央根據憲法為香港而

定的，中央當然是有憲法的權力和責任，審視香港政治體制的發展。中央在

這方面的權力和角色，並不限於《基本法》中附件一和附件二的規定。香港

特區當然可以繼續按照《基本法》所賦予香港特區的角色，來參與和處理有

關政制發展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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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議員表示，內地近日就原則問題有很多討論。在這樣的情況下，專責

小組是否依然能主導民間就政制發展方面的討論。主席女士，我們的答案是

肯定的。在過去兩個月，專責小組在引導香港社會就原則和法律程序問題進

行思考和討論方面，取得一定的進展。

在 1 月期間，公眾的討論主要以法律程序問題居多。 2 月初，在我們訪

問北京後，政務司司長在立法會作出聲明，詳細向大家講述中央的具體關

注，以及中央希望我們優先處理原則問題的信息。民間的討論自此便轉移到

原則方面的問題。這正正切合專責小組現階段的工作目標。

此外，今天有好幾位議員問到，中央有關部門設立港澳事務研究所，會

否與專責小組的工作重疊。我相信中央有關部門這樣的安排，其實是顯示中

央對香港未來發展的重視。中央關心香港的發展，希望透過不同途徑作研

究，其實非常自然。但是，有關政制發展的事宜，有需要在香港跟進的話，

今後依然由特區政府推動。香港絕對不會出現兩個權力中心，中央領導人也

一再重申，支持行政長官在香港依法施政。

今天，有好幾位議員提及立法會議員到外國出席聽證會，就香港政制發

展提供證供，是否恰當。主席女士，特區政府已經表明，香港政制發展是國

家的內部事務，是由中央和特區根據《基本法》的原則和規定來處理。

作為議員的，一如我們主要官員，在座的每一位在宣誓就職時表明會擁

護《基本法》，以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所以我們難以理

解為甚麼香港的議員要就一項內部事務，跑到外國的議會提供證供。我們認

為有關議員的決定，是不恰當的。

主席女士，我也希望在此就兩位議員所提出的論點作出一些回應。

劉慧卿議員提到我們今年的選民登記活動，因為劉議員處理數字有她一

套方法，我有需要作出澄清。

目前的情況並不是有 40 萬名熱衷登記的選民自行來取表格，只是有數

十個政黨、政團在我們的辦事處取了這些表格。至於有多少會成功登記交

回，現時我們其實是不得而知的。

此外，我們為今年選民登記活動所定的目標，希望可以得到 48 萬張表

格，包括更新地址和新的登記，其實已較 2003 年三十多萬表格的目標為高；

也較 2000 年我們取得的 44 萬份表格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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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 2000 年用了四千多萬元進行選民登記工作，今年我們定了希望

取得 48 萬表格這目標，只是用 1,200 萬元。因此，以衡工量值的原則來看，

我們今天的目標是積極的。

主席女士，吳靄儀議員提到，究竟我們應該從《基本法》條文來理解立

法原意，抑或可以看背後立法原意的政策是甚麼？

我們重提姬鵬飛主任在提交《基本法》草案時，向人大所發表的談話，

我們認為是可以反映立法原意的。我們亦提到中央對香港在八十年代所定下

的長遠方針政策。在普通法制當中，其實亦有這一套法理的。在奉行普通法

的制度中，往往部長在議會內提交草案時所發表的言論，是可以反映立法原

意的。因此，在現階段，我認為不能抹煞我們在討論《基本法》的原則時，

可以研究《基本法》的立法原意，以及我們須進行這套研究，確保我們符合

這立法原意和國家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時所定下的長遠方針政策。這套做法

是絕對符合法理及憲制原則的。

主席女士，我們討論香港的政制發展，往往有一個傾向是比較感性，這

也是很自然的。但是，作為特區政府，我們一向推動香港社會要冷靜理性討

論這套問題，這樣我們才可以 有效、有 大機會妥善處理這議題。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懇請各位議員支持譚耀宗議員的修正案，反對

涂謹申議員的原議案。多謝主席女士。

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胡錦濤主席在去年 12 月會見行政長官時，表明了

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的政治體制發展高度關注。接 ，行政

長官今年 1 月 7 日在施政報告中宣布，由我與律政司司長、政制事務局局長

成立一個專責小組，就《基本法》內有關政制發展的原則及法律程序，進行

深入研究，就此徵詢中央有關部門的意見，並聽取香港各界對這些問題的意

見。可以說是，自今年 1 月以來，香港社會就政制發展正式展開了討論。

直至現時， 踴躍表明立場、表達意見的，就是各個政黨和論政團體，

一些機構也就相關問題進行了民意調查。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專責小組＂）

對各界的意見採取公正、坦誠，以及高度透明的態度。專責小組自 1 月中成

立以來，主動約見了不少團體和人士，聽取他們對政制發展的原則及法律程

序的意見。我們也將相關的文件放在專設的網頁和各區民政事務處，並通過

電視、電台和報章宣傳，鼓勵市民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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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發展是一件複雜的事情。它不是簡單的主張，不單止是選舉方法的

問題。相反，政制發展觸及更深層的問題，包括社會各階層的利益、香港未

來的管治、經濟的繁榮、社會的穩定，還涉及中央與香港的關係。我希望各

位議員和關心政治的團體和人士，能協助市民明白這種複雜性。我們不能把

香港作為政治制度的試驗場。香港政制的任何發展，都必須符合《基本法》，

而且都必須謹慎進行。

政治從來都是具有爭議性的。我們可以預見，社會上難免會就政制發展

出現不同的意見，甚至爭拗，但我們希望各界能以理智和思考代替急燥的情

緒。市民所渴望和需要的，是理性和周詳的討論。

各位議員或許仍然記得，專責小組在 1 月成立時，已表明會爭取盡快與

中央有關部門會面，瞭解中央對政制發展的具體關注。在國務院港澳辦公室

（“港澳辦＂）的安排下，專責小組已在今年 2 月初訪問了北京。一如承諾，

我們如實向中央有關部門反映了當時已約見的團體和人士的意見，表達了香

港社會普遍對現時政治制度要改進的訴求。我也在 2 月 11 日向立法會講述

了中央關注的具體問題。這是專責小組作為橋梁的工作模式，也說明了特區

在憲制上的角色，就是說在“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之下，香港直轄於中

央政府，香港是國家不可分割的部分；香港社會可以就政制發展進行討論，

但同時必須與中央商討，並得到中央的支持。

我相信大家也清楚知道，中央官員多次明確地指出，要在“一國＂的前

提下實現“兩制＂；“高度自治＂是中央授權下的高度自治；政制發展不但

是香港內部的事務，也必須得到中央的同意。

我相信，中央渴望看到香港各界尊重它有權責審視及同意政制發展這一

原則。專責小組所會見的團體及人士，也是接受這一原則的。我希望大家能

在這一原則下，平靜對待與中央商討的整個過程。香港各界對政制發展有不

同的意見，那麼中央有它的看法也是自然的，但這並不表示我們之間有對立

或存在甚麼爭議。香港市民都認同有需要保持香港繁榮穩定；國家訂立“一

國兩制＂方針，也是為了保障香港的長期繁榮安定。因此，歸根究柢，國家

與香港的利益是一致的。我希望市民對此能作出冷靜的判斷。

事實上，根據《基本法》，任何有關修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兩個產生辦

法的建議，必須得到立法會、行政長官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同

意，若有任何一方不支持，都不能成事。因此，問題的關鍵不單止是在法律

層面上誰有權啟動修改選舉辦法，更重要的是，必須在三者之間達致政治層

面上的共識，以商討為重，這樣才可以推動政制發展。這正是專責小組、立

法會與社會各界未來要共同面對的真正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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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議員指出現時討論的原則過於顯淺，不值得花費精神理會。他們認為

直接討論政制方案，一切問題就可迎刃而解，但現實的政治運作是否如此簡

單？我認為要對此三思。

首先，政治體制發展，都是每每先要確立了原則，然後才設計具體體制。

很難想像，不經過對原則問題的深入探討並取得共識，就可以設計出各種方

案來，讓社會考慮和選擇。原則代表大家認同的共同利益，方案則是市民在

這個基礎上所作出的選擇。

再者，專責小組在 2 月初訪問北京時，中央有關部門明確地指出，特區

的政制發展討論，應優先處理《基本法》的原則問題。由於討論的方案必須

符合《基本法》的原則及法律程序，只有在共同理解的基礎上，政制發展工

作才能穩妥地踏出下一步。香港若走捷徑，匆匆推出單方面的方案，不但違

背在憲制下必須與中央商討的責任，而且在政治現實中，假如日後的具體方

案不符合《基本法》的原則，只會為社會帶來更大的沖擊和爭拗，受害的

終都是香港市民。

表面上，政制原則不像政制方案那麼具體，但它卻實實在在的涉及市民

的利益和香港的繁榮安定。例如，《基本法》談及兩個選舉的產生辦法時，

說明要根據特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決定。現時，專責小

組就“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所接獲的意見相當紛紜，有些人認為單單

看政府管治的成效或去年的民眾遊行活動便可以了，但有人則認為要考慮政

黨的普及程度和有否足夠的政治人才可供選擇。如果政治的硬件和軟件無法

好好地配合，結果將會不利於社會。

此外，姬鵬飛主任在 1990 年把《基本法》立法草案及相關文件提交給

第七屆人大會議時就作出聲明，表示香港的政治體制必須兼顧各階層的利益

和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立法會內的功能界別，原意就是體現“均衡

參與＂原則。現時，如果我們修改兩個選舉方法，大家也必須考慮如何貫徹

“均衡參與＂的原則。有意見認為，市民要考慮自己所屬的界別或階層在議

事會堂內有否足夠的能量和代表聲音，也要考慮如何保證制訂的公共政策有

利於資本主義經濟及香港的繁榮安定。

同時，當年起草《基本法》時，經過深入討論後，決定“行政主導＂是

香港原有政治體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因而應該保留，並且通過《基本法》

的有關條文，具體體現“行政主導＂的原則。例如，根據《基本法》第四十

八條，行政長官領導特區政府，負責決定政府政策和任免公職人員。財政預

算由政府編製，法律草案由政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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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行政長官在立法過程中也有一個重要的地位。立法會通過的法案

必須經行政長官簽署、公布，方能生效。行政長官如果認為立法會通過的法

案不符合特區的整體利益，可在 3 個月內將法案發回立法會重議。

“行政主導＂成為特區的政治體制設計的主要原則，目的是有利於促進

行政效率，維繫有效管治。此外，中央有關部門也指出，按《基本法》規定，

行政長官要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也要對特區負責，要同時做到這樣，必須

依從行政主導的原則。

因此，當我們考慮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兩個產生辦法是否有需要修改和如

何修改的時候，便要小心研究有關建議會否影響特區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

以及如何能夠完善和鞏固它。

目前，專責小組接見的團體和人士，就這項原則發表意見的較少。我希

望大家能夠對“行政主導＂的原則，作出更深入的思考和討論。

近，引起熾熱討論的還有“港人治港＂，即以愛國者為主體來治理香

港這一項原則。我希望社會各界都以平常心及成熟的態度來處理這個問題。

以愛國者為主體來管理香港，是國家自八十年代為管理香港所訂下的長期政

策方針。現在，正當特區進行政制檢討的時候，中央重申這個政策，是要讓

大家明白，這個立場沒有改變。

我曾多次提及，普羅市民也明白到，由不損害國家利益、不損害香港利

益的香港人管理香港， 符合市民的利益。雖然香港在歷史上與國家分離了

一段時間，但市民心底裏都知道，維護香港的利益，並在香港有困難的時候，

無論是金融風暴或 SARS，也立即施予援手，全力支持，無求回報，不離不

棄的，也是自己的國家。香港市民對國家所取得的驕人成就，均感到自豪。

愛國，出於心，表於行。我相信香港人對管治者也會有他們的判斷。同

時，大家都知道，我們的選舉一向都根據《基本法》所訂定的選舉法例進行。

香港人素來講道理、明事理，慣於實事求是，好守中正之道，無過，亦

無不及。我希望各位能夠努力，讓市民在《基本法》及保障香港長遠繁榮和

穩定的基礎上，就政制發展所涉及的問題，進行深入的分析和理性的討論。

《基本法》已經訂明 終的目標是普選，我們現在要談論的是步伐和形式，

政制發展始終只是一個過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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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小組聽取各界團體和市民意見的工作會在 3月底　─　即這個月內

完成。屆時，我們會再向各位議員講述我們所聽取的意見。我們也會繼續把

團體和個別人士呈交的書面意見，除非他們要求不作公開，否則我們也會把

書面意見放在 5 區民政事務處諮詢中心，供市民參閱。我們屆時亦會聯絡國

務院港澳辦，要求安排向中央有關部門再反映香港的意見。

我必須強調，中央和特區政府均會完全按《基本法》的原則和法律程序，

處理政制發展事宜。事實上，中央自回歸以來，一直嚴格遵守“一國兩制＂。

特區政府也是依據《基本法》治理特區事務，我希望涂議員對此可以明白。

我亦相信在政制發展問題上，中央也會出於無私愛護香港之情，與香港

一起尋找 佳的安排，維持香港普羅大眾的生活方式和繁榮安定。

各位議員，總結以上所述，我懇請各位議員否決涂謹申議員的議案，支

持譚耀宗議員的修正案。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譚耀宗議員就涂謹申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涂謹申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James TO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涂謹申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然後進行記名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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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丁午壽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呂明華議員、周梁淑怡議員、許長

青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

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胡經昌議員、梁

富華議員、勞永樂議員及葉國謙議員贊成。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羅致光議員及麥國風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譚耀宗議員、鄧兆棠

議員、吳亮星議員、楊耀忠議員、劉漢銓議員及馬逢國議員贊成。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

議員、黃宏發議員、楊森議員、劉千石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司

徒華議員、陳偉業議員、黃成智議員及余若薇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19 人贊成， 5 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 人出席，10 人

贊成，15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

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4 were present, 19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five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6 were present, 10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5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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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涂謹申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有 3 分鐘。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首先，政務司司長說了一大堆道理，即行政主導、愛國

者治港，甚麼人才、政黨未夠火候等，然而，事實上，香港巿民是有自己的

意見的。我也相信巿民在現階段很清楚現時香港的自由狀況，也很清楚引入

全面普選須具備甚麼條件，但一直以來，他們對整個問題的評估、認識和結

論，似乎也沒有改變過。 近的一次民意調查是民協進行的，有七成以上的

巿民希望在考慮過已經談到的眾多原則後，仍然希望在 2007 及 08 年全面普

選。因此，希望政務司司長如果再反映時說明，所有的原則已經考慮過了，

而巿民仍然有這樣的訴求。我希望他能切實向中央反映，並且盡快拿出具體

方案諮詢巿民，不過，所諮詢的，是如何落實 2007 及 08 年的普選，而並非

好不好進行全面普選。沒有人可以告訴香港巿民甚麼是對他們 好、更好

的。

曾鈺成議員由於在李柱銘議員出席聽證會的講辭裏找無可找，於是便用

了抹黑的方法，以中傷和分化的方法，說是由別人寫了講辭強迫他讀的。從

我接受邀請前往美國的時候起，我和我的助手寫了第一稿，以至後來我們一

起討論，李柱銘議員在整個過程也有參與，並且同意以一個比較正面的態度

來處理這件事，因為我們相信新一代的領導人，確可令我們看到他們的國際

視野，他們對現代文明的價值，似乎有不同的看法。因此，我們確實是以這

個方式加以說明的。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如果我們說溫總理去見美國總統，要求他干預台

灣的問題，那總理是否就等於邀請他干預中國的內政呢？我們是不會這樣說

的。同樣地，胡錦濤主席在澳洲國會演說時，亦要求澳洲人反對台獨。在此

情況下，我們出席聽證會，讓其他人能夠更瞭解香港的情況，好讓他們在為

特區 大的利益及瞭解特區情況的前提下，制訂別人的政策，不要讓他們在

錯誤的情況下影響特區的發展，這又是如何違反了特區的利益？如何違反了

誓辭呢？我完全看不到當中的分別。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涂謹申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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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葉國謙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IP Kwok-him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葉國謙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然後進行記名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李家祥議員、呂明華議員、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陳智思議員、單仲偕

議員、羅致光議員、李鳳英議員、麥國風議員及勞永樂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許長青議員、陳國強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胡經昌

議員、梁富華議員及葉國謙議員反對。

丁午壽議員、周梁淑怡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及劉

健儀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

議員、黃宏發議員、楊森議員、劉千石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司

徒華議員、陳偉業議員、黃成智議員及余若薇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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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譚耀宗議員、鄧兆棠

議員、吳亮星議員、楊耀忠議員、劉漢銓議員及馬逢國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10 人贊成， 8 人反

對，6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 人出席，

15 人贊成，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

她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4 were present, 10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eight against it
and six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6 were
present, 15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二項議案：企業社會和環境責任。

企業社會和環境責任企業社會和環境責任企業社會和環境責任企業社會和環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我謹動議通過載列於議程內的議案。

企業社會和環境責任（下稱“CSER＂）概念，可說是源於聯合國倡議

成立的“全球盟約＂組織。這個組織按照人權、勞工和環境保護等 3 個範疇，

訂出企業應該遵守的 9 項原則。至於所謂 CSER，按照世界企業可持續發展

委員會的定義，便是“企業承諾遵守道德規範，為經濟發展做出貢獻，同時

改善員工及其家庭，以及當地社區的生活質素。＂由此引申的議題，則包括

人權、員工權益、環保、社區參與、供應商關係、監督，以及公眾權利等。

主席，今天我提出這項議案，並不會如一些人所擔憂，會影響香港的營

商環境或企業的長遠利益的。相反地，民建聯的目的，是希望政府能夠透過

有效的鼓勵措施，鞏固香港的國際金融和商業中心地位。同時，也使香港企

業增加其國際競爭力和營運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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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ER 的概念已在外國投資市場備受追捧，成為近年發展得 快的投資

概念。這類以道德為本的投資策略，名為可持續發展及社會責任投資

（“SRI＂，即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SRI 在設計投資組合或選

擇股票時，會兼顧一些非財務的因素，例如 SRI 不會投資於剝削勞工、罔顧

人權、破壞環境和製造不必要污染等的公司。

主席，在此我要先申報利益。我是香港一間社會責任投資基金，Kingsway

Asia S.R.I. Fund 的非受薪顧問。

事實證明，SRI 已經連續多年，成為全球增長 快的投資組合。根據一

份市場研究報告，在美國以 SRI 所管理的資產，由 1995 年的 6,000 億美元，

大幅跳升至 2001 年的 234,000 億美元。此外，過去 10 年，SRI 的指標，即

多米尼（Domini） 400 社會責任投資指數，每年平均回報率為 14%，比起標

準普爾 500 股市指數的 13%還要高。

這些數字清楚反映，政府和企業絕對有需要緊隨國際潮流，積極落實

CSER，使本地商界能夠吸引環球資金的流入，也是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

和商業中心的地位必要走的路。

另一方面，企業銳意推行 CSER，除了能夠較易吸引到投資者之外，更

有助提升其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擴大產品的營銷規模。

近年來，隨 理性消費概念日益受到重視，消費者不再停留於只要求產

品價廉物美，而是連帶企業背後的經營哲學，營銷手法，以至生產過程對社

會和環境是否負責任等，都成為關注焦點。因此，企業必須積極面對，以免

產品或服務受到公眾杯葛，蒙受無法估計的損失。

事實上，多種衡量 CSER 表現的指標，得到越來越多國際企業採用，更

慢慢形成了一套公認的準繩。

其中 為人熟悉的是 SA 8000，即企業社會責任標準認證，其作用日趨

顯著。1998 年以前，通過 SA 8000 認證的企業或組織只有 7 間，到了 2003

年 8 月，取得 SA 8000 認證的企業或組織增加到 259 間，遍布 36 個國家和

地區。事實上，包括香港及內地的不少供應商，都必須符合 SA 8000 標準，

才有機會接到這些國際企業的定單。

主席，可以預見，國際社會要求企業履行 CSER 的呼聲，正以排山倒海

之勢洶湧到來，可惜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顯然未有足夠準備，

去迎接這項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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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特區政府的消極被動，CSER 在香港的普及程度仍然十分之低。根

據民建聯上周進行的民意調查，有超過八成半的受訪者直言對概念表示全無

認識或只是略知一二，表示非常清楚的只有一成。

另一方面，本港企業對於 CSER 的認識，也是處於起步階段。香港大學

一項調查結果顯示，香港企業在公益捐獻上表現大方，但卻沒有系統及欠缺

明確方向，始終離不開“發財立品＂的水平。難怪民建聯的調查亦顯示，有

近三成市民對於香港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尤其是在保護環境的工作上表現

不滿。

主席，剛公布的財政預算案及在年初發表的施政報告，都先後在這個問

題上有少許 墨，而且還承諾會動用 2 億元來推動 CSER。對於政府的建議，

我原本也抱有希望，但再仔細一看，便發現所謂的推動工作，不過是將 CSER

簡化為等同於鼓勵企業捐錢，原來特區政府對於 CSER 所涵蓋的一切重要概

念，竟然只局限在慈善捐款上，這種視野和識見可謂貽笑大方。

作為一個外行人，我們沒有甚麼資源深入研究這個大題目，但也能夠提

出以下的一些具體意見和建議。我們實在奇怪，集合特區政府龐大的資源和

眾多專家，就不能提出一些更有創意和更具成效的方案嗎？

民建聯建議特區政府：(一 )研究建立一套國際認可的標準，評估企業的

社會及環境責任；事實上，好像剛才所提 SA 8000 等，已有很多準則可以給

我們作為參考，而令政府很快能夠定出標準（如果政府願意這樣做的話）；

(二 )考慮制訂指引，規定上市公司每年公布其落實社會及環境責任的工作，

事實上，在西方國家，基本上都有指引要求上市公司做這些報告，當然是自

願性質，但我們連這個指引也沒有；(三 )鼓勵在港的上市公司，每年預留一

筆款項，專門用於研究和開發的基金，以落實其社會及環境責任。主席，很

多國家也要求它們的大型企業，把一定比例的利潤投放在 R & D，但香港則

完全沒有做到這方面的工作。我曾經與朋友提到這方面，他們說因為香港很

多地產公司，地產公司做不到 R & D，但事實並非如此。地產公司也可以研

究很多環保型的建設、建築或社會責任方面的工作，但香港並沒有這些要

求； (四 )鼓勵更多企業把 CSER，例如平等機會、家庭崗位的條例，消除性

別、種族、年齡、性傾向歧視，以及多採用環保產品、減少不必要的污染、

參與社區活動、全力保護地球資源等的一些準則，納入在公司運作政策範疇

之內；同時，要對員工提供這方面的教育及指引； (五 )鼓勵大學開辦有關

CSER 的課程，培訓更多這方面的專業管理人才；香港大學其實也有這些課

程及這類學位。不過，在其他院校方面，我們希望政府亦能鼓勵更多院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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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這方面的培訓；(六 )研究設立如消費者委員會一類的非執法機構，處理與

CSER 有關的投訴；(七 )鼓勵香港大型企業、銀行及超市帶頭落實 CSER，很

多外國銀行在批出貸款時，會視乎該企業有否履行 CSER，如果履行得特別

好，甚至會提供貸款優惠。同時，超市也如是，對於一些產品是否上架，即

可否在超市內出售，須視乎有關產品是否採用環保方式製造，以及不會製造

不必要的污染，才能夠優先在超市內出售； (八 )推動企業向有履行 CSER 的

生意夥伴、企業客戶和供應商，提供例如價格優惠、貸款優惠，或簽訂服務

合約；及 (九 )加強與其他團體合作，舉辦更多類似 近社工界舉辦的“商界

展關懷＂計劃的活動，以鼓勵性手法推動企業履行 CSER。

為了達致上述的目標，特區政府有責任指令公營機構，例如醫院管理

局、機場管理局、九廣鐵路等帶頭落實 CSER，從而起一個示範作用，鼓勵

其他企業效法，在這個過程中，特區政府有必要從速與商界、公營機構及志

願團體等建立夥伴關係，共同磋商及制訂有效的方法，實踐 CSER，令它們

能共建融洽社會，同時亦希望能透過廣泛的教育和宣傳，鼓勵市民運用消費

者權力，促使企業進一步落實 CSER。

至於 CSER 在勞工權益和其他方面的落實，民建聯的其他議員會發言表

達我們的意見。

主席， 後，我希望各位同事們能夠就議題踴躍發言，透過集思廣益，

推動 CSER 盡快在香港落地生根。

主席，我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蔡素玉蔡素玉蔡素玉蔡素玉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為了提高香港的國際形象和金融中心地位及實現可持續發展，本會促

請政府從速與商界、公營機構及志願團體等建立夥伴關係，共同磋商

及制訂有效的方法，落實企業社會和環境責任的理念；同時，政府應

指令公營機構帶頭落實有關工作，並透過廣泛的教育和宣傳，提升市

民對企業社會和環境責任的關注，促使有關企業承擔本身的責任。＂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蔡素玉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立法會  ─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7 March 2004166

MR BERNARD CHAN: Madam President, as the Chairperson of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HKCSS), I am well aware of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the private sector's role in the wider community.

Over the years, Hong Kong has seen a major expansion of government
involvement in welfare provision.  This is largely in response to the public's
expectations.  As living standards rise, people expect some redistribution of
wealth towards those in need.  However, with public finances running a deficit,
it is obvious that we cannot sit back and expect the Government to do everything.

There is no likelihood of major increases in public welfare provision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The Government is currently cutting the subventions given
to welfare organizations.  And, despite economic recovery, we still have
serious welfare problems.

We have an ageing population.  We have more unskilled newcomers
arriving from the Mainland.  We have more unskilled young people leaving
school.  We have various groups in the community who fac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nd in other areas.

In many cases, people are marginalized from the rest of the community.
This can lead to bigger problems — such as crime and sickness — which inflict
costs on all of us.  So, the rest of the community needs to pick up where the
Government leaves off.

As many Members probably know, the HKCSS oversees the Caring
Company Scheme.  This programme matches companies of all sizes with
welfare organizations.  The idea is to build partnerships which help in their own
small ways to create a more inclusive and fairer society.

Nearly 500 companies are currently involved.  It is not about donating
money.  It is about sharing resources and ideas with welfare organizations.  In
many cases, companies' employees go out into the community and get personally
involved.  The idea is to build lots of small bridges among different parts of our
divide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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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two important things about this Caring Company movement.
First, it is purely between the private sector and the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clients.  The Government is not involved.  Second, it is
not centrally organized.  The HKCSS acts as a clearing house.  But the
organization and the creative ideas about how people can help each other come
from the partners themselves.

This scheme is not unique.  There are several other broad initiatives
encouraging the corporate sector to play a greater role in the Hong Kong
community.  Of course, there are also many small-scale voluntary activities
going on which we have never heard about.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in Hong Kong develop this movement — and not
just because the Government cannot do everything.  We need a less-divided and
more-united society.

In the long run, we cannot have prosperity where the business community,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grassroots simply want to take from each other.  We
cannot have a stable society where the people on the fringes, with no voice, are
simply ignored and left behind.

If we are going to have a more democratic system in the future, we need a
society in which people ask what is in the interests of "us" rather than "me".
We need an environment where people want what is the best for the community,
rather than simply for their industry or their social class.

To get there, we need to build bridges across the divide.  We need
individual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society to make contact, to help each other and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I support anything the Government can do to support such a movement.
But I would point out that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is is an area wher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must look to themselves.  It is people — not governments —
who build a decent, civil and united society.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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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女士，我希望談一談資訊科技企業與電子廢物（ electronic

waste）的問題。

在這個資訊科技的年代，各式電子產品日新月異，有經濟能力的消費

者，可能會經常更換新型號的產品。當中價值較高的，例如手提電話、MP3

機，會被二手市場吸納；但一些電腦硬件，例如底板、顯示屏等，便會因為

二手價值不高，被送往堆填區，釋放有毒物質，造成環境污染。

當然，無人願意環境受到污染，但也不能因噎廢食，因此而減慢科技發

展的步伐。參考外國政府的做法，他們會透過推行一些措施，要求資訊科技

企業在電子廢物問題上，負上一定責任。

在美國，Corporate/Producer Responsibility Scheme 要求電子產品生產商

必須設立有效而具透明度的機制，回收被消費者棄置的產品。歐盟亦於去年

通過首個有關電子廢物的決議案，要求生產商對其產品的整個“生命流程＂

（ li fe cycle），即包括被棄置時，負上責任。該決議案又要求生產商須 遲

於 2005 年設立產品回收計劃，直接從消費者收集被棄置的產品，或聘請其

他獨立機構負責有關工作。

近，內地政府亦開始關注電子廢物問題，並打算規定生產商對其產品

被棄置而造成的電子廢物負責。明顯地，要推動企業承擔社會和環保責任，

單靠企業的自發性和志願團體的力量，能夠做到的實在有限。

政府要做的，可以是帶頭推動協調、立例規定，又或為企業製造經濟誘

因，提供政策協助等。但是，總的來說，政府的角色是必不可少。至於香港

要不要參考美國或歐盟，採取這些要求企業回收電子廢物的措施，社會各界

可以詳細討論。

香港目前解決電子廢物的方法，除了堆填，就是回收，尤其是電腦。但

是，這些計劃主要由志願團體發起，政府只負責有局限的參與。例如由綠色

力量主辦的“再用腦＂電腦回收計劃；由香港明愛主辦、環保署協辦的“電

腦再生計劃＂等。

以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救世軍、《明報》、商業電台和微軟合辦的“人

人有腦希望工程＂電腦回收計劃為例，這個計劃至今已舉行了 3 屆，即使主

辦者很努力，每屆也只能回收和送出 1  500 至 1  800  台電腦。相比於我們於
2000 年傾倒於堆填區的二千六百多噸以電腦為主的電子廢物，以及 2001 年

的 1  900 噸，這些可謂杯水車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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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我瞭解到絕大多數資訊科技企業也支持這些志願團體推行電

腦回收計劃，因為他們也希望為社會出一分力。但是，整個計劃 欠缺的，

就是計劃的主辦者沒有地方貯存電腦，欠缺足夠人手進行整理裝配，再將電

腦分發給有需要的人。由此可見，只要政府願意主動一點，與志願團體和企

業合作，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我建議政府當局應向主辦電腦回收計劃的志願團體，提供貯存電腦和進

行維修的地方，因為他們有時候連租金也負擔不來；津貼主辦者聘請參與資

訊科技技能培訓的年青人，負責電腦整理裝配等技術工作，以解決主辦機構

地方和人手不足的問題。簡單地說，要撥出一點種籽基金，協助推動這個計

劃。

在推動企業承擔責任方面，則可以鼓勵他們提供保養、技術支援或軟件

資源等，令回收再用的電腦，較趕上時代，配合使用者的需要。這個方案除

了有助推動企業承擔社會和環境責任，也可創造職位，讓參與的年青人汲取

工作經驗，令他們日後更容易投入私人市場。

主席女士，除電腦硬件之外，亦有一種稱為二手墨盒　─　 toner。這些

toner 在外國有很高的價值，有公司願意付錢收購這些用完的 toner，然後再

recharge，即補充炭粉。我認為在這方面也應該作出推動，例如政府應帶頭

把這些二手 toner 交給志願機構，讓它們回收後再變賣。又例如進行一些協

調工作，請一些所謂 Business Environment Council 進行回收，使政府的堆填

區可以減少廢物，亦可讓志願機構增加一個 source of funding。

總括而言，就 電子廢物的問題，志願團體有心、資訊科技企業也願意

出力，只要政府將他們連繫一起，也就能發揮更大的效力，致使在解決環境

問題的同時，也讓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受惠。我謹此陳辭。

余若薇議員余若薇議員余若薇議員余若薇議員：主席，蔡素玉議員剛才發言時提到，她為了今天的“企業社會

和環境責任＂議題進行了一項調查。她剛才告訴我，她為了這項調查召開記

者會時，只有兩位記者出席。我覺得這是非常可惜的，因為今天的議題其實

是一項重要的議題。

其實，早在第二次大戰時的美國，當時美國學者杜特（Prof DODD）已

經提倡“企業公民＂即 Corporate Citizen，他說企業作為社會一分子，與普

通公民同樣具有社會責任，而這責任的涵蓋範圍包括僱員、消費者以至整體

社會；企業有時候為了履行社會責任，還可能要犧牲部分經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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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公司法源自英國，跟美國不同。傳統上，英國認為企業的角色，

是為股東尋求 大的經濟利益。不過，英國近年推行《公司法》改革，政府

當局亦確認企業除了追求利潤，亦同時要履行社會責任。貝理雅政府在 2002

年推出諮詢文件，當中包括一個全新的《公司法》草擬本，當中提及企業董

事在作出決策時，除了要考慮全體股東的利益，亦要顧及與員工、供應商與

消費者的關係，以及有關決策會否影響社區與環境等。

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近年亦推行公司法改革，冀望能提高

企業的管治水平。然而，有關改革是以加強對上市公司監管，維護股東權益，

增加董事問責與預防股東、中介人與其他相關人士等出現利益衝突情況等各

方面為重點，對於企業在社會中所扮演角色與目標等這根本的問題，是較少

墨。

說企業要履行社會責任，相信所有同事，包括來自商界的議員同事亦不

會反對，然而，究竟企業的社會責任是甚麼，涵蓋哪些範圍，則莫衷一是，

人言人殊。有僱主可能認為，只要多捐點錢，又或鼓勵員工做義工，便已經

是履行社會責任。

其實，企業的社會責任不單止於做善事，其範圍是非常廣泛。簡而言之，

企業作為社會的一員，必須考慮其商業活動，是否對社會與環境有不良的影

響：例如企業在生產製造過程可能產生大量廢物，影響環境生態；又例如香

港賽馬會作為非牟利企業，其經營手法是否助長賭風，鼓勵市民作不負責任

的賭博。凡此種種，企業皆有責任採取適當措施，將壞的影響減至 低。

此外，企業亦肩負起人才培訓的角色，負責任的企業除了提供內部培

訓，亦往往會透過資助或其他方式，鼓勵員工在外面進修，以提升知識與技

術；在對消費者的責任方面，企業應該致力提高產品的質素及安全，以及避

免用誤導或不盡不實的手法作廣告宣傳。此外，現時不少僱員要面對長時間

的工作，空氣質素欠佳的工作環境，作為僱主的便有責任確保員工的身心健

康。

財政司司長在預算案中提出撥款 2 億元，推動政府、工商界及社福界的

夥伴關係，鼓勵工商機構參與扶助弱勢社 。此外，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近亦透露，希望與地產商合作搞自然保育。商界更多參與社會與環保活

動，自然是好事，不過， 重要的其實是意識方面的改變：如果商界依然是

以金錢或商業利益為主，並未能夠知道或確認自身的社會責任，參與這類社

會活動變為純粹是做宣傳，提升企業形象，對長遠的影響可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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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絕對同意蔡素玉議員的原議案所指，政府應透過教育與宣傳，

提升市民對企業社會和環境責任的關注。當市民對這方面有更多認識時，便

能夠評價企業，甚至作為商業或消費選擇的指標。在市民力量的推動下，希

望企業能夠更重視社會責任。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李卓人議李卓人議李卓人議李卓人議員員員員：主席女士，我發言支持今天的議案。希望我的支持不是死亡之

吻，因為有一些人說李卓人對企業是有要求的。不是的，其實這是一項很“大

路＂的支持，我不是有甚麼特別的要求。

今天所談的題目是企業社會和環境責任，在全世界其實已討論了很多，

但香港卻很少討論。所以，蔡素玉議員剛才說有一成人曾聽說過，我也很懷

疑這項調查。

我覺得香港甚少討論企業與社會的責任，尤其是再深入討論企業環境與

社會責任的具體內容，更是少之又少。根據香港人的觀念，企業捐錢給慈善

團體，便算是一種企業的社會責任。但是，現時全世界的討論，已達到一個

非常深入的地步，便是如果人類要持續發展環境，地球要持續發展的話，企

業便要負起一定的責任。

我本身較多接觸到一些美國工會的投資基金，即美國工人把退休金投資

在哪裏，其實全部都是根據一個準則，便是一定要符合環境和社會責任。大

家都知道美國的退休金是很大的一筆金錢，對於企業有很大的影響力，其實

已成為推動企業的一種工具，推動全世界的人權和環境。

剛才蔡素玉議員也曾提及，現時有一項全球性的契約，是安南在 1999

年推動，在 2000 年成立的。這項契約稱為 UN Global Compact，當中有九大

原則，我想特別談談這九大原則，因為從這九大原則，便可看到全世界所關

注的層次和地方。

這九大原則包括三大方面，人權、勞工和環境。在人權方面，原則一，

企業應在其影響力範圍內，對保護國際人權給予支持和尊重。原則二，企業

應保證不與踐踏人權者同流合污，這其實也是很強的字眼，所以現時世界上

亦有一項撤資行動，要所有企業從緬甸撤退。這主要是因為緬甸的軍人政府

一直不尊重人權，亦有強迫勞動的問題。所以，企業其實亦有責任不與踐踏

人權者同流合污。



立法會  ─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7 March 2004172

在勞工方面有 4 項原則，第一項是企業界應支持結社自由，以及切實承

認集體談判權。這是我說了多年的，希望不是死亡之吻。但是，我也要說給

胡應湘爵士聽，因為他經常針對我倡議的集體談判權。他 近說，如果國泰

放取無薪假期要與工會磋商，那便“弊＂了，如何應付 SARS 呢？我想與他

或大家分享的是，國泰就無薪假期與工會磋商， 後工會告知企業，工會支

持無薪假期。這是集體談判的結果，而不是如胡應湘爵士在報章上所說的，

如果要磋商便“弊＂了。磋商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原則四是消除一切形式的強迫和強制勞動。原則五是切實廢除童工現

象。原則六是消除就業和職業方面的歧視。在有關歧視的原則六方面，雖然

香港有禁止歧視的法例，但我們現時仍未解決的 大問題，便是年齡歧視和

種族歧視。當局已準備立法解決種族歧視問題，但在年齡歧視方面，如果問

工人面對 大的就業問題是甚麼，大家都會說人到壯年找工難。在這方面，

即使現時未有立法，也希望企業方面能有進步。

在環境方面有三大原則，第一，企業應支持採用預防性方法來應付環境

的挑戰；第二，採取主動行動促進在環境採取更負責任的做法；及第三，鼓

勵開發和推廣不損害環境的技術。希望全世界的企業能在環保方面顧全現時

對環境的破壞。

希望全世界所有企業均能自願參與這九大原則，即不是強制性參與。其

實，現時已有千多個企業簽署參與這九大原則，承諾支持這九大原則。我們

很希望香港本身也開始進行這方面的討論，我不知政府有否考慮過如何帶動

這方面的討論。埃及現時剛開始這方面的討論，如果很多其他國家也開始響

應，香港在這方面卻似乎是落後於人，令人不覺得香港是國際大家庭的一部

分，香港又如何能成為國際城市呢？在這方面，必須有國際城市的視野，才

可繼續進步。所以，我很希望政府能帶動這方面的工作。

不過，正如我剛才所說，香港的企業責任水平是很狹窄的，所以，我也

提出一個很狹窄和很低水平的企業責任，便是我希望銀行能在全港更多地方

設置櫃員機。這是我們仍未能做妥的事情，因為我們接到很多投訴，例如一

個有二萬多人的屋 ，竟然連一個櫃員機也沒有。一些銀行把本來有很多老

人家“拿簿仔幫襯＂的分行全部關閉，變為理財中心，理財中心與老人家真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在這方面，我覺得也要提出一些較低水平的企業責任要

求，希望銀行 少會向香港市民提供櫃員機，更不用說銀行不要把大量工序

北移了。

謝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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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主席女士，所謂企業社會及環境責任，是指企業的責任除了為

股東追求利潤外，也應該考慮各方面的相關利益。其中，僱員利益是企業社

會及環境責任中 直接及 主要的內容。

“準時出糧＂是企業對勞工 基本要盡的責任。前幾天，數名地盤工人

在牛頭角一個居屋地盤的十多呎高工作台上危坐，他們不是在表演，而是要

向大判追討拖欠工資。大家可能認為這宗報道很“濕碎＂，無甚特別之處，

這是因為員工追討欠薪，在香港已經司空見慣。勞工處數字顯示，去年因拖

欠工資而發出的定罪傳票個案有 445 宗，較前年大幅增加一點二倍，是歷來

高紀錄。

看到這些數字，實在令人難過。我們不單止是為付出勞力卻未能獲得應

有回報的工人難過，更是為香港作為繁榮的國際城巿，居然容許企業連這麼

基本的社會責任也做不到，感覺到實在貽笑大方。香港要維持其國際形象，

政府就必須採取較積極的政策及措施，鼓勵企業履行對勞工的責任，確保僱

員享有“合理及合法＂的勞工保障；同時，政府必須檢討不同行業在制度上

是否存在漏洞，並設法將漏洞堵塞。

我們去年提出保障勞工權益的議題時，已要求勞工處加強其執法功能，

檢控違反《僱傭條例》的僱主。勞工處今年重組勞工視察科，把特別視察組

的數目由 5 個增至 12 個，以加強執法及遏止違例欠薪個案的上升趨勢。對

此我們表示歡迎，希望增撥的人力資源能切實做好執法工作，更有效打擊不

負責任的企業。

香港工時之長，已是全球三大之列，更是亞洲區內工時 長的地方。香

港大學剛公布的調查指出，受訪的 30 間大公司之中，有 24 間公司表示不鼓

勵員工長時間工作，但同時卻有 14 間公司的職員經常要無薪超時工作。香

港中文大學去年年初公布的調查顯示，545 名在職人士當中，12%人每天工作

12 小時或以上，有 1%更每天工作超過 15 小時。

即使近期經濟環境好轉，就業機會增加，勞工巿場失衡的情況未有改

善。早前舉辦的大型招聘會上，就有一些職位如地盤工程師、電腦繪圖員及

生產線作業員，薪酬介乎 5,000 至 6,000 元，但工時每周平均達 54 小時。

其中一份實驗助理及生產線作業員，每天工作由早上 7 時 30 分至晚上 7 時

30 分，每周工時長達 72 小時，且須輪班工作，又沒有固定休息日，薪酬卻

只有 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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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工時是企業履行社會及環境責任的重要舉措，政府應該加強向企業

灌輸這概念，教育企業注意員工的工作時間，鼓勵企業盡量減少員工的額外

工時；同時，政府應研究立法保障僱員的休息時間權利，適當的休息令僱員

更有效率地投入工作，對僱主及僱員都是一項雙贏的措施。

提供平等的僱用機會，是另一項備受重視的企業社會及環境責任。早前

就有報道指有食物環境 生署（“食環署＂）清潔服務的承判商，懷疑歧視

及剝削精神病康復者及弱智人士，以低過 4,000 元薪金聘用精神病康復者及

弱智人士，遠低於食環署規定的 5,081 元。我們相信今次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事實上，有不少企業仍然存在僱用及職業上的歧視，剝削了勞工應有的權

益。政府應鼓勵更多企業在訂出發展方向時，將企業社會及環境責任，例如

平等機會、家庭崗位條例，以及消除性別、種族、年齡、性傾向歧視等，納

入在公司政策範疇之內；同時，企業應向員工提供這方面的教育工作。

隨 中國改革開放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全球 500 間大公司已有三分之

二以上在中國設立了企業或機構，企業的社會及環境責任運動在中國也逐步

開展起來。跨國企業如麥當勞、沃爾瑪、Nike 在內，相繼開始對其在中國的

供應商及分包商，實施以勞工標準檢查及遵章生產為內容的社會責任運動。

企業社會及環境責任勢將成為企業在國際巿場立足的必要生存之道，香港的

企業也不會例外，因此，政府應該盡早在香港推廣此概念，鼓勵及協助在港

企業履行其責任，提高香港企業在全球的競爭力。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劉 健 儀 議 員劉 健 儀 議 員劉 健 儀 議 員劉 健 儀 議 員 ： 主 席 女 士 ， 要 求 企 業 講 求 社 會 責 任 （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及環保責任的做法，在歐美等國家已經有約 20 年的歷史，

但至今國際上仍然也沒有就企業社會責任這一點，有一個明確或統一的定

義。無論如何，香港的商界近年來亦越來越留意到這方面的世界潮流發展。

首先，我想先談一下企業社會責任的問題，我想或可以參考去年年初在

港成立，與英國 Business in the Community in UK（BCUK）專責推動當地企

業社會責任有聯繫的“公益企業＂（Community Business）的做法。他們主

要從兩個方面，即公益投資（Corporate Community Investment）和工作空間

多元化（Diversity in Workplace），來體現他們對社會應該承擔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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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有關公益企業的做法，如果我們把它說成是如何參與社會公

益活動，相信大家便不會感到陌生。因為本港的企業一向都熱心社會公益慈

善活動，而且捐助對象廣泛。隨便數一下，例如東華三院、保良局和公益金

等，都是受惠機構。

又例如，去年 SARS 期間，旅遊業、零售及飲食界，便自發性地推行“同
心為香港＂的活動，支持的商戶有超過 2  500 間，總共推出接近 7,000 萬港

元的優惠獎賞，紓緩嚴重受挫的本地經濟之餘，更成為了一項團結市民參加

關心香港的力量。自由黨更率先發起工商界關懷非典受難者基金，發起捐款

接濟受 SARS 影響的人士及死難者的家屬。其他參與或發起各項公益慈善或
讓屬下員工參與的康樂或公益活動，更是不計其數。可見本港的企業家，一

向都十分 重發揚社區守望相助，互愛互助的精神和對社區的關懷。

至於僱員權益方面，本港的僱主非常合作，令本港在勞工法例方面不斷

推陳出新，不斷完善。其中一項，當然要推 2000 年起施行的強制性公積金

供款計劃，令全港絕大部分的僱員，都可以享有僱主 5%的薪酬供款，讓他們

的退休生活多了一重保障。又例如去年通過的《職業安全健康（顯示屏幕設

備）規例》，大大加強保護員工在使用電腦設備時的工作安全和健康。

近年來，平等機會委員會的設立，更促進了立法保障受性別、殘疾及家

庭崗位歧視的人士，讓僱員享有更大的就業保障，可就不公平的待遇提出申

訴，爭取公平和合理的待遇；而僱主也認同立法的工作和加以配合，加強對

員工的就業保障。

環境責任方面，我們同意鼓勵企業選用較環保的原料，並發掘循環再用

的方法；當局可借鑒德國及芬蘭的政策，提供回收有用物料的誘因，吸引更

多企業加入廢物回收或循環再造的行列。

主席女士，我列舉以上各項的例子，只想指出本港企業在追求利潤之

餘，並無忽略對社會和環境的責任。但是，如果現時便說要硬性引入一些責

任標準，甚至立法規定企業實施各項的責任，便有失自發性推廣的意義，亦

將會造成企業的額外負擔，不利他們的發展。 主要的是，目前本港的法例，

在勞工和環保法例的要求上，已經十分繁多。不過，我們贊成有能力的企業，

可以做得比法例的基本要求更多，政府也可以多些鼓勵各私營或公營機構，

讓它因應各自的營運狀況，推動和落實這兩方面的責任。因此，對於原議案

用上了“指令＂的字眼，雖然只是針對公營機構，但始終帶有強迫性的味

道，所以自由黨是有保留的。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自由黨對議案會投棄權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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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主席，事實上，企業責任這觀念的確是一個很新的觀念，所以

有些人不明白或不知道也並不足為奇。不過，我感覺在九七前後，事實上是

有分別的。在九七前，這問題確實很少討論，因為很多企業在香港仍然存有

一種過客的心態，就好像田雞過河，一邊“ 銀＂，一邊“撐人＂。但是，

在九七後，我在很多場合與商界、企業討論到社會責任、環境責任的問題時，

我覺得聽眾也較多，大家都感覺到回歸後香港的政治現實的情況。於是，我

們便慢慢建立社會責任這回事，並思考社會責任何在。所以，我覺得，在九

七前討論這問題時似乎沒有聽眾，但在九七後聽眾開始多了一點，這亦是一

件好事。

我相信，無論是跨國企業或本地企業，如果要在社會上建立一個穩定的

企業形象，便要令人感覺它是社會的一分子。那麼，要建立一個在本地社會

有承擔的企業形象，做一個負責任的企業，自然是一項重要的公關策略。在

蔡素玉議員提出的議案中提到，“透過廣泛的教育和宣傳，提升市民對企業

社會和環境責任的關注，促使有關企業承擔本身的責任＂，我並非不同意，

但我覺得可能未必是 有效的方法，因為這樣較為間接　─　是要教育市民

關於企業是有責任的，所以我覺得應該在兩個層面上工作，一是教育企業要

有責任，而另一方面，香港市民如果是很緊張社會責任，很緊張環境的話，

他們自然會對企業有要求。所以，如果市民 重環保，企業便不能夠不注重

環保，否則便變成其公關工作做得很差。因此，基本上，環保的公眾教育亦

自然會對企業在公關層面上造成基本的壓力。所以，要推動企業責任， 有

效的方法是倒過來教育市民要關注個人對社會的責任。教育市民如何看企業

的責任或環境的責任，他們自然便會對企業有所冀求和有期望。於是，企業

在香港運作時，便不能夠不理會本土文化的轉變和變更，所以兩者是息息相

關的。

雖然我剛才的說法好像較為功利，說到這似乎純粹是公關問題，但這是

實質的參與。究竟企業在一個地方的責任是否純粹“搵銀＂呢？就現代的管

理而言，企業如果只能讓社會知道它是純粹“搵銀＂，會得不到社會的信

任，也得不到消費者的信任。因此，對每個企業來說，它對社會的承擔，已

成為它基本上要達到的企業使命的其中一個不能或缺的環節。

不過，實際上要如何做呢？我剛才提過，一方面要教育市民，例如有關

環境責任和社會責任等問題；但對於企業的工作又如何呢？蔡素玉議員的議

案內容亦有提過我們稱為 tripartite，即商界、公營機構和志願團體的合作，

我相信這三方的合作明顯是很重要的。例如說，要找來一件很簡單的工具，

即在推行企業責任計劃方面，成立一個簡單的類似工作小組的組織，當中包

括政府、商界、自願團體，組織的工作是制訂企業的社會和環境責任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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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包括責任契約、簽署行動，讓企業 subscribe to，即接受和落實某些原

則。此外，還可以制訂一些指引，例如說明何謂社會責任，這是很抽象的。

為何蔡素玉議員召開記者招待會時只有兩名記者出席呢？原因是企業責任

始終是很一個抽象的理念。究竟其實質上是做甚麼的呢？有甚麼企業行為可

以達到這目標呢？這是須有具體的、有指引性的資料，能夠幫助企業告知社

會它們是有做關乎社會責任、環境責任的工作。不過，究竟這些代表甚麼具

體的工作？可以做的，是透過一個企業的責任計劃來制訂指引，協助這些企

業、機構把握和實質落實企業計劃。

此外，很明顯，還有一些具體計劃，包括了現時環保署所舉辦的環保機

構選舉等，亦是這類工作之一。當然，我們提到社會責任時，性質會較闊，

因此，我覺得推行具體的責任計劃，如能包括 tripartite（三方）的工作，是

會更有效率推動這項工作的。多謝主席。

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主席，其實，今天這項議題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來討論，其中一

部分是關於國際企業的。就這個部分，蔡素玉議員剛才已提及很多綠色投資

的概念。我剛才也立即瀏覽有關網頁，發覺原來這些綠色基金的增值潛力是

高得很厲害的。香港作為一個金融中心，確實可以在這方面做些工夫。可是，

我相信今天主要的前提，並不是說我們希望在追求經濟利益之餘，做一些門

面工夫，而是確實地希望在盡本土的社會責任之餘，也盡地球村村民的責

任，以保護第三世界的人，以免他們受到剝削及他們的環境受到破壞。

其實，消費者的動力便是 好的動力。在我以往從事的行業中，也曾接

觸到很多這樣的情況。主席，我想談一談其中一位名牌設計師在盡他的社會

責任背後的一些很醜陋的工作。這個牌子的衣服號稱環保，將一些廢棄的玻

璃樽磨製成一粒粒的鈕扣。大家試想想，將一些玻璃碎片磨成一粒粒不會割

手的鈕扣，須花多少工夫。這也不是 剝削勞工的地方。這個牌子的廠房設

於海地，即現在出現很大政治動亂的地方。當地的工人因為一直從事耕田的

粗重工作，因此他們的手不能分辨出鈕扣的底部和表面，結果，當地管理工

廠的人便想出一個很差劣的方法來教他們分辨，便是叫他們用舌頭舔一舔鈕

扣，因為舌頭的感覺較指頭敏感。一方面，我們看見這些服裝生產工廠號稱

環保，但另一方面，卻完全一點尊嚴也沒有留給生產間的這些工人。

因此，當我們說要投資於綠色基金，以保障第三世界時，其中一項很重

要的配套，便是必須有一項良好的監察措施，這包括獨立的傳媒，即敢於挑

戰資本家或政治系統的傳媒，把這些事實公開，讓消費者知悉，讓大家一起

以消費者行動來懲罰或獎賞這些企業。也曾經有另一個牌子的時裝設計師因

為涉嫌發表種族歧視的言論，他的產品的銷量在該季因此而立即大跌。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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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市民透過認識這項議題，可以一起做到的事情。可是，如果我們沒有這

些良好的監察措施，以為只要由基金經理告訴我們應購買哪些基金或投資在

哪類生產線上，便已經盡了我們地球村村民的責任，我相信很多時候，當大

家在知道真相後，是會非常憤怒的。

在本土的層次而言，如果我們要擺出一個國際的形象來吸引國際的投

資，便必須先從本土做起。我們看見有很多本土的連鎖店其實也很不環保，

它們使用很多包裝物料，這是非常浪費資源的。香港的消費者並不是沒有社

會的醒覺性。其中一個例子，便是近來大家也在談論的公平咖啡。大家都知

道很多咖啡生產商是在剝削第三世界的，因此， 近我們看到有公平咖啡的

出現。消費者是願意用他們的錢來獎勵有社會責任的企業的。可是，另一方

面，我們本土的企業在這方面卻真的是走得非常、非常緩慢。我覺得這涉及

市民的醒覺性，大家須形成一個很團結的消費者 體，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

消費行為是絕對可以推動這些企業推行一些良好的措施的。在必須履行本身

的社會責任的環境下，我們本土的企業也會因為想追求本身的利益，以及想

維持利潤和生意額，因此在無須立法的情況下，也會自動自覺地履行社會責

任。一個很好的例子，主席，便是傳媒。在過去數年，我們也說傳媒破壞了

新聞界的生態，發表了很多不負責任的言論和報道，在大家談論得鬧烘烘的

時候，便會杯葛某份報章或雜誌，在那個時候，便會令這些報章稍為收斂。

所以，我希望各位市民看到，當我們談論企業應負起社會責任時，消費者是

首要的動力，也是 大的動力，可推動企業負起它們的責任。

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Madam President, the
issue of corporat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is linked to the
principl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taken a number
of steps aimed at raising awareness of these principles, both within the
Administration and in the broader community.  I welcome this opportunity to
review progress in this area, and I have heard wonderful views on how we might
further develop a culture of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and responsibility from
Members this ev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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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and responsibility" is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CSR".  Although to many people,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ight appear to be something very abstract and idealistic, in essence, it boils
down quite simply to safeguarding the well-being of this and future generations.
In other words, while looking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our lives, we should also
look to ensure that we make provision for ou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to
enjoy an equal, if not higher, standard of living.

In his 1999 policy address, the Chief Executive made it clear that in order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Hong Kong, we would need: "Every
citizen, every business, every government department and bureau...... to start
working in partnership."  It is widely accepted tha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nnot be achieved by the Government, or by civil society, or by the business
sector working alone.  I agree fully with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that we
need to foster partnerships among the business sector, public organizations as
well as voluntary agencies in order to bring about a real change in mindset which
will enhance our city's sustainability.

In 2001, we establishe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it under my own
office, with the aim of putting into practice the policies for sustainability set out
in the 1999 policy address.  Our initial focus was on building awareness within
the Administration, training colleagues in departments and bureaux to take
account of sustainability considerations, and putting forward new programmes
and policies.  Since 2002, we have extended the scope and initiated a number of
programmes and activities aimed at promoting wider public education and
establishing a dialogue with business and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Examples
of these initiatives include:

- the organization of an interactive roving exhibition in the territory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and workshop on "Sustainability and the
City"; and

- a School Outreach Programme involving secondary schools
throughout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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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of our programmes contain one common yet unique feature, that is,
partnership with the community.  We have collaborated with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Council,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HKCSS), the Business Coalition on the Environment and other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in organizing these activities.

The Chief Executive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this partnership-based
approach by appointing the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March 2003.
The Council provides a forum for the exchange of views on issues related to
Hong Kong's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Its membership includes people with
experience and expertise in the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business sectors —
among them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 as well as the directors of relevant
government bureaux.  Although it has been in existence for just one year, the
Council has already tendered valuable advice on two key initiatives, both of
which are crucial for enhancing the building of partnerships within the
community and broadening awareness of the principl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first initiative is building an open and participatory process aimed at
engaging the wider community in preparing together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Hong Kong.  Through this process, we hope to encourage a wide-
ranging dialogue on key issues which will have an impact 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our city.  We have already begun preparatory work, and in the coming months,
we will seek to engage the public in expressing their aspirations for specific
issues including renewable energy, solid waste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urban living environments.

The second initiative is to make optimal use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und, launched in September last year, to support community
projects which are put forward by organizations in the business, schools and
other non-government sectors aimed at promoting the awareness and
implementation of sustainable practices in Hong Kong.  Initially, we plan to
make about $10 million available annually for such projects, the first of which
will be getting underway within the next few months.

Although these initiatives will involve engaging the business sector, we
accept that we do not target specifically at raising levels of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and responsibility.  To begin with, we are aware of the gr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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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trend towards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and the benefits
which this can bring both to individual companies and to the wider communities.
We also recognize the responsibility that governments generally have to set an
example for good "corporate citizenship".

In Hong Kong, the private sector is always quick to react to new trends
likely to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this regard, the
trend towards creating business models and reporting practices which adopt the
principl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no exception.  Some of our leading
corporate institutions have already become involv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frameworks for sustainable practices and reporting, and in doing so, they are
working hand-in-hand with civil society groups.  Relatively new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worldwide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the
Association for Sustainable and Responsible Investment in Asia, and the
Community Business are now active in raising corporate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addressing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ensuring long-term
business sustainability.  Some of our well-established institutions are also taking
a lead in this area.  For example, the Association of Chartered Certified
Accountants, in initiating an award scheme for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has
recently published an "Introduction to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for Organisations
in Hong Ko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Council will shortly launch its
Hong Kong Business Guide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 have personally
endorsed both these publications, which I see as a valuable, corporate-led
contribution to creating a more sustainabl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Hong Kong.

I do believe that these private sector-led initiatives will, over time, achieve
what Miss CHOY has proposed on establishing CSR index appropriate for Hong
Kong, as well as corporate compliance reporting.

I mentioned just now the importance of governments taking concrete
action in this area, and I would like to outline here a few examples which
demonstrate this Administration's commitment to promote socially and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practices in our own work.

On the environment side, recognizing that the private sector has an
important role to play in this area, the Environmental Campaign Committee
organizes the annual Hong Kong Eco-Business Awards to promote
environmentally-friendly practices among companies.  In additi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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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has developed partnership programmes
with four trades, namely,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vehicle repair workshops,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ies and restaurants.  These programmes aim at
increasing the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of people in these businesses, and
encouraging them to adopt effectiv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asures which go
above the legal requirements.

With regard to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actively promotes corporate volunteer activities through the Steering Committee
on Promotion of Volunteer Service.  The Department is subventing a Caring
Company Scheme run by the HKCSS.  The Scheme is to cultivate corporate
citizenship and nurture strategic partnerships between businesses and the social
welfare sector.  Last year, about 500 companies were recognized under the
Scheme for their contributions in areas such as employee volunteering,
employment of vulnerable social groups, mentoring of social service
organizations and providing support networks for employees' families.
Furthermore, under the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Bureau, the Community
Investment and Inclusion Fund promotes joint efforts among community groups,
corporate bodies, professional groups and the Government to work towards
building a strong, caring and harmonious community.  The Chief Executive
announced in his policy address this year that we would further enhance this
tripartite relation partnership among the Government, business sector and the
third sector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Social Welfare Advisory Committee and the
Community Investment and Inclusion Fund Committee.

Together with the Committee for the Promotion of Civic Education, the
Home Affairs Bureau will start promoting the concept of "corporate citizenship"
this year, having regard to the impact of good corporate practices on the
behaviour and values of employers, employees, consumers and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generally.  Furthermore, just last week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proposed in his Budget to earmark an additional $200
million on a one-off basi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 tripartite social
partnership comprising the Administration, the business community and the
welfare sector, and to encourage corporations to take part in helping the
disadvantaged.  We will consult the community on how best to use these funds.
For instance, we will consider whether to use a matching grant or other modality
to incentivize corporate participation, and to encourage the business sector to
take up a shar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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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regards the Administration's own corporate governance for
sustainability, Honourable Members will be aware that for over two years now,
we have had in place a system for assessing and ensur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our
major policies and initiatives which are put to the Executive Council or the
Policy Committee.  In addition, each department has a "green manager" in
charge of promoting environmentally-friendly practices.  Furthermore, since
the year 2000, all bureaux and departments have been required to report annually
on their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we have also developed procurement
guidelines which promote "green purchasing" to prevent waste and promote
recycling and energy efficiency.

Madam President, in closing, I would like to draw Honourable Members'
attention to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promotion of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and
responsibility which is key to the continued growth of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awareness in the business sector.  That is, if I may borrow a phrase from my
colleague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the "market leads and the Government
facilitates".  We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corporat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through partnership-based schemes.  We will also explore further
ways of ensuring that our own governance is consistent with the principl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owever, it is not our place to dictate a path for
business to take in adopting sustainable and responsible practices.  As many in
the corporate sector are quickly becoming aware, taking a socially and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approach is not only good for the image of the
company and the morale of its employees, but is also a key factor in ensuring a
vibrant and sustainable business development.  Thank you.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蔡素玉議員，請你發言答辯，你有 1 分 30 秒。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我很多謝我們之中 8 位議員同事就這項議題提出各種和

各方面的意見，甚至對於甚麼叫做 CSER 作出詳細的闡釋。

剛才，我一邊聽司長的回應，一邊感覺到他的回應與他在去年就我提出

的可持續發展議案作出的回應很接近。我同意正如司長說，這項課題的確也

是可持續發展的其中一部分，但基本上，其原則是有很大分別的。可持續發

展的涵蓋面的確很廣泛，但這項議題涉及的是企業對社會和環境的責任。剛

才，司長在回應時也只是提及“CSR＂，欠缺了“E＂。主席，我特別想強
調，這個概念在國際上提出來的時候，的確是叫做“CSR＂的，但現時“E＂
亦已經變得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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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很多議員亦提及關於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報告，但對於 CSER 卻

完全沒甚麼針對性的評論。民主建港聯盟剛才提出 9 點具體意見，我希望司

長日後在報告中或許可作出比較具體的回應，也希望議員同事支持這項議

案。謝謝。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蔡素玉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4 年 3 月 24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

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10 時 10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en minutes past Ten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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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書面答覆

民政事務局局長就單仲偕議員對第一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民政事務局局長就單仲偕議員對第一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民政事務局局長就單仲偕議員對第一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民政事務局局長就單仲偕議員對第一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有關在 2003 年審結的 7 宗涉及利用流動電話照相功能偷拍的個案，當局起

訴被告遊蕩、擾亂秩序及破壞公眾體統等罪名，究竟是以普通法還是成文法

為依據，根據我們從保安局所得資料，遊蕩及擾亂秩序罪名分別載於香港法

例第 200 章《刑事罪行條例》第 160 條及第 245 章《公安條例》第 17B 條。

破壞公眾體統罪則屬普通法。根據律政司檢控文件，“Outraging public decency＂

的中文譯名是“作出令公眾憤慨的不雅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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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to Mr SIN Chung-kai'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1

As regards whether the charges laid against the offenders in the seven cases of
clandestine photographing involving the use of camera functions in mobile
phones heard in court in 2003, viz Loitering, Disorderly behaviour in public
places and Outraging public decency, were premised on provisions in statutory
laws or were common law offence, we understood from the Security Bureau that
the offences of Loitering and Disorderly behaviour in public places are
respectively specified in section 160 of the Crimes Ordinance (Cap. 200) and
section 17B of the Public Order Ordinance (Cap. 245).  Outraging public
decency is a common law offence.  In the prosecution documents of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the Chinese term of the offence "Outraging public
decency" is "作出令公眾憤慨的不雅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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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書面答覆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就鄧兆棠議員對第二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就鄧兆棠議員對第二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就鄧兆棠議員對第二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就鄧兆棠議員對第二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

覆覆覆覆

有關如在五號幹線延續段竣工後，才在愉景新城東面的五號幹線橋上加建 80

米長的半密封式隔音罩，並以半密封式隔音罩取代愉景新城西面 120 米長 4

米高的隔音屏障，有關費用估計分別為 890 萬元和 1,390 萬元。估計整項工

程的費用合共為 2,28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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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to Dr TANG Siu-tong'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2

As regards the cost of the additional noise enclosure for sections of Route 5
Extension near Discovery Park if such installation is to be carried out after the
construction of Route 5 Extension has been completed, the cost for constructing
an additional 80 m long semi-enclosure over the bridge structure to the east of
Discovery Park and replacing the 120 m long, 4 m high noise barrier to the west
of Discovery Park with a semi-enclosure is estimated to be $8.9 million and
$13.9 million respectively.  The total estimated cost will be $22.8 million.



立法會  ─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7 March 2004 A5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I

書面答覆

保安局局長就陳國強議員對第六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保安局局長就陳國強議員對第六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保安局局長就陳國強議員對第六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保安局局長就陳國強議員對第六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有關劫案的路線、損失及受傷的情況，根據警方提供的資料， 2003 年 10 月

的一宗小巴集體劫案，遇劫小巴是行走旺角至上水的路線。至於遇劫的士方

面，則沒有任何典型的路線。

在有關劫案中，劫匪通常是劫去司機或乘客的個人財物，例如手提電話

及錢包，而涉及傷人的案件則絕無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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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I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to Mr CHAN Kwok-keung'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6

As regards the routes, losses and injuries involved in the relevant robbery cases,
according to police records, in the case where passengers of a public light bus
(PLB) were robbed collectively in October 2003, the PLB concerned ran
between Mong Kok and Sheung Shui.  In respect of taxi robberies, no particular
route pattern has been observed.

In the robbery cases, the culprits usually robbed the passengers or drivers of
their personal belongings, like mobile phones and wallets.  Cases with injury
were very rare.


